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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

			本書是羅振宸先生由其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馬關條約》與臺灣割讓：由清朝角度重探美國角色〉改寫而成。筆者是他的論文指導教授。

			以往有頗多中文研究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人在《馬關條約》清廷割臺過程中扮演角色持負面評價，例如認為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勸李鴻章割臺，並由李在談判時的美籍顧問科士達協助完成。英文研究則較強調美國政府單方面影響力，而未能顧及中國政府的考量與回應。

			本書利用近年才有得參考的中英文史料，並引用國際法重加研究，提出不同看法。中文史料包括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清廷決策檔案，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等要員的全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總理衙門檔案，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軍機處檔摺件」、「軍機處檔冊―月摺檔」等。英文史料，除使用美國外交文書，以及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購入美國外交文書草寫原件之外；也參用以往學者未曾用過的科士達手稿。

			在馬關談判中，日方要求以英文進行，科士達負責起草中方談判之外交文件，並替李鴻章出謀劃策。科士達著有兩冊《外交回憶錄》，略提及其參與馬關議和談判過程，但隱晦若干細節。科士達過世後，相關文件、手稿、日記，經其後人整理之後，捐贈給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保存。羅振宸先生向該圖書館申請閱覽，該圖書館完成數位化後供其使用。

			這項由清朝角度出發的研究著眼於清廷求和的過程。隨著海陸兩戰皆敗，日軍攻下遼東半島與山東威海衛，都城岌岌可危，慈禧太后準備議和。英國曾嘗試調停，為日本所拒，其他各國都僅觀望。恭親王奕訢率總理衙門眾臣請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促和。請求時徵引1858年《中美天津條約》，美國在中國遭國際困難時提供斡旋之條文，此條文為他國與清朝所訂條約所無。田貝回報美國國務卿葛禮山時，葛卿以提供斡旋為限答應協助。

			在國際法上，斡旋和調停有別，斡旋為替因作戰而斷交的雙方提供媒介，但不干涉談判，調停則得以參與談判。當時美國國務卿葛禮山始終謹守此原則；私下提供清廷許多協助之田貝，也未曾插手中日談判。割地抉擇，是太后、光緒皇帝、主戰派及主和派大臣妥協的結果。在危急存亡關頭，清廷在十一天內達成此共識再授權李割地。連素有強硬主戰形象的翁同龢面對清軍節節敗退及官場推諉，最後也轉而支持求和。

			以往研究對科士達瞭解不深。本書透過梳理1885-1894年歷任中國駐美公使日記、信函、電報，發現：科士達因1885年為中國在美國的使館爭取排華案件賠償及法律諮詢，深得中國歷任駐美公使信任；科士達也與曾任駐美公使的張蔭桓結下情誼。甲午戰爭時期，科士達仍為中國駐美使館服務，因而受張蔭桓推薦，受聘前往馬關，以私人身份協助談判。中文研究多指稱科士達為日本利益服務，本書指出當時日本政府認為科士達與中國駐美使館過從甚密，並不希望他協助中方。

			談判期間，李鴻章相當倚重科士達，將許多駁覆日本之辯論文件交由科士達起草。日方原擬逐條提出約稿，李鴻章受傷後，接替談判的李經方要求全文提出，背後有科士達的協助。科士達建議洩漏割地部分條文，其一大影響是使俄國及早得知要割取遼東半島，而與德法聯手干涉還遼。

			儘管李鴻章等認為談判能爭取的空間不多，科士達仍成功替中國爭取賠款減少一億兩白銀，並為戰後清廷保留若干關稅與釐金自主權。

			《馬關條約》簽訂後，全中國上下文武官員幾乎無人敢支持割臺，紛紛上奏主張毀約、遷都、續戰。本書討論了津海關道盛宣懷與兩江總督張之洞曾設想之遷都作戰計畫，以及張之洞幕後主導的保臺行動未能實現的原因；也分析當時中國西北地理、通訊設備、軍事人力方面困境，使清廷無法遷都。

			在全國上下激憤反對議和條約的氛圍中，科士達運用國際法說服北京與李鴻章履行《馬關條約》之規定，並在戰火中陪伴李經方完成臺灣交割，保全大清，也保住中國。

			美國1853年對日本的培理開關，雖與英國的鴉片戰爭一樣都訴諸船礮外交，但1861-1865年的美國內戰，使美國到1880年代再展開對華外交時，已是相對歐洲諸多國家的後來者。當時美國在國際上的外交地位偏低，對華政策力求避免列強瓜分中國，此次單獨促和而不願與他國聯手，有中美雙方利益考量在。此外，美國對其民主制度相當自豪，有著將之輸入中國的白種人負擔。這種美國取代帝國主義之理想主義，也見於美國答應並協助斡旋中日議和諸多考量中。

			感謝聯經出版公司林載爵發行人在拿到這本著作後親自閱讀，不介意這只是一本碩士論文而破格決定出版，也提供諸多編輯協助。希望這些協助，能使這本書對廣大社會在瞭解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兩岸關係方面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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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本書試圖回答幾個環繞於《馬關條約》與臺灣割讓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馬關條約》簽定前，清廷決定割讓臺灣的決策過程為何？此外，本書也嘗試回答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清廷曾請託美國斡旋，除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政府外，若干美國人在議和過程相當活躍，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美籍法律顧問科士達（John W. Foster）。他們的影響力究竟如何？是否與臺灣割讓有關係呢？

			1894–1895年間，東亞最大的事件可說是中日甲午戰爭。戰爭最終以清廷失利，簽定和約，割地、賠款告終。如此一場戰爭，因朝鮮而起，卻迫使清朝割讓臺灣，其遺緒仍影響今日世局。

			清廷從戰場連連失利到議和，過程十分曲折而漫長。甲午戰爭於1894年8月1日爆發（以兩國互相宣戰日為起點），同年9月中過後，清軍顯露敗象，陸海軍連連失利，使得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高層萌生求和之念。惟清廷此前雖已辦了近三十餘年的洋務，朝中也仍有恭親王奕訢、李鴻章等具外交談判經驗之要員，但「如何求和」，還是令清廷煞費心思。

			鴉片戰爭後，清廷不乏對外戰爭之經驗，惟甲午戰爭卻是清廷首次遵循歐美國家的外交慣例、依循國際法規範進行的戰爭。戰爭以經宣戰、撤使等程序起始，再以簽定和約終止。中日相互宣戰，亦即兩國斷絕外交關係，進入戰爭狀態。這在清朝歷史上前所未有。相比之下，近十年前的清法戰爭（或稱中法戰爭），兩國雖然於多處戰場交鋒，外交關係卻始終未完全中斷，可以說是「邊打邊談」。

			甲午戰爭時，如何展開和談，與清法戰爭之情況大有逕庭。除朝中不少大臣反對議和外，清廷也面臨一個實際問題，即此前從未有過求和的經驗。清廷應如何對隔海的日本傳遞訊息？如何準備談判？此些問題對清廷而言，皆為棘手難題。除了向日本求和有損清廷之天朝顏面外，此前也無先例可借鑑。甲午戰前，清廷雖曾派使者出國談判，惟從未派使者出國求和。因此，除了朝中主戰、主和之爭，對「如何展開議和」的不了解亦成為清廷尋求議和之障礙。

			既然中日中斷一切來往音訊，清廷若欲求和，只有尋求第三國提供之斡旋或調停。1894年10月間，清廷首先嘗試請託英國等歐洲國家調停，英國曾有意介入，但日本認為時機不成熟，拒絕英國插手。清廷第一次嘗試碰壁。

			同年10月末，清廷再次求助於歐洲國家與美國，只有美國願伸出援手，答應提供斡旋，搭起中日兩國溝通之橋梁。美國為何願意提供斡旋？以往中文研究多指稱美國係出於偏袒日本之動機，勸清廷儘早對日妥協，本書則提出不同見解。一方面，追溯19世紀中美關係史，指出自太平天國之亂以來，美國對華大抵希望清朝維持其於中國大陸上統治之完整，避免中國分裂造成混亂；同時，美國也希望透過斡旋中日戰爭，贏得清廷好感。另方面，美國提供中國斡旋衝突，亦有條約依據、歷史先例可循。

			時任國務卿的葛禮山（Walter Q. Gresham）認為美國政府雖提供斡旋，但限度應僅止於促成中日展開談判，其他方面應堅守中立。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私下雖提供清廷許多協助，也未干涉中日談判。準備議和過程中，清廷雖頻頻求助田貝，然而是否事事依從田貝意見，未有自己主見？本書指出，頻繁往來美國、歐洲國家使館的總理衙門大臣們，與清廷最高決策者慈禧太后，並非事事依照田貝建議。1895年1月，清廷第一次派使者（張蔭桓、邵友濂）求和失敗，即與此有關。

			一般而言，外交談判皆需法律顧問隨行，面對即將與日本展開攸關國運的議和談判，清廷也亟需一名通曉國際法、外交談判的專家隨行。清廷並未就近在法律人才濟濟的上海挑選律師，而是遠從美國華盛頓重金聘請一名律師：科士達（John W. Foster）。

			科士達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之外祖父。罕為人知的是，科士達曾協助中國駐美使館打官司，為1885年9月美國岩泉城慘案（或稱岩泉城屠殺，Rocksprings Massacre）死傷的華人爭取賠償。科士達也歷任美國駐外公使，最高曾任國務卿，看似有相當濃厚之官方背景。為何清廷聘用科士達為顧問？他是否代表了美國官方利益？他又於日後談判中發揮何種影響？這些疑問，是本書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之一。

			除了在談判中發揮其法律、外交長才外，科士達亦影響清廷批准和約之決策。馬關談判後，李鴻章延聘科士達為其私人顧問，也請託他襄助辦理煙臺換約、臺灣交割。科士達對李鴻章、清廷決策有何影響？是本書後半部分深入探討的問題。

			筆者有幸得知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圖書館藏有一批科士達手稿，並承蒙該館無償協助掃描，得以利用此批珍貴手稿，使筆者能還原科士達在馬關議和的角色。透過本書，讀者也可一窺科士達與清廷相結識的過程。

			除了美國之角色外，本書也試圖回答有關臺灣割讓之問題。清廷在馬關談判前是否已決定割讓臺灣？本書指出，李鴻章出使前，北京已略知日本要求，亦對議和條件形成共識。透過本書，可了解北京如何從主和、主戰兩派僵持，逐漸統一共識尋求議和。主戰形象鮮明的翁同龢、光緒皇帝等人，在議和前夕究竟做出哪些妥協？李鴻章是否應為割讓臺灣負上全責？這些問題，皆是本書所探討的重點。

			《馬關條約》簽定後，中國有不少士人、官員上書反對和約，主張毀棄和約、繼續作戰。然而，清廷是否有能力再戰？是否能「以空間換取時間」，遷都繼續作戰？是不可為，或是不願為？以上種種問題，讀者或可透過本書得到初步解答。

			本書是筆者的碩士論文：〈《馬關條約》與臺灣割讓：從清朝角度重探美國角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5）改寫而成。

			本書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謝聯經公司與指導教授林滿紅老師的推薦，林滿紅老師願意向聯經公司美言並撰文引介（見：林滿紅，〈美對華歷史 中共轉看友好面向〉，《聯合報》，2025年1月7日，版A12），何其有幸。

			在碩士論文寫作階段，實有賴家中無償支持，若無這份支持，便無法完成。同時也要感謝指導教授林滿紅老師在論文初稿階段，每每抽空閱讀並修改。各章節初稿幾乎都是通篇紅字回來，又經不下百次修訂後，才成雛形，過程相當漫長。也感謝滿紅老師和中研院近史所提供的工作機會，讓筆者在寫作過程中有一些收入，可以貼補日常所需。

			本書在碩士論文階段，除承蒙林滿紅老師指導，也有幸得到師大的吳翎君教授、故宮博物院的鄭永昌教授惠賜修改意見。吳翎君老師在口試時提供的中美關係史方面建議，鄭永昌老師指點了筆者運用故宮檔案時的問題，皆使筆者獲益匪淺。臺灣師範大學及東華大學教授過我的諸位老師，奠定了我的研究基礎。近史所的墜如敏女士在工作上與文章格式修訂給予我諸多協助，在此致謝。

			在出版過程中，聯經出版公司編輯部第一編輯室總編輯蕭遠芬女士、編輯姚嵐齡女士，對本書文稿、校對、格式與設計提供諸多建議與協助。在此一併致謝。另外，也再感謝滿紅老師為本書寫序，以及吳密察教授的具名推薦。吳密察教授與筆者素昧平生，這本初出茅廬的著作卻有幸能獲得吳密察教授推薦，筆者由衷感激。

			本書雖然經反覆修改，仍會有行文不通順、贅字、錯誤，書中出現的一切舛錯、不足之處，皆是筆者的責任。在感謝以上諸多協助的情況下，也希望本研究對了解《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的歷史背景、美國人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影響到當下臺灣議題的深層背景方面能略盡綿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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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批准《馬關條約》之考量及掙扎

			清廷未選擇遷都、續戰之分析

			科士達與臺灣交割前的風波

			小　結

			結　論．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二、前人研究

			三、工具書、網路資源、圖片

			│重要西人中西名對照表│

			│附錄1│4月1日日方遞交和約初稿全文

			│附錄2│4月6日科士達草擬駁覆稿、4月9日李鴻章提交說帖全文

			│附錄3│4月10日伊藤博文答覆說帖全文

		







			
				
			

			
		

			《馬關條約》與臺灣割讓


			1895年3月19日，清朝全權代表：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 （1823–1901），乘船登陸日本下關（馬關），代表清廷赴日求和。4月17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01，中方代表李鴻章、李經方（1855–1934）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1841–1909）、陸奧宗光（1844–1897），於馬關的春帆樓簽定《馬關條約》。

			條約規定中國須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給日本，並賠償二億兩白銀。5月8日（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中日兩國代表在煙臺換約，《馬關條約》生效，戰爭結束。以割地、賠款為代價，中國換得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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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李鴻章
				[image: img-011]
圖2　陸奧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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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伊藤博文
		


		

    


			李鴻章出使前，清廷曾派出兩次使節求和，第一次為1894年11月中，李鴻章派其代表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 1842–1913）前往日本，希望與伊藤博文祕密議和；第二次為1895年1月底，清廷派張蔭桓（1837–1900）、邵友濂（1840–1901）前往廣島。兩次皆以失敗告終。

			現通稱的《馬關條約》係指4月17日中日雙方簽定的「講和條約」。講和條約有三份語言：漢文、日文、英文。漢文本有標題：「講和條約」四字，日文本雖無標題，但日本天皇批准的字句裡，寫明「媾和條約」四字（以下仍稱《馬關條約》）。英文本標題為「Treaty of Peace Signed at Shimonoseki」02，一般稱為「Treaty of Shimonos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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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馬關條約》漢文簽署本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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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馬關條約》日皇核簽本首頁
		


		

    


			4月17日，中日雙方也簽定了《另約》、《議訂專條》與《停戰展期專條》。《另約》（日文稱《別約》）為《馬關條約》附約，規定《馬關條約》生效及履行前，中日駐軍應遵守事項。03《停戰展期專條》將中日兩國自1895年3月30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訂定的停戰協議（原定停戰期限為1895年3月30日—4月20日），延長至1895年5月8日（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image: img-015]
圖6　《另約》（漢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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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另約》（日文本）
		


		

    


			《馬關條約》的性質為和平條約，和平條約又簡稱「和約」。為何清朝求和須要簽定和平條約？這牽涉到傳統國際法對戰爭的規範。傳統國際法允許國家之間以戰爭解決政治爭端，正式的戰爭「須以宣戰開始，簽署投降書或停戰協議暫時終止，最後以訂定和平條約正式結束。」04戰爭也是一種法律狀態。清朝中國與日本，於1894年8月1日相互宣戰，雙方始進入戰爭狀態。

			簽署和約，目的在於終止法律上的戰爭狀態，誠然，簽署和約終止戰爭無法適用於所有狀況，例如19至20世紀國際間常有不宣而戰者，清法戰爭（1883–1885）爆發時，清廷與法國並未互相宣戰。05又如，若有國家因戰爭滅亡，自然也無須簽署和約結束戰爭，但奧本海（Lassa F. L. Oppenheim, 1858–1919）指出，簽署和約以結束戰爭仍是最常見手段。06

			傳統國際法允許透過國家間戰爭行為取得或割讓領土，07臺灣因《馬關條約》，從清朝中國割讓給日本。《馬關條約》終止了中日兩國的戰爭狀態，其中第二款規定割讓臺灣，指的是將臺灣的主權（sovereignty）從中國移轉到日本。「主權」指的是一領土範圍內的人與物歸某國所有，包含土地、土地上的人與物。08

			《馬關條約》第二款中文稱：「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永遠讓與日本。（按：以下引文皆統一用標楷體）」管理權對應到英文，是「administration」，與「主權」似有出入。但《馬關條約》日文本與英文本，分別用「主權」與「full sovereignty」。09根據《議定專條》第二條，對漢文、日文本字句的解釋若有歧異，以英文本為憑：


		
			第二 彼此約明，日後設有兩國各執漢正文或日本正文有所辨論，即以上開英文約本為憑，以免舛錯而昭公允。10

		


			英文本第二款明確提及中國將臺灣的永久、完整主權割讓日本，英文原文為：「China cedes to Japan 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eignty, the following territories together with all fortifications, arsenals and public property thereon: …」十分明確。與漢文本的較為模糊的「管理權」有顯著對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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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馬關條約》漢文簽署本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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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馬關條約》日皇核簽本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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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馬關條約》英文本第二款（印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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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議訂專條》所附《馬關條約》英文本第二款


	




			除第二款規定臺灣割讓外，《馬關條約》第五款規定，條約生效後，臺灣人有兩年期限可以選擇去留，兩年期限屆滿，留待臺灣者，國籍將轉變成日本籍。與同為和平條約的《法蘭克福條約》（Treaty of Frankfurt, 1871）相比，《馬關條約》給予臺灣人多一年的寬限期。12但《法蘭克福條約》保障亞爾薩斯（Alsace）、洛林（Lorraine）被割讓地區不願成為德國人的法國住民的不動產產權；《馬關條約》則要求不願成為日本臣民的臺灣住民，選擇期限屆滿前須「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這是兩條約對被割讓地住民處置方式的不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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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馬關條約》漢文簽署本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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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臺灣島受渡公文〉（中方稱〈交接臺灣文據〉）

	



			第五款也規定，《馬關條約》批准互換（1895年5月8日）後，二個月內，中、日兩國須互派使者至臺灣交接。1895年6月2日，清朝全權代表李經方與日本全權代表樺山資紀（1837–1922），在基隆外海的軍艦上簽署並交換了〈交接臺灣文據〉（日方稱〈臺灣島受渡公文〉），清朝中國依照《馬關條約》第二款，將臺灣、澎湖之主權與行政權轉移給日本。


			
			日本為何要求割取臺灣？


			■甲午戰爭的背景：朝鮮問題


			清廷割讓臺灣的消息宣布後，臺灣島上官紳譁然驚駭，無法理解為何被當成犧牲品，因此群起反對臺灣割讓。

			甲午戰爭起因於朝鮮東學黨之亂，主要戰場在東北亞，至戰爭結束時，臺灣幾乎未遭波及。14為何最後割讓的土地是臺灣？這場戰爭與臺灣的關係為何？

			清朝一向視朝鮮為藩屬國，但因應19世紀國際局勢變化，歐洲國家紛紛前來東亞叩關，李鴻章等清廷高層認為傳統宗藩關係不足以維繫朝鮮與中國東三省安危。尤其清廷在牡丹社事件後，警覺到日本的威脅，朝鮮需要在清廷監督下有限度對外開放。李鴻章希望朝鮮能藉由與各國訂定條約來維持各國均勢，避免受俄國及日本侵吞。15

			1880年代，中日兩國在朝鮮的對抗加劇。1882年、1884年，朝鮮爆發兩次政變，分別是「壬午事變」與「甲申政變」，皆被清朝駐軍平定。中日在朝鮮的競爭，以清朝中國暫占上風。16

			1885年，清廷將平定朝鮮政變有功的袁世凱（1859–1916）升調為駐朝鮮大臣（任期：1885–1894.7），袁世凱得以控制朝鮮內政至甲午戰爭前夕。17從1884–1894年，中日名義上在朝鮮達成均勢，但清朝實際上長期占了上風。

			朝鮮局勢在清朝掌控下，相對穩定，加上日本並不願見到俄國南下進入朝鮮，因此長期默認清朝中國在朝鮮的優勢地位，中、日、朝度過約十年的穩定時期。18

			直至1893–1994年間（光緒二十年），朝鮮爆發東學黨之亂19，中日朝關係才有了變化。當時朝鮮官府鎮壓民變不力，向清朝請兵協助平亂，清廷答應朝鮮所請，李鴻章一面向朝鮮派兵，一面根據1885年（光緒十一年）《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知照日本。20此事對日本而言，是打破清朝在朝鮮勢力之一契機。


    
			[image: img-024]
圖14　1885 年（光緒十一年）《中日天津會議專條》

	



			日本接獲中國照會後，以保護本國僑民為藉口，出兵前往朝鮮。朝鮮內亂平定後，日本拒不撤兵，並強硬要求朝鮮改革內政。

			長期主導朝鮮事務的李鴻章，並不願與日本兵戎相見，曾請託英國、俄國調停，但日本態度強硬，拒絕外國干涉。

			中國內部，主戰派聲音逐漸占了上風，1894年7月12日（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十日），清廷下令強硬派大臣戶部尚書翁同龢（1830–1904）、禮部尚書李鴻藻（1820–1897）與軍機大臣、總署大臣會商朝鮮事務。翁同龢、李鴻藻二人主張強硬對日，決議一面增加軍備一面與日本談判。

			翁同龢、李鴻藻是主戰派代表人物。翁同龢也是李鴻章的長期政敵，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常在京中反對李鴻章推行的政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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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翁同龢

	


			甲午戰爭期間，是兩人衝突的極點。戰爭爆發前，主戰的翁同龢多次攻擊主張議和的李鴻章，鼓動朝廷出兵朝鮮。22戰爭爆發後，翁同龢與李鴻藻怪罪李鴻章指揮失利，在京中鼓動嚴懲李鴻章，使李鴻章遭到朝廷奪去三眼花翎與黃馬褂。23

			李鴻章無法抵抗京城中主戰的浪潮，只能遵循朝廷命令部署陸海軍備戰。8月1日（七月初一日），中日兩國相互宣戰，戰爭正式爆發。24


			■日本擬割取臺灣及李鴻章角色

			從1850年代起，部分日本人對臺灣感到興趣。原因既有經濟考量，也有戰略考量。

			日本學者吉田松陰（1830–1859），在面對美國叩關要求開國的衝擊下，曾以戰略的角度，於1854年主張日本「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當時吉田松陰的主張，雖未被日本幕府採納，但吉田的弟子不乏明治維新時期的政治領導人物，如甲午戰時的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25

			1871年末的琉球難民事件引起日本鹿兒島當地的文武官員的注意。26當時駐守鹿兒島的陸軍少佐（相當於少校）樺山資紀，自發前往南方的上海、福建、臺灣、澎湖等地實地調查，前後耗時約一年二個月。日本內務卿大久保利通（1830–1878）曾派遣六人深入臺灣「番地」考察、蒐集情報。調查團的報告提到，臺灣多優質煤炭；又多樟樹，可產樟腦；而且還出產硫磺、糖、茶、稻米等資源。27

			兩年後，日本以琉球難民事件為藉口，於1874年5月間（同治十三年三月），以西鄉從道（1843–1902）為統帥、美國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為嚮導，率兵赴臺灣，攻打今屏東牡丹地區的原住民。28此事件又稱為「牡丹社事件」。

			另一個日本曾經考慮取得臺灣的例子，是清法戰爭（1883–1885）時期日本駐華公使榎本武揚（1836–1902）與日本駐俄公使花房義質（1842–1917）的提議。清法戰爭時，法軍曾攻占臺灣的基隆地區，擔心臺灣遭法國併吞將會威脅到琉球安全，二人曾建議日本政府出手干涉。

			花房義質曾建議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應阻止法國占領臺灣或清廷割讓臺灣，若阻止失敗，日本應先發制人占領臺灣。榎本武揚建議，為了避免法國取得臺灣，日本應調停清法戰爭。當時日本軍事實力尚不足以武力干涉，決定以外交手段和平談判解決。29

			至甲午戰爭前，日本並未對臺灣展現高度興趣，僅有一海之隔的朝鮮對日本人來說，更為重要。甲午戰爭期間，日軍首要關注的是取得黃海、渤海的制海權，以及在朝鮮陸上擊敗清軍；臺、澎尚不在其進攻計畫內。至馬關談判期間，日軍未曾登陸過臺灣，只僅攻占澎湖。30

			戰爭爆發前，日本最注重者，為取得在朝鮮的陸海軍事優勢。到了平壤、黃海兩役大敗清軍後，日本才開始考慮將臺灣納入日後議和條款中。

			1894年10月，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在草擬和約條款時，曾草擬甲乙丙三案，其中乙案條件為：一、由各國擔保朝鮮獨立；二、割讓臺灣給日本；三、以中國（清國）與歐洲各國所締結現行條約為基礎，與日本締結新約。31後來乙案成為《馬關條約》割取臺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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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奕劻

	



			李鴻章出使馬關前，日本已透過美國駐北京使館轉告清廷，議和代表須有割讓土地之權。清廷上下曾就此事商討許久，遲遲未有定論。1895年3月2日、3月3日，李鴻章、慶親王奕劻（1838–1917）等王公大臣，兩次上奏，請求光緒皇帝（1871–1908）和太后（1835–1908）給予李鴻章割讓土地之權。清廷是否已做好割讓土地的準備？

			曾參與乙未（1895）抗日的丘逢甲（1864–1912），離臺前，曾作詩寫下：「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32控訴李鴻章（宰相）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一百多年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已成為臺灣人深刻的歷史記憶。然而，李鴻章是否有權能單獨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是一疑問。清廷決定割讓臺灣的決策過程為何？其中經歷何種考量與政策轉變？是否為李鴻章片面決定，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本書將重探此問題。








			01若無特別註記，皆為西曆在前，以阿拉伯數字表示；中曆在後，以國字數字表示。


			02見：林滿紅，〈世界史中的社會恐懼——從獵巫、叫魂，到臺灣的「認同」危機〉，收入林滿紅，《獵巫、叫魂與臺灣定位——兼論釣魚臺、南海歸屬問題》（臺北：黎明文化，2017），頁58。


			03「004 另約」，《中日講和條約（馬關條約）》，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文獻編號：910000115-004，中華民國外交部保存之前清及民國條約協定檢索系統。感謝鄭永昌教授提點引用格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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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探馬關議和過程中的美國角色


			美國人與甲午戰爭之關聯為何？為何本書要重探美國的角色？與甲午戰爭、馬關議和有關的美國人又有誰？美國人與馬關談判有何關係？

			本書將重探之美國角色，可分為兩方面，一是美國官方，以美國國務卿葛禮山（Walter Q. Gresham, 1832–1895，任期：1893–1895）與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 1830–1904）為代表；二是以私人方式協助清廷的美國人，本書以馬關談判中擔任李鴻章使團法律顧問的科士達（John W. Foster, 1836–1917，又譯為福士德、福斯達）33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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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葛禮山（Walter Q. Gresham）

	


			戰爭爆發後，戰況曾僵持一個多月未有太大進展。但從9月黃海、平壤兩役大敗後，清軍兵敗如山倒，不得不請求外國協助調停。19世紀後半葉，東亞勢力最強大的國家仍是老牌殖民強國英國。1885–1894年，清朝中國曾是英國在東亞的最強大盟友，英國希望與中國合作，遏制俄羅斯從阿富汗往印度，以及西伯利亞地區往朝鮮的擴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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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田貝（Charles Den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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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科士達（John W. Foster）
		


		

    



			1894年10月，清廷首先請託英國出面調停，時任首相羅茲伯里伯爵（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 5th Earl of Rosebery, 1847–1929，任期：1894.3–1895.6）的英國政府答應了清廷請求。戰爭爆發前，英國就曾應清廷之請，積極介入調停中日在朝鮮的衝突。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Nicholas Roderick O’  Conor, 1843–1908）在（1894）7月積極奔走，避免中日衝突升高，但未成功。35

			英國調停失敗，使得清廷必須再尋求他國協助。清廷轉而求助於美國，11月，在其他歐洲國家束手旁觀的情況下，美國以中立身分伸出援手，答應提供斡旋，協助中國平息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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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歐格訥
（Nicholas R. O ’ Conor）

	




			19世紀的中美關係


			相較於強大的英國，美國這時的實力相當弱小。尤其在1861–1865年間，經歷內戰，國力大損。美國在1783年建國，最初西部邊界僅到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經歷了數十年逐步向西擴展，1848年美國取得加州，抵達太平洋東部。隨著美國領土觸及太平洋，美國也逐漸對太平洋彼岸的亞洲產生興趣。

			早在1784年，中美兩國已有商業接觸，美國商船中國女皇號 （Empress of China）從紐約往東航行，前往廣州貿易。然而，美國政府對東亞的興趣從1830年代才開始逐漸增加。36鴉片戰爭結束後，中英於1842年簽定《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美國見此，隨即派顧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為專使赴華，試圖爭取同樣的商貿利益。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顧盛與清朝欽差大臣耆英簽定《望廈條約》（Treaty of Wanghia）。37因《望廈條約》第三十四款規定，十二年後須修訂條約，1857年（咸豐七年），布坎南總統（James Buchanan, 1791–1868）派列衛廉（William B. Reed, 1806–1876）為全權公使赴華交涉修約。381858年，列衛廉與清朝代表桂良（1785–1862）、花沙納（1806–1859），簽定《中美天津條約》（Treaty of Tientsin）。39

			19世紀，美國並沒有一套既定、明確的對東亞政策，惟有一些基本原則：維持與中日兩國和平融洽關係，以展示自己有別於強橫的歐洲國家；對華政策則為支持清廷維護中國的主權完整，避免中國分裂。這一原則約於太平天國內戰（1851–1864）時期定下，並延續到清末。美國也不希望中日兩國發生衝突，給予歐洲列強可趁之機。40

			19世紀中美關係建立互信、友好關係的轉折，在於1861年（咸豐十一年）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使華。1861年，清廷設立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簡稱「總理衙門」、「總署」），蒲安臣是美國第一位派駐北京的公使。徐國琦指出，蒲安臣使華之前，中美兩國對彼此毫無外交興趣，美國對華亦無既定政策，國務院通常要求美國在華外交官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條件下，與歐洲列強合作。41蒲安臣駐華期間（1861–1867），透過他個人努力及人格魅力，在列強與中國間推行「合作政策」，協調英、美、法、俄與中國合作，和平解決紛爭。如蒲安臣曾為中英協調「李—阿斯本艦隊」（Lay-Osborn flotilla）紛爭，透過和平解決紛爭，奠定了19世紀中美友好關係的基礎。42

			蒲安臣替美國人在清廷高層心中留下極好的印象。其後，清廷曾請託美國人、美國私人企業、駐華外交官，協調對外紛爭。如1879年（光緒五年），清廷曾託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 1822–1885），調解中日琉球糾紛。43清法戰爭期間，李鴻章、醇親王奕譞（1840–1891）曾兩度透過美國公使楊約翰（John Russell Young, 1840–1899）請美國政府提供斡旋。戰爭緊張時，李鴻章更是將輪船招商局旗下所有輪船抵押給美國旗昌洋行，成功保全輪船招商局輪船。44法國雖未答應美國介入斡旋，但足見清朝官員對美國的信任。

			另方面，出於對現實的考量，19世紀美國在東亞的實力並不如歐洲列強，尤其經歷內戰耗損後，更需以不同於歐洲國家之姿對待中國，以維持在華的勢力、商貿利益平衡。45美國在華利益最為要者為傳教士及商人，歷任駐華公使首要維護的是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商貿權利不受侵犯。

			19世紀以來，歐洲列強維護自家傳教士、商人在華利益，經常動用軍艦、武力達成目標。但美國從內戰（1861–1865）後至1897年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 1843–1901）總統上任前，美國的海軍發展長期落後。例如1889年時，美國海軍的實力排名僅世界第20，遜於中國、土耳其。46

			美國人既不願與歐洲人一般，輕易對中國訴諸武力；也苦於海軍實力不足，無法與歐洲列強競爭，一旦中國情勢不穩，如何保護在華美國人即為一大難題。因而，盡力維護中國的獨立和統治穩定，以外交手段協助中國，才是保護美國在華利益的最佳選擇，此即19世紀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基礎。


			美國政府在議和行動中的角色


			美國駐華公使田貝（任期：1885–1898），延續了美國對華政策傳統。甲午戰時，田貝建議美國提供斡旋（good offices）。從美國政府答應斡旋開始，在總理衙門多次要求下，田貝以私人身分給予清廷諸多協助，相當活躍。他不僅教授總理衙門官員國際法知識、協助總理衙門準備談判文件，也以私人身分給予總理衙門許多建議。

			田貝的積極行動引起當時美國國務卿葛禮山的不安。葛禮山曾擔心田貝過於活躍，有違當時美國的中立立場，要求田貝勿「過度支持中國（go too far in aiding China）」。47然而，田貝給與清廷之協助是否逾越美國官方所宣稱的中立立場？他對清廷的影響力為何？田貝是否逾越國務院的訓令，插手中日間的談判？

			過去中文研究多認為，以田貝為代表的美國官方在議和行動偏袒日本、操弄談判，此種說法呈現出美國的角色幾乎較為負面，如臺灣學者黃嘉謨，以及中國大陸學者戚其章、崔志海等。48

			甲午戰爭時，美國政府答應提供清廷斡旋。斡旋與調停（mediation）不同，調停可參與談判，但斡旋並不參與談判，須守中立。49國務卿葛禮山十分堅持此界線。

			田貝是否逾越斡旋的界線，偏袒日本、干預和談？西方學者的研究有不同看法。英文世界的研究較少指出美國政府偏袒日本，但多指出田貝相當活躍。杭特（Michael H. Hunt, 1942–2018）指出美國國務院並不願干涉中日衝突，保持中立；田貝回北京後，積極勸中國和談，並無親日說或為日本利益服務說。國務卿葛禮山甚至要求田貝不要偏袒清廷。楊恩（Marilyn B. Young, 1937–2017）指出，美國民間輿論支持日本，但國務院「嚴守中立」。德沃特（Jeffery M. Dorwart）則指出，田貝確實在戰爭期間擔任給予中國許多重要的建議，包含勸中國派正式使者赴日本談判，甚至對清廷遵照他的建議感到自豪。喬瑟夫（Philip Joseph）亦指出，美國不願捲入中日兩國衝突中，因而保持中立。50

			然而黃嘉謨曾指出，田貝在馬關議和前曾勸李鴻章割讓臺灣，並由科士達協助執行。51

			割讓臺灣，是否是清廷接受田貝建議所作？田貝及美國人科士達在馬關談判前後，對清廷決策的影響如何？於割讓臺灣一事，清廷是否受美國人影響？馬關談判前，清廷內部如何作出決策？

			本書將利用Jules Davids主編的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叢書，以及美國駐中國、日本的公使館與美國國務院的通信檔案原檔：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Japan和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China 等史料，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科士達與馬關談判


			黃嘉謨筆下，協助執行割讓臺灣的美籍法律顧問科士達，又是何許人？科士達是前美國外交官、律師、國際法專家，曾任美國駐墨西哥、俄羅斯、西班牙公使，並於1892年6月至1893年2月間短暫任美國國務卿。他也是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的外祖父。

			1894年12月23日，科士達在美國華盛頓家中收到總理衙門電報，邀請他擔任中方議和使團之法律顧問。此前，清廷曾派直隸總督李鴻章手下的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赴日本求和，但遭日本拒絕。52日本透過美國駐華使館向清廷傳達：中國須派正式全權代表前去議和。

			清廷決定派戶部左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出使議和。張蔭桓向朝廷推薦科士達，擔任議和使團的法律顧問，清廷接受了此提議。科士達也欣然答應，接下這份委託。

			科士達先隨張蔭桓、邵友濂出使廣島議和，但日本認為張蔭桓、邵友濂所攜帶的證書不符合國際通用規範，拒絕與張、邵會談，並要求清廷須再派更高位階之大員赴日議和。53

			張、邵被拒後，返回上海。科士達也隨之暫留上海，不久後，他獲得清廷延聘，協助新任全權代表李鴻章前往日本議和。科士達在上海的同時，李鴻章正在北京與京中大臣商討出使馬關事宜。（1895）3月，科士達隨著李鴻章前往馬關參與議和談判。馬關談判中，科士達全程參與，替李鴻章出謀劃策，參與條約之辯論及起草，深得李鴻章信任。

			《馬關條約》簽定後，李鴻章返回天津，科士達並未直接返回美國，而是留在中國，充任李鴻章私人顧問。科士達協助了中日煙台換約與臺灣、澎湖之主權交接。李鴻章回國後，暫待在天津休養，躲避政治風暴。李鴻章託科士達充當其代表，赴北京總理衙門，與親王大臣解釋馬關談判之來龍去脈，以及遵守和約之重要性。科士達反覆勸在座大臣接受和約。清廷宣布任命李經方交割臺灣後，李鴻章也再託科士達協助其子參與臺灣澎湖交接。

			科士達又是怎麼與清政府相識而建立合作關係？據科士達所著《外交回憶錄》（Diplomatic Memoirs），可得知他參加過美國內戰，是共和黨支持者。科士達從1870年代步入外交領域，1870–1880年代出使的國家皆是美洲、歐洲國家。1885年，科士達從美國駐西班牙公使一職卸任退休。54

			科士達與清政府的合作關係始於1885年的岩泉城（Rock Springs）慘案。科士達退休後，重操律師舊業，適逢美國懷俄明（Wyoming）岩泉城發生白人對華人之屠殺案（1885年9月2日）。在岩泉城慘案中，他受中國駐美使館之託，透過法律手段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及訴訟。此後，科士達長期與中國駐美使館合作，擔任中國駐美使館法律顧問。

			廣島、馬關談判後，20世紀初，科士達還參與了粵漢鐵路案談判（1905），以及代表中國出席1907年的海牙保和會（The Hague Peace Conference）。55

			然而，我們對科士達仍僅有輪廓式的了解，知道他曾與中國駐美使館多次合作，但不清楚箇中細節，無法得知張蔭桓為何會推薦科士達為法律顧問。同時，亦不清楚科士達在馬關談判中扮演什麼角色，是否曾建議李鴻章將臺灣割讓？他對中方在馬關談判又有何影響？

			本書將使用科士達的《外交回憶錄》，以及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所藏的「科士達文件選輯」（Selected Papers of John W. Foster），56試圖還原科士達在馬關談判中所扮演的角色。

			綜上所述，本書將回答幾個問題：在甲午戰爭中，美國國務院、駐華公使田貝、科士達，他們三者的角色分別為何？如何推動議和行動的進程？從清朝角度而言，求和的決策過程為何？清廷是如何一步步妥協退讓到割地求和？割地求和的過程中，又是如何決定臺灣割讓？

			清廷透過美國求和，面對美國人在議和行動中的影響，是如何回應？是否全盤接受美國人建議？或是有自己考量？當時歐洲列強、日本的行動，又是如何影響清廷決策？清廷內部的主戰派、主和派力量，是如何消長、妥協，最終達成共識？

			另外，本書還將使用較新整理出版的中文史料，試圖還原清廷之決策過程，如顧廷龍、戴逸主編的新版《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謝俊美編輯整理的《翁同龢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趙德馨主編的《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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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軍在大東溝外遇倭船十二只，我船十一只，濟遠逃回旅順，而致遠、經遠、揚威、超遠四船皆沉矣。又聞平壤已失，益覺肝火上炎。01

			——《翁同龢日記》189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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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兵十六進平壤。左鎮寶貴陣亡。葉統各軍退守安州，尚恐難支。十八大鹿島外海軍遇倭船，苦戰三時，「致遠」沉，「經遠」火，「超遠」、「揚威」擱沙。倭沉三船。02

			——盛宣懷致張之洞、劉坤一、邵友濂電報（189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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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人於近十年來一意治兵，專師西法，傾其國帑，購製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未能撒手舉辦，遂覺相形見絀。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至陸路交鋒，倭人專用新式快槍、快炮，精而且多，較中國數年前所購舊式者尤能靈捷及遠。……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自知不逮，若不熟思審處，據實陳明，及至貽誤事機，百死詎足塞責。03

			——李鴻章，〈據實陳奏軍情摺〉（1894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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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60）寧、鄂督署，江蘇、臺北撫署去電〉，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季平子、齊國華編，《盛宣懷檔案資料，第一卷：中日甲午戰爭（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159。


			03〈據實陳奏軍情摺 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15：奏議十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423–424。




	
			（1894）8月1日至9月11日，中、日兩國軍隊一直未爆發大規模接戰，戰事僵持。9月12日（八月十三日）起，朝鮮平壤的陸戰為中日雙方首次大規模交戰，以清軍慘敗告終。9月15日（八月十六日），平壤失陷，清軍棄守。049月17日（八月十八日），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爆發黃海海戰，05北洋艦隊受重創，退回旅順，此後基本上失去海戰能力。06

			平壤、黃海兩役戰敗後，戶部尚書翁同龢與禮部尚書李鴻藻在京中力主嚴懲李鴻章。李鴻章被罰以拔去頂戴花翎、褫奪黃馬褂。07

			10月25日（九月二十七日）日軍在遼東半島的花園口登陸，並在突破中朝邊境的鴨綠江防線，攻入中國本土。0810月至11月末，日本連陷鳳凰城、金州、大連灣、連山關、岫巖數城，特別是11月21日，日本攻下旅順。09清軍兵敗如山倒。

			面對戰局的頹勢，清廷透過多方管道尋求議和。清廷曾請歐洲列強英、法、俄三國調停。法、俄拒絕，英國於戰前曾嘗試調停未成，再次嘗試調停中日紛爭。

			（1894）9月20日到10月23日間，清廷請求英國出面調停干涉，為英國介入調停階段。英國調停失敗後，便不再嘗試干涉。清廷無奈之下轉向尋求美國協助。

			清廷內部，以慈禧太后、恭親王奕訢（1833–1898）、兵部尚書孫毓汶（1834–1899）、吏部左侍郎徐用儀（1826–1900）（孫、徐二人皆為軍機大臣）等人為首的主和派，從黃海海戰後開始和談行動。10以往研究多以1894年9月27日（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派翁同龢去天津找李鴻章，請俄國干涉，作為和談行動的起點。11








			04可參考：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2，頁99–105。


			05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2，頁111–116。


			06〈寄譯署 光緒二十年八月十九日申刻〉、〈寄譯署 光緒二十年八月十九日戌刻〉，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24：電報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344、345。


			07《翁同龢日記》1894年9月17日，卷6，頁2775。


			08〈186 盛宣懷上劉坤一、張之洞電〉，吳倫霓霞、王爾敏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頁155。


			09陸奧宗光著，陳鵬仁譯，《甲午戰爭外交秘錄》，頁91。


			10前人研究可參見：吉辰，《昂貴的和平：中日馬關議和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頁16–17；石泉（劉適），《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頁128–148；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2，頁127–137。


			11如：吉辰，《昂貴的和平：中日馬關議和研究》，頁16–17；石泉（劉適），《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頁128–129；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2，頁129–132。





			清廷決定求和及英國等國調停失敗


			慈禧太后尋求俄國介入干涉


			據翁同龢的日記可知，1894年9月27日（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翁同龢與慶親王奕劻、李鴻藻等覲見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商談戰事。翁同龢從朝鮮發生動亂到開戰初期皆為一強硬主戰派，但他並非不知清軍在戰場上的劣勢。翁向皇帝與太后稟告戰況時，便提到戰況危急：「平壤既棄，義州已危，鴨綠一水不過里許，江西無險，若長驅平進，北距興京六百餘里，永陵在焉？雖南面有山，恐兵少南扼。」太后聽後，命翁前往天津面告直隸總督李鴻章，希望尋得議和的辦法。12

			太后命翁同龢與李鴻章晤商，希望尋求俄國駐華公使喀希尼（Arthur Cassini, 1835–1919）的協助，以及得到俄國出面干涉。起初翁同龢十分不願，一是不希望俄國介入；二是此舉形同求和，於顏面有失。翁再三反對，並「乞別遣，叩頭辭者」，但太后不允，仍堅令翁同龢一定要照辦。面對太后的命令，翁只好接下這趟任務，並說道：「臣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為舉世唾罵也。」13

			太后令翁同龢前往天津前，翁曾生了一場大病，在家休養。14而抱病在家調養的同時，他已聽聞一些議和的風聲。9月20日（八月二十一日），翁雖患病在家中，卻在日記寫下：「禮王（按：禮親王世鐸）、慶王（按：慶郡王奕劻）並見慈聖起。此後連日如此。」15

			9月30日（九月初二），翁同龢抵達天津會見李鴻章，傳諭太后和皇帝的諭旨，指責李鴻章需要對海陸軍皆敗負責。當日，翁、李兩人又同時接到廷寄，命李鴻章與喀希尼會商是否有補救辦法。清廷希望得到俄國的幫助，但此時翁同龢仍強硬反對議和。16

			翁同龢前往天津途中，朝廷的權力結構發生了變化。9月29日（九月初一），慈禧太后頒布懿旨，重新啟用恭親王奕訢，17令奕訢「著在內廷行走，管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18奕訢的復出，曾令主戰派以為太后有意繼續作戰，大加振奮。19然而慈禧太后重啟用奕訢的原因是希望他主持議和。

			翁同龢前去天津捎完口信後，於10月4日（九月初六日）回京報告。翁此時仍持強硬態度，絕不肯鬆口支持和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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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恭親王奕訢

	



			當日（10月4日），恭親王寄了密信給李鴻章，尋求其協助，希望俄國干涉。奕訢提到「刻下戰守均不可恃」，希望能在日軍攻入中國本土前達成議和：


    
			初六日，翁叔平尚書（按：翁同龢）覆命後，於樞直晤談，具悉一切，刻下戰守均不可恃。喀使前約勢須復理。該使前稱數日內來津，可詢之。巴參贊如能早日到津，望閣下即與密議，如何妥籌善策，總以無傷國體，暫止兵爭。及此敵未入境之先，速籌停戰之法，以後如何辦理，再行商議。21

	


			可以見得，清廷中樞約在1894年9月20日左右就有和談念頭，且由慈禧太后主導。最初，清廷希望俄國出面干預，但朝廷上下似乎無人對求和的程序和代價有基本的認識。


			■俄、法不願出面調停

			約莫1894年10月議和行動展開後，清廷中央與地方主和的要員，有恭親王、禮親王世鐸（1843–1914）、慶郡王奕劻（後加封為慶親王），軍機大臣徐用儀、孫毓汶；地方則是直隸總督李鴻章。

			最初，清廷分別向英、法、俄三國尋求協助。然而，俄國早於8月21日決議不積極干預中日戰爭，且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1845–1894）此時病重，外交大臣吉爾斯（Nikolay de Girs, 1820–1895）身體同樣欠佳，無力干涉中日衝突。同時清廷也找上法國，但法國與俄國已達成共識，不干涉此場戰爭。22

			10月12日（九月十四日），李鴻章與俄使喀希尼會晤，喀希尼稱許久未接到俄國政府的電信，對於俄國是否介入，含糊其辭，不敢保證，只勸中國早日停戰。同時他也告訴李鴻章，停戰須由中日兩國自己協議，或由第三國介入調停。23

			當時，駐法使館的參贊官慶常也找上法國外交部，尋求法國干涉。24可惜法、俄兩國並沒有給予中國積極的回覆。


			英國介入調停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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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赫德（Robert Hart）

	



			相較俄法的含糊態度，英國則顯得積極，只是最後仍未能促成結果。清廷請英籍海關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 1835–1911）出面充當中英中間人，由清廷提議主動放棄朝鮮。英政府曾於10月6日（八月初八日）邀請美、俄、德、法共同干涉戰事，條件是中國允許朝鮮獨立以及賠款（詳見下文）。25但各國反應不一，使聯合調停難以成形：德國藉口調停時機未成熟拒絕；俄國態度曖昧，稱要等俄皇做出決定；法國態度亦曖昧。26美國則拒絕加入列強聯合調停。27

			在此背景下，赫德角色格外值得關注。在中國任職的英籍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既非外交官，卻又參與了調停行動的聯絡與推動，他與英國調停的關係為何？為何赫德要替中國奔走積極促和？他在英國調停中扮演什麼角色？

			赫德從戰爭伊始就對戰局十分關注，一方面，因其任職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另方面，則是出於英國在遠東利益的考量，赫德十分擔心俄國會介入此戰爭，坐收漁翁之利，使英國利益受損。

			戰前，赫德曾寫信給其位於倫敦的重要助手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 1833–1907），28信中提及他擔心喀希尼介入調停成功。29甲午開戰後，赫德向金登幹透露中日戰況，以及其對中國之擔憂。8月26日，赫德曾經提到，如果戰事對中國不利，他就要插手。30

			赫德是如何正式得到清廷授權，成為中、英兩國的中間人，參與進入和談行動呢？


			■翁同龢推薦赫德：赫德成為中英中間人

			原來赫德參與和談活動，為翁同龢間接促成。過往研究多指出翁同龢是一強硬主戰派，始終反對議和，31但下文將對此印象做出一些釐清。

			10月4日，翁同龢剛回到北京，當日下午，翁向同僚提議，不妨去找赫德商量。翁在日記寫到，當日中午「午初入見，于儀鑾殿。皇上亦在坐，詳述情形，並力言喀（喀希尼）事恐不足恃，以後由北洋奏辦，臣不與聞。」當日下午「……到家解衣欲寢，又來請，又馳入直（按：軍機處），至酉初乃散歸。……余創議問赫德數事。萊山（按：即孫毓汶）即日入署，與談。」32

			翁同龢並不信任俄國。此一提議顯示，翁同龢對外援並非全然拒絕，而是有所選擇的。蕭公權指出，翁從政以後，對洋人長期抱有敵意和排斥，甚至常在日記中斥洋人為禽獸。33或許是排外心態使翁不願向各國駐北京外使求助，翁同龢提議尋求赫德協助，認為赫德長年為清廷服務、值得信賴。孫毓汶旋即去找赫德商談。

			自此，和談行動迅速展開，恭親王、孫毓汶、徐用儀旋於幾日內頻頻找赫德商量和談。恭王、孫、徐求助於赫德的活動，於赫德寄給金登幹的信函和電報中可見端倪。雖然赫德與金登幹的通訊顯示他對於調停頗有興致，但赫德並非毛遂自薦，而是由翁同龢的提議，才得以促成他參與英國調停。

			9月30日（九月初二日），赫德於致金登幹的信中透露他對戰況的擔憂。他擔心日軍會在10月3–6日登陸，並在10月底前攻入北京，他正準備撤退北京的婦孺，並將有家室的職員全換成單身漢。34同日，赫德透過金登幹發給倫敦的英國國會議員倫道爾（Stuart Rendel, 1834–1913）35密電，以緊張的口氣告知中國的戰情危急，認為英國應介入，不然中國會倒向俄國。36

			隔日（10月1日），倫道爾回電給赫德，告知赫德他已經把情報通知英國首相和外交大臣。3710月2日，倫道爾再發來電報稱英政府將在星期四（10月4日）召開內閣會議，並建議赫德與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合作。38

			英國政府方面，在接到情報後，首相羅茲伯里伯爵和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 （John Wodehouse, 1st Earl of Kimberley, 1826–1902）贊成調停，並於10月4日召開內閣會議討論是否調停。39

			北京方面的接觸亦同步進行。10月4日，孫毓汶曾找赫德商談。10月6日，孫毓汶、徐用儀再找赫德晤談。赫德透露，孫、徐二人已經準備好接受議和提案。40

			翁同龢十分清楚奕訢、孫、徐與赫德頻繁往來。41以翁同龢官場歷練和身分，不可能不知奕訢、孫、徐、赫德正為了和談奔走。但翁僅只於日記記錄，不參與其中。

			以往研究通常認為翁同龢為一強硬的主戰派，然而從推薦赫德介入調停起，翁同龢便知當下只剩和談可選，且朝中同僚已展開和談行動，但他不想背負罵名和妥協，堅持不參與，但卻也不妨礙和談行動。翁同龢等同默認了正展開的和談行動。


			■和談條件的原貌：清廷先提出放棄朝鮮

			10月6日，英國向美、俄、德、法提出中國願意讓朝鮮獨立及對日賠款。兩項條件是否皆為清廷妥協？其實不然。曾有研究者質疑清廷是否自願提出對日賠款，近來更有人指出此為英國擅作主張，42因此，在此有必要重新釐清清廷最初提出的和談條件。

			首先，10月4日孫毓汶與赫德會商後，隔天（5日），在恭親王授權下，赫德發了多封電報給倫道爾，臚列清廷的條件和立場，當中亦包含赫德個人看法。赫德提到他與孫毓汶認真商量過，清廷雖認為朝鮮相當重要，不能放棄，但如果列強保證朝鮮獨立、中立化，清廷願意放棄宗主國名分；清廷也託赫德轉告英政府及列強聯合干涉，以盡速促成停戰：


	
			……昨天總理衙門的大臣（按：指孫毓汶）找我認真地商量過。……（中國）與日本的困境源自於朝貢問題，且中國認為邊界的王國（frontier kingdom，指朝鮮）太重要，不能放棄。……如果可以保障（中國）邊境的利益，中國政府願意立即結束戰爭。……雖不想屈服求和，但如果有關列強一同保證朝鮮獨立和中立，中國政府同意終止（與朝鮮）封貢關係。……中國請求英國政府提供斡旋（good offices），並在日本進攻中國本土加劇困難前，儘速達成和平。……

			……與此即刻相關的列強有中國、日本、俄國，然而「更廣泛」的保證更好。且中國想要英國和美國（美國對朝鮮感興趣，並對日本有些影響力）參與；或許最好是能讓有條約關係的所有列強，包含德國、法國、義大利、奧地利都參與。……

			……我們現在亟需的是立即停火，為此我們提議保證朝鮮以中立國地位獨立，以及保證朝鮮主權完整：設法達成這點（按：指停火）。其他的諸如簽定條約等事留給全權使者去談就好！英國外交部能提供草約或是適合的條約嗎？43

	


			赫德曾提到，電報是「在總理衙門要求和授權下寄出」。赫德此時的身分正是中、英的中間人。這裡可以確認的是，最初清廷提出的條件為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未有對日賠款。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赫德多次代中國發出和談密電，同時也頻繁與總理衙門大臣會商，但至10月11日（九月十三日），恭親王才將赫德所擬的條件面奏給光緒皇帝。翁同龢在日記記下：「恭邸（按：恭親王）見起（按：指覲見皇帝議事），將赫德所遞節略〔有孫萊山改駁〕面遞。此等余皆未見。」44顯示恭親王及總署大臣若瞞著光緒皇帝祕密進行議和，這其中背後必有慈禧太后的首肯，恭親王等人才敢「先擬後奏」。

			10月13日（九月十五日），翁同龢才終於見到了赫德所擬的條件，條件是中國放棄朝鮮的宗主權，令朝鮮獨立成為一中立國。45不過翁雖然被蒙在鼓裡，卻未見到他大力反對，可見翁也默認了中國放棄朝鮮宗主國地位的條件。


			■歧見浮現：翁同龢、赫德反對賠款

			相對朝鮮問題有共識，對日賠款則見爭議。英國政府接到中國請求後，於10月6日（九月初八日）向德、美、法、俄四國詢問是否願加入聯合調停，條件是：一、中國對日賠款；二、各國擔保下的朝鮮獨立。須注意之處在於，赫德向英國政府代傳達中方的條件，並沒有「對日賠款」。然而英國迅速答應中國調停之請，但未知會中國便擅自添入「對日賠款」的條件。

			10月10日（九月十二日），英國公使歐格訥與李鴻章會晤，他告訴李鴻章：「今要講和，非允賠兵費不可。」4610月13日歐格訥回到北京，至總理衙門與總署大臣會商，歐格訥提出條件：朝鮮為各國保護之國；賠償日本兵費，並「限明日三鐘（按：應指下午三時）回覆。」47等同於強迫清廷接受賠款。

			對此，翁同龢相當不滿，斥責歐格訥是「要挾」，在太后面前大罵歐格訥「可惡」，並反對賠款。48因為對日賠款為英國擅作主張添入，而非清廷原先提出的條件。

			在英國方面，10月9日（九月十一日），倫道爾發了電報給赫德，告知英國政府替中國多加了「對日賠款」的條件。49同日，倫道爾又拍了另封電報給赫德，特別註明是「倫道爾的個人意見」（strictly personal from Rendel），詢問赫德中國是否能接受以割讓臺灣換取賠償兵費：


	
			請注意，日本一定要拿到一些東西！日本要什麼，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但知道日本人要什麼，對我私人想知道的事情會有用處：中國是否完全拒不考慮割讓臺灣作為金錢賠償的替代？50

	


			赫德認為，賠款與割讓臺灣同樣不可行，回電表示：「割讓臺灣完全不可能！賠款也同樣很糟！很遺憾政府提議這樣做。感謝你做的一切。」51

			10月11至13日，倫道爾不斷勸赫德讓清廷接受賠款。52赫德始終覺得此議不妥，曾回覆：「中國的輿論認為朝鮮獨立已經是和談很大的代價。勝利者當然可以勒索賠款，但這樣是正確的嗎？」53「賠款的建議是個錯誤，不僅不成熟、未經授權且是差勁的策略！」54同時，赫德也清楚清廷主戰派不會答應增添和談條件，所以他也並未將對日賠款的消息透露出去，清廷高層是透過歐格訥才得知英國代為加入賠款的和談條件。

			英國政府未知會清廷便「先斬後奏」，但清廷只能屈從。得知歐格訥要中國接受對日賠款後，10月14日（九月十六日），朝廷中大臣有一場辯論，《翁同龢日記》對此有生動記述，翁同龢與李鴻藻認為，英國不應該強逼中國賠款，大力反對；但孫毓汶、徐用儀則認為，不賠款不能了結戰爭，如果不賠款，則「瀋陽可危也」。55

			最終，太后與光緒皇帝皆答應賠款。由此可知：翁已經默認朝鮮獨立、中國放棄朝鮮宗主權，但翁似乎不能接受賠償軍費。然而，張志勇對赫德日記的研究則顯示，當天（10月14日），赫德前往總署與翁同龢、孫毓汶、徐用儀、張蔭桓會晤，四人向赫德表示同意數額合理的賠款。56如此可見翁同龢與孫毓汶、徐用儀辯論後，似乎妥協同意賠款。

			只是英國為何要加以賠償日本兵費的條件？翁同龢囿於對國際外交事務理解不足，認為是歐格訥要挾賠款，對其多有怨言。總理衙門的諸大臣同樣也不知情，他們此時更關心的是賠款數額，以及中國是否能負擔。57

			赫德同樣也想知道，為何和談條件會多出一條賠款？他於10月15日電問倫道爾調停進展及詳情。58倫道爾回覆赫德：一、賠款是由首相提議，外交部採用；二、列強不可能用強迫手段干涉；三、德國和美國不贊同對日本施以道德壓力；四、除了外交行動外，英政府不會單獨行動；五、日本態度很強硬，尚未回覆英國政府。59由此可知，對日賠款的條件是英國首相羅茲伯里伯爵擅自提出來的。

			對清廷而言不幸的是，最終日本於10月23日（九月二十五日）回絕了英國政府的調停，理由是日本認為，日軍正連戰連勝，沒有接受英國調停的需要。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雖已經與首相伊藤博文擬定好未來講和的腹案，但伊藤博文認為應當先保密不發表，陸奧也未向英國透露日本之意圖。60檯面上，日本意向不明，10月27日（九月二十九日）倫道爾只能回電赫德，告知日本拒絕英國調停的消息。61

			然而，北京不可能就這樣放棄和談，恭親王領導的和談行動仍在繼續，只是始終不順利。

			10月25日，恭親王與主和派大臣拜會北京各國公使，詢問調停進度。讓恭親王等失望的是，俄使喀希尼稱病不談，其他國公使沒有給明確回覆。英使歐格訥回覆稱：「日本所志甚大，不在賠款，各國私議，至少須二千千萬元猶不能保無它索，中國果能致死，則將倭打入海去，更無它法。……」翁同龢十分不滿歐格訥，稱其「語皆奚落狂悖。」又與赫德商量。赫德亦無辦法，稱：「只可拼死打仗，他國友邦愛莫能助也。」62至此，清廷在列強態度消極、戰局惡化的情形下，陷入更加被動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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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璀琳的出使及其真正目的


			日本拒絕英國調停後，一面加強對中國的攻勢。英國調停失敗及日軍攻入中國本土，兩事給清廷極大震撼，翁同龢曾記：「太后焦勞，色甚不懌，論軍事語頗多。」63

			在此背景下，李鴻章派遣其下屬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擔任其代表赴日本，希望與伊藤博文祕密議和。德璀琳於（1894）11月22日出發，26日抵達日本神戶，遭日本拒絕接見。29日，德璀琳回到中國。


			德璀琳出使背景：情報顯示日本尚不願和談、要求中國割地


			自從日本拒絕英國調停後，清廷便知道日本不會滿足於朝鮮獨立和賠款兩條件。但礙於兩國處於戰爭狀態，斷絕外交關係，無法直接就和談條件談判。清廷為了得知日本議和的條件為何，透過多種官方和私人管道打探。

			就史料所見，目前可以見到，清廷蒐集日本情報的管道有：

			一、翻譯日本和外國報紙：如總理衙門轄下的同文館，便在英國調停時期翻譯日本報紙來打探日方態度。如10月7日、10月10日，皆有日本報紙消息呼籲日本政府勿與中國議和。64其中時間點約與清廷請英、俄出面調停時吻合。

			二、地方督撫透過密探、與在華的外國人、外國領事官交流傳來的情報。例如，10月15日（九月十七日），李鴻章致電總署稱：「倫敦電：……東京日廷立意戰事不停，須使中國離開朝鮮，賠償兵費，而後再議云。」65

			三、在華的洋人所提供的情報。包含駐北京各國公使，如駐華英使歐格訥、駐華美使田貝；替清政府服務的外國人，如總稅務司赫德等。

			四、清廷駐外使節（公使）傳來的情報。如出使英法大臣龔照瑗（1836–1897）、出使俄德大臣許景澄（1845–1900）、出使美日（西班牙）秘大臣楊儒（1840–1902）。

			由清廷蒐集的日本輿論消息，顯示此時日本攻勢正盛，尚不願意與中國議和。而日本拒絕英國調停後，一直未向外界透露議和條件，清廷雖透過各式管道蒐集日本條件，但情報十分混亂，有割地、賠款，甚至在華特權，其中日本欲占之地，有大連、旅順、臺灣各說紛傳。

			李鴻章於11月11日（十月十四日）致電總理衙門，稱他已派了一名英國人作密探赴日本打聽日本條件，稱打聽到日本要索取大連、旅順：「此間英人某略知倭情，姑令密往，探詢其首相伊藤若何意見。倭欲甚奢，似奪灣（大連灣）、旅（旅順）為要挾賠費地步。……」66

			兩江總督張之洞（1837–1909）透過個人管道探得日本似乎要取得臺灣。11月14日（十月十七日），他致電李鴻章，稱聽說日本想索取臺灣：「傳聞法國調停，倭索臺灣並費千萬等語，不知確否。」張之洞表示，清廷不能放棄臺灣，若日本得到臺灣，不只威脅中國沿海安危，也將令中國損失每年二百萬兩的收益。67不過，此說法遭到李鴻章否認。68當時李鴻章確實尚未接到日本要索取臺灣的消息，僅知日本想索取大連灣和旅順。先前總理衙門向各國提出的條件也僅只為朝鮮獨立和賠款。

			11月16日（十月十九日），李鴻章轉寄給總理衙門兩則電報，一則稱日本欲等到占領旅順後再行議和；69另一則則是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轉交自前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Max von Brandt, 1835–1920）的密電，內稱日本大概想占領臺灣：


	
			前數日請各國公議東事，各國皆謂東洋甚有奢望，即允將韓給東，再加兵費，尚不滿意。而中若將韓給東，俄亦不允。東（按：指日本）意占地大約志在臺灣。……70

	


			同日（11月16日），李鴻章又寄給北京的張蔭桓一封電報，稱畢德格（William N. Pethick,？–1902）從日本帶回來情報。71畢德格為前美國駐天津副領事，後任李鴻章私人祕書和翻譯，為李鴻章得力助手。72畢德格從美國返回天津時，曾於11月3日（十月初六日）途經橫濱，與任職於日本外務省的美國人端迪臣（Henry Willard Denison, 1846–1914，又譯為德尼孫）會晤，端迪臣向畢德格透露不少重要情報。

			端迪臣透露：一、日本要占領旅順；二、日本要中國割地、賠款；三、日本要朝鮮獨立；四、割地範圍視日軍攻下範圍而定：


	
			日本外務司官（即端迪臣）云：日本擬俟得旅順口後，方肯開議。

			畢德格云：譬如已得旅順，其開議之條款如何。

			日本外務司官云：現在主意尚未大定，其大概情形如左：一，賠費。二，朝鮮自主。三，割地。四，江寧、杭州所殺倭人，應令賠償。五，按照各國一體均霑之例，以後所有在華倭人應享權利與歐洲各國之人無異。……

			畢德格云：將來日本如令中國割地，不知所割者為何地。

			日本外務司官云：此事須俟臨時察看日本兵隊所據地方酌定。

			畢德格云：日本擬將兵隊所占之地盡據為己有乎。

			日本外務司官云：或照如此辦法亦未可知，惟當俟臨時視日本兵隊進占所抵之地酌定。……73

	


			此電應於11月16日（十月十九日）後不久就寄發到北京總理衙門。

			此時，清廷駐外的使節也傳回情報，如駐英公使龔照瑗致電總署，稱法國密告當時清廷駐法的參贊慶常，日本必會要求割地。74

			從上述，可知當時天津的李鴻章、南方的張之洞、北京的赫德、75總理衙門、軍機處等處，皆有紛雜的情報來源。直至此時謠傳的情報，日本除了要求朝鮮獨立和中國賠款外，似乎還要求在華特權，及割取土地，且割地範圍又有旅順、臺灣等說法。面對這些紛至沓來的情報，清廷無法辨別其中真偽。日本政府又絲毫不透露半點談判條件的消息。76清廷派遣德璀琳赴日，便是於此背景下形成。


			德璀琳出使的祕密任務：刺探情報



			■德璀琳的身分：充當間諜

			德璀琳赴日議和，可以追溯到11月初。11月8日（十月十一日），諸臣「談密事直至黃昏。」77隔天（11月9日），恭、慶兩親王將「密事」分別上奏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得到光緒帝和太后的允許後，翁同龢將密令親自手書並交給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由張蔭桓和景星78交付天津的李鴻章。79同日，恭親王發了密函給李鴻章，告知朝廷派張蔭桓和景星赴天津與其晤商。80

			張蔭桓抵達天津後，於11月13日（十月十六日）從天津寄了一封電報至北京，內稱李鴻章準備派間諜刺探伊藤博文口風：


	
			津擬遣諜徑達伊藤，較聯衡說合為捷，仍與署辦並行不悖。惟敵欲太奢，未易湊拍。巴蘭德前議宜速行以助力。容差旋面陳。恒[桓]。銃申。81

	


			吉辰誤認此封電報為北洋海軍營務處候補道馬復恒所寄，82但其實不然，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可以發現此電報為張蔭桓所寄。83 

			同日，李鴻章也手書一封信至總理衙門。在信函中李鴻章推薦由其手下德璀琳出使日本。李稱德璀琳忠誠可靠，並可透過伊藤博文身邊英國顧問打聽伊藤口風：


	
			……鴻章與樵野（按：張蔭桓）再三斟酌，惟有速擇洋員之忠實可信者前往，既易得彼中情偽，又無形跡之疑。查有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在津供差二十餘年，忠於為我。……該員與伊藤幕友某英員相識，從旁贊導，頗為得力。若令其前往察酌辦理，或能相機轉圜；否則暫令停戰，以待徐商，亦解目前之急。……84

	


			張蔭桓電稱天津擬遣「諜」刺探伊藤博文口風；李鴻章則推薦德璀琳赴日，並稱德璀琳與伊藤博文身邊的人熟識，將兩者合併來看，此「諜」就是德璀琳。

			11月17日（十月二十日），清廷准派德璀琳赴日；8518日（十月二十一日）李鴻章也擬好致伊藤博文的信函和文件。86清廷的主要目的為利用德璀琳刺探情報。


			■德璀琳的目的：刺探情報後公開發表訴諸公論

			11月21日（十月二十四日），李鴻章發密電給恭、慶兩親王，透露出德璀琳此行主要任務為刺探日本條件，再由巴蘭德公布，引發各國干涉：



	
			該稅司（按：德璀琳）定於二十五日（按：西曆11月22日）乘輪徑赴長崎，優給行資，使密約所知倭人，中途探商，再往晤伊藤。俟接見後，如何說法，隨時擇要電聞，以憑轉電請示。該稅司屢接巴蘭德電，要中國先詢東洋其意何居，倘其願望太奢，必有友邦從中調處。……德稅司已將奉旨往詢行期電知巴使。如倭人願望太奢，再由巴登《新報》遍告各國，……87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德璀琳赴日和談主要目的便是刺探情報。至於清廷是否準備好開議談判？筆者認為，此時清廷仍不清楚日本政府談判條件為何，才須派德璀琳充當間諜接觸伊藤博文以探取情報，並非有意行正式和談。

			因德璀琳後抵達日本後，旋即遭到日本拒絕接見，較少有研究指出德璀琳赴日的性質。本書釐清德璀琳此行的目的在於刺探情報，而非真心和談，有助於理解整個甲午議和進程。

			德璀琳赴日刺探情報的任務，在當時屬於機密，或許連同為軍機大臣的翁同龢也不知。翁僅只在日記稍作紀錄：「樞有寄問德璀琳語，余未過問。」88「是日（按：11月23日）見合肥（按：李鴻章）致兩邸書，謂德璀琳請頭品頂帶已權宜授之，可詫也。」89


			德璀琳赴日的價值


			然而德璀琳的任務執行不甚順利。德璀琳出發赴日本不久，即遭到美國公使田貝阻止。90原因是總理衙門既已於10月底請託美國幫忙調停，此事應由美國專辦，德璀琳不應赴日本。11月26日（十月二十九日），德璀琳到日本神戶，又隨即遭到日本政府拒見。

			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反對日本政府接見德璀琳，認為德璀琳此行是為了刺探情報，稱之「有如兒戲」。91對於德璀琳的到來，陸奧宗光十分警戒，致電伊藤博文，建議拒絕接見德璀琳。陸奧擔心，若日本釋出願意與德璀琳談判的跡象，將來清廷恐怕會命德璀琳或赫德為代表，屆時外國便有干涉中日談判的藉口。92事實證明陸奧宗光對德璀琳前來刺探情報的判斷無誤。

			德璀琳的日本之行，看似是場鬧劇，並以失敗作收，以往的研究亦多認為此行沒有得到什麼成果。若就德璀琳出使表面看來，此行確實無功而返；但就刺探情報的任務方面，值得再加檢視。

			德璀琳回到中國後，迅速回到天津與李鴻章、張蔭桓會商，報告所得到的情報。93李鴻章致函總理衙門提到：「頃稅司德璀琳自日回津，鴻章與張侍郎面加詢問，據稱從旁詗探，所欲甚奢，略如赫德所云，即派員會議，勢不能一一曲從。」94可見德璀琳雖在日本僅只短短幾天，卻也蒐集到一些關鍵情報，應當可以推測出日本條件相當嚴苛，並「略如赫德所云」。雖目前未能得知德璀琳如何打聽情報，但或許是透過蒐集報紙打聽日本輿論。

			至於「略如赫德所云」是哪些條件？翁同龢曾見過赫德提供的情報，評論道：「狂悖髮指，不堪言狀。」95惟未記錄下內容。赫德曾將倫道爾割讓臺灣之議轉告孫毓汶，96或許與此有關。赫德也曾向金登幹提到：「我認為日本會從旅順開始談判起，如果（中國）給出朝鮮、臺灣和賠款，日本就不會再進逼」97。金登幹也曾致函赫德，提到中國若要和談，應準備好割讓臺灣。98

			由此推測，「赫德所云」，應與割讓旅順、臺灣等地有關係。此些條件對中國而言確實嚴苛。因此若由打探情報的觀點看來，德璀琳此行看似無功而返，但仍替中國打探到關鍵情報。

			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這些情報應指的是割地，且可能是旅順、臺灣等地。然而此時清廷根本不會接受割讓土地給日本，所堅持的條件依然是朝鮮獨立及賠款而已。

			正如11月22日（十月二十五日）時，光緒皇帝尚認為清軍有機會反攻，懷疑與日本商討停戰的必要，他說道：「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進之時，而云停戰，得毋以計誤我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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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本章檢視清廷在海陸戰敗後，議和行動的最初展開過程。前人研究已指出，議和行動為慈禧太后所主持，恭親王奕訢之復出便是為了協助太后主持和談行動。

			在戰前，英國曾嘗試介入調停，但失敗。10月，清廷再次尋求外國干涉調停，法、俄兩國拒絕干涉，清廷再次請託英國調停。英國介入調停的開端，源於翁同龢建議總署大臣向英籍總稅務司赫德尋求協助。在翁同龢的推薦下，赫德獲得總署授權，成為中英之間中間人，展開「總署—赫德—英國」和談行動。赫德站在中國方替中國著想，並不支持賠款，遑論割地，因此當英國國會議員倫道爾曾向赫德提議割讓臺灣時，遭赫德反對。

			英國調停最後因日本拒絕而失敗，為了解日本意向，清廷亟欲探得日本情報，卻陷入情報混亂。在此背景下，李鴻章派德璀琳赴日，乃希望德璀琳前往日本刺探情報。表面上德璀琳赴日議和之行並未達成任務，但實際仍為中國蒐集到情報；情報顯示，日本將要求中國割讓土地，範圍可能為旅順、臺灣等地。







			
				
			

		
			在許多方面，我們（美國）在亞洲的利益與其他西方國家並不一致。我們在華的聲望建立在我們永遠以耐心、嚴格、仁慈對待中國，我們永不忽視中國的主權，我們認識到中國政府面臨的廣大人口，以及獨特、保守的制度及人民的窘境，……01

			——美國前駐華公使楊約翰（John Russell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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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10月31日），我與[中國官員]在總理衙門有一場會談。出席者有恭親王、福錕、孫毓汶、張蔭桓、汪鳴鑾。……他們先令僕從都先退下，這還是第一次發生。恭親王說，總理衙門有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要告知我。接著，他們拿出1858年《中美天津條約》，並朗誦出第一款：

			嗣後大清與大合衆兩國並其民人，各皆照前和平友好，毋得或異；更不得互相欺淩，偶因小故而啟爭端。若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照知，必須相助，從中善為調處，以示友誼關切。

			以此項條文，他們直接請求美國擔任調停人，由美國代為向日本尋求[中日]停戰，且能達成最終目的：和平。02

			——田貝致葛禮山報告（1894年10月31日）










			01轉引自：David L. Anderson, Imperialism and Idealism: American Diplomats in China, 1861–189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34–135.


			02“Doc. No. 89,”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1981),vol. 2: The Sino–Japanese War, I, pp. 274–278.（下稱 ADPP: Series III）




	
			10月31日（十月初三日），恭親王與總署大臣邀請剛回到北京的田貝至總理衙門，恭親王祕密向田貝提出請求，請求美國能介入調停。11月3日，恭親王奕訢與總署大臣再召集英、法、德、俄、美五國公使，請各國公使電請本國政府調停中日戰爭。這次總理衙門主動提出的條件是：朝鮮獨立、對日賠款（賠款數目由各國共商），03請田貝向國務院提出調停建議。

			1880–1890年代，美國的外交重點更關注的區域其實是距離自己較近的中南美洲（拉丁美洲）及夏威夷，04對東亞的關注相對較低。誠然，美國不可能對歐洲列強在非洲、東亞、東南亞、太平洋地區的競逐充耳不聞，但對於距離華府遙遠的中國，美國興致較低，也因此美國國務院給予駐當地外交官的活動空間也較大。

			美國總統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政府執政期間（1885–1889, 1893–1897），對東亞的政策維持美國傳統，希望中、日、朝三國和平相處，不損及美國在東亞的商貿利益。另一方面克里夫蘭政府忙於美國內政事務，亦無暇分神捲入東亞複雜的外交關係中。05國務卿葛禮山（任期：1893.3–1895.5）與總統持相同觀點，不希望美國捲入複雜的外交事務中。

			甲午戰爭前後，美國對東亞事務的專家不多，葛禮山能諮詢的專家有限。06美國駐東亞外交官，田貝較資深且專業；駐日公使譚恩（Edwin Dun, 1848–1931）（任期：1893.7–1897.7）的專業是農業，而非外交；駐朝鮮公使希爾（John M. B. Sill, 1831–1901）（任期：1894–1897）與使館祕書官艾倫（Horace N. Allen, 1858–1932）不合，又常無視國務院的訓令，使得國務院對其情報信任度較低。因此田貝的建議就顯得重要，也較得葛禮山信賴。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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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田夏禮（Charles Denby Jr.）

	


			1894年7月，甲午戰爭爆發前，田貝返回美國就醫，田貝將北京的公使館職務交由其子田夏禮（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署理（臨時代辦），直到10月29日，田貝才回到北京重掌職權。08

			以往中文研究多有觀點認為美國政府在甲午戰爭中親日、偏袒日本。09本章將重探此說法，探討戰前美國國務院、駐中、日、朝外交官如何看待即將爆發的中日衝突；也以駐華公使田貝為核心，重探美國促和過程中，田貝是否如舊說所稱，偏袒日本。









			03“No. 63. Mr. Denby to Mr. Gresham.,” in FRUS, 1894, Appendix I, pp.73–74.


			04F. H. Hins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XI, pp. 668–677, 688.


			05Jeffery M. Dorwart, The Pigtail War, pp. 4–5.


			06德沃特（Jeffery M. Dorwart）指出，國務院裡的東亞事務專家有第二國務助卿（Second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艾迪（Alvey A. Adee）以及第三國務助卿（Third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但葛禮山與二人皆不合。Jeffery M. Dorwart,The Pigtail War, pp. 10–13.


			07Jeffery M. Dorwart, The Pigtail War, pp. 10–13.


			08David L. Anderson, Imperialism and Idealism: American Diplomats in China, 1861–1898, p. 162；〈2709 總署收美使田貝照會〉，黃嘉謨主編，《中國近代史料彙編：中美關係史料光緒朝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1920。


			09相關論點可見：崔志海，〈美國政府與甲午戰爭〉，收於張海鵬、崔志海、高士華、李細珠編，《甲午戰爭的百年回顧——甲午戰爭120周年學術論文選編》，頁447、450、474；黃嘉謨，《美國與臺灣，一七八四至一八九五》，頁412；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頁52–53。






			19世紀美國與中、日、朝三國


			19世紀美國與日本、朝鮮的關係



			■美國與日本

			19世紀，東亞的中、日、朝三國，皆在西方國家壓力下「開國」，與美國、歐洲國家陸續簽定條約，逐步建立外交關係，適應現代國家外交體系。美日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之肇始，一般認為以1853年7月的「黑船事件」為嚆矢。101853年7月，培里（Matthew C. Perry, 1794–1858）率領美國海軍迫使日本開國。1854年3月31日，日美兩國代表簽定了《神奈川條約》（Treaty of Kanagawa），日本正式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11

			1858年，美國再指派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1804–1878）與幕府政府簽定《日美友好通商條約》，條約規定日本新開放數個通商口岸，並規範美人在通商口岸的居住權、治外法權等等。12湯森哈里斯也擔任首任美國駐日總領事。

			美國在近代日本開國的過程中，扮演十分重要且積極的角色，並且不惜動用武力恫嚇。如1864年，美國曾與英國、法國、荷蘭四國聯合艦隊一同攻擊日本下關（即馬關），報復長州藩前一年攻擊下關海峽中的美國、法國、荷蘭船隻。13

			1869年，日本設立對外事務機關外務省，14致力於修改條約。日本人對於先前與歐美國家簽定的條約中，規定洋人治外法權及關稅協定非常不平，屢屢欲透過外交談判加以更改。15在日本談判修約過程中，美國為首先對日本展現善意之西方國家。

			內戰後，美國需要東亞的市場，故對日本保持友善關係，以有利於美國商貿利益。因此1874年，美駐日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 1815–1900）和國務卿菲什（Hamilton Fish, 1808–1893）首先同意日本修改在日外國人治外法權之提議。16美國對日本釋出善意，也可以藉此機會削弱英國在日本市場的優勢地位。17

			1878年，日本代表吉田清成與美國國務卿埃瓦茨（William M. Evarts, 1818–1901）簽定新的通商條約，在條約中，美國承認日本收回自己的關稅權、美國廢除對日本出口稅。18甲午戰爭前夕，陸奧宗光任外務大臣期間（1892–1896），日本外務省仍致力於修改先前簽定條約中的不平等之處。外務省為修約，先後聘用了兩名美國籍法律顧問，分別為伊拉斯謨斯（Erasmus Peshine Smith，任期：1871–1880）和端迪臣（任期：1880–1914）。19端迪臣又於日後幫助日本起草《馬關條約》之英文約稿。陸奧宗光於任內，成功與美國簽定《日美通商航海條約》（US–Japan 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1894）。20

			簡言之，1850–1860年代，為求日本開國，美國對日本採較強硬態度。至1870–1890年代，美國內戰後，在日本爭取修約過程中，美國對於日本則相對友善，且為西方國家中相當友日者，同時日本也仰賴個別美國顧問的協助。整體而言，19世紀，美國對日本外交發展有不小的助益。


			■美國與朝鮮

			至於朝鮮之開國，則較中、日兩國晚。朝鮮與美國接觸之契機，為1866年的舍門將軍號（General Sherman）事件。21舍門將軍號事件後，1871年，美國政府曾令駐華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F. Low, 1828–1894）與朝鮮訂立條約，但未成。22此後約十年，朝鮮與美國未建立外交關係，直至1882年，才在李鴻章安排下，簽定《朝美修好通商條約》（Treaty of Peace, Amity, Commerce and Navigation）。23

			美國雖與清朝中國合作使朝鮮開國，但兩國對朝鮮態度並不同。清廷希望美國承認朝鮮為中國藩屬國，但美國卻視朝鮮為獨立國家，不願承認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1887年，美國不顧中國反對，派遣公使駐漢城，為西方國家中首先不承認朝鮮為中國藩屬國者。24

			美國駐朝鮮的外交官，長久以來一直對清廷派官員干涉朝鮮內政和外交感到不滿，但只要不危及美國利益，美國政府並不願干涉中、朝的宗藩關係。25

			1882年（光緒八年）後，清廷對朝鮮的控制逐漸加強。清廷派陳樹棠為首任駐朝鮮商務委員，雖名義上為辦理通商，實則干涉、監視朝鮮內政和外交，如同監國。26繼任陳樹棠者為袁世凱（任期：1885–1894.7），對朝鮮內政與外交之干預更加積極專斷，嚴格執行中國的宗主權，27多次與同情朝鮮立場的駐朝鮮美使發生爭執。但在甲午戰前，只要不損及美國利益，美國政府大致上不過問中朝兩國宗藩關係。28

			總括而言，美國對朝鮮以平等國家看待，但也未能給予朝鮮之獨立地位太多支持。對中日在朝鮮之勢力競逐，美國也多持不干預態度。


			朝鮮東學黨之亂與美國的反應


			東學黨事件之初，尚未擴大成叛亂，但美國一直密切關注朝鮮局勢，直到中日軍隊集結，情勢緊張，美國仍透過駐朝外交官盡量穩定朝鮮的和平。1893年4月初，美國駐朝鮮公使奧古斯丁．赫德（Augustine Heard, 1827–1905）（任期：1890.1–1893.6）就曾向國務院報告朝鮮東學黨的活動。東學黨素來被視為排外、反基督教之宗教政治複合團體，駐朝美使赫德亦曾於報告中描述東學黨「排斥外國人、天主教」。29為避免東學黨與亂民攻擊美國僑民，美國政府曾派出軍艦巴爾地摩號（Baltimore）至仁川以備萬一。30

			當中、日兩國各自派兵赴朝鮮半島，緊張情勢加劇時，美國駐中、日、朝三國的外交官並非視而不見。如田夏禮、希爾皆曾於1894年6月向國務院報告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

			最初，田夏禮判斷中國派兵僅只用於平亂，他曾向國務院報告稱：「中國派兵赴朝鮮助朝鮮政府平亂。……據悉，中國軍隊將主要用於防止亂軍接近京城。」並沒有預料到事態將會惡化。31

			繼任奧古斯丁赫德的美國駐朝鮮公使希爾，曾向國務院匯報，朝鮮國王（高宗）畏懼中、日在朝鮮發生衝突，請清廷撤兵。惟雙方皆不肯撤軍，日本似乎正不斷派遣大批軍隊前來朝鮮。32據美軍巴爾地摩號指揮官、海軍少將斯凱雷特（Joseph S. Skerrett, 1833–1897）報告，6月16日，聚集在仁川港裡就有七艘日本軍艦、4艘中國軍艦，法國、俄國、美國軍艦各一艘，另外還有八艘日本運輸船。33中日兩國軍隊的集結，也似乎預示著日後中日衝突的開端。

			基於希望東亞中、日、朝三國維持和平的原則，美國國務助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烏爾（Edwin F. Uhl, 1841–1901）於6月22日向希爾發出總統克里夫蘭的訓令，要求希爾「盡一切可能，努力維持和平。」34

			希爾一面密切觀察中日兩國的動態，一面向國務院報告。在希爾看來，日本似乎沒有誠意撤兵，他稱：「中國贊成同時撤兵。日本十分頑固，似乎有不可告人的意圖（Japanese stubborn. Ulterior purpose suspected.）。她（日本）似乎想要開戰。朝鮮的主權完整受到威脅。」35此外，希爾也應朝鮮高宗之請，連同英、俄、法三國使者，勸中日兩國一齊撤兵。惟至6月25日，日本派往漢城附近的軍隊已近五千人，似乎沒有撤兵之意。36


			美國駐華、駐日、駐朝鮮外交官如何看待中日衝突



			■駐朝鮮美使較支持日本

			美國駐朝鮮外交官因長期不滿清朝中國干涉朝鮮內政與外交，與中國駐朝鮮大臣袁世凱有齟齬。希爾就曾於1894年6月29日向國務院報告稱：


    
			日本似乎只想（替朝鮮）永遠除去中國宗主權的枷鎖，藉由援助朝鮮，帶給朝鮮人民和平、繁榮、開明，幫助她的弱小的鄰國鞏固其獨立國家的地位。此種動機令不少有智慧的朝鮮官員動心，我想這在美國不會有人反對。37

	


			顯然希爾認為日本將帶給朝鮮進步，而中國長期的控制反而是朝鮮的負擔。希爾認為日本會為朝鮮帶來進步和開放，其實承襲了前任美國駐朝鮮外交官之一貫觀點。

			希爾較同情朝鮮、支持日本。那麼，駐華美使、駐日美使及美國國務院之立場為何？是否同情日本、偏袒日本？ 


			■美國駐日公使的立場：相信日本說詞

			中、日於朝鮮敵意升高之際，國務卿葛禮山曾電令駐日美使譚恩弄清楚日本為何派兵至朝鮮及其企圖，38葛此舉反映美國了解中國派兵理由正當，反倒是不解日本派兵意圖，顯示葛禮山並無特別傾向日方。

			早在1894年6月初，中國應朝鮮之請求派兵幫助朝鮮平亂後，田夏禮便向國務院報告過中國出兵僅用於平亂。39相反，日本陸續派遣軍隊至朝鮮，數量和規模遠超平亂、護僑所需，令朝鮮各國使者感到懷疑。如駐朝美使希爾就曾用「不可告人的意圖」（ulterior purpose）形容日本。40

			日本向譚恩回覆稱，日本派兵乃基於條約所規定之權利，旨在要求朝鮮進行內政改革，並非對朝鮮領土有企圖。41譚恩對日本政府的看法似乎相當樂觀、正面，曾轉述日本政府的說詞給國務院：「日本在朝鮮的任務並非要挑起戰爭，反而主要是為了防止日後叛亂再起，要確保朝鮮的和平、秩序、能幹的政府以及主權獨立完整。」對於日本的說詞，譚恩個人認為：「並不用憂慮朝鮮發生戰爭。我認為中日之間不可能開戰。」42

			然而國務院對日本的行動感到懷疑，因此又令譚恩轉達總統之意，表示美國政府並不願意見到日本將戰爭施加給朝鮮。43但在多次與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會談後，譚恩相當信服陸奧的說詞，認為日本要迫使朝鮮進行改革，以促朝鮮革新進步。

			即使陸奧態度強硬，多次表明日本不會讓中國插手改革朝鮮內政，44甚至稱要將朝鮮內中國的影響力清除。45譚恩仍在7月14日致國務院的報告中表示，他認為中日之間不太可能發生戰爭。46

			不難看出，譚恩的判斷有失準確，且過於相信陸奧宗光單方面說詞，認為日本以軍隊脅迫朝鮮改革，僅僅是用於和平的目的。譚恩對情勢判斷過於樂觀，堅信日本無意挑起戰爭。


			■美國駐華使館代辦田夏禮：看好中國

			北京的美國駐華使館代辦田夏禮對中日兩國日益升高的敵意，則持不同看法。戰爭爆發前，田夏禮曾於致國務院的報告中稱中日間的衝突很可能會發生，但他認為，若爆發衝突，中國會獲勝。田夏禮認為李鴻章麾下的軍隊數量較日軍多，訓練精良，並且中國還可以從各地徵調源源不絕的士兵增援。47

			7月3日，田夏禮在報告中稱中國政府已經表示妥協的態度，反倒是日本仍步步進逼，故朝鮮的局勢仍然緊張。487月13日，田夏禮報告稱中、日、朝三國的情勢似乎未有改變，日本似乎仍不斷向朝鮮運送軍隊。49從田夏禮致國務院的報告看來，他並無同情日本或傾日的跡象，甚至認為若發生衝突，中國會勝出。

			筆者認為，除了北京總理衙門的資訊外，上海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觀點亦影響田夏禮對中、日、朝局勢的判斷。如田夏禮曾向國務院發送多封《字林西報》對於中日衝突報導和評論的剪報，當中多有譴責日本舉動的文章。

			如有一篇評論稱：「如果日本不是蓄意挑起與中國的戰爭，那麼很難理解她對朝鮮的侵略的意圖是什麼。」50一篇評論則稱日本故意挑起戰爭，以轉移國內的危機：「真正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寧願對外作戰，也不願意陷入內戰中。……然而，一場對外戰爭有望使日本人民重新團結起來；它是近年來日本政體中積聚之壞血之一宣洩口。」51

			事實上，田夏禮對中日衝突的判斷，與英國駐華艦隊（the China Squadron）總司令埃德蒙．佛里曼特（Edmund Fremantle, 1836–1929）中將（Vice-Admiral）、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相同，即看好中國能擊敗日本。52可以說，戰前在華的英美人士普遍看好中國能占上風。

			是故，筆者認為，田夏禮並未如朝鮮公使希爾、日本公使譚恩般較同情日本。田夏禮雖也未傾向中方，但他判斷中、日若發生衝突，中國勝算較高。


			■國務院的立場：譴責日本但維持中立

			國務卿葛禮山在中日衝突中則並未明顯偏袒中方或日方。雖然駐日美使、駐朝美使較為同情日本，但畢竟日本不斷向朝鮮增派軍隊，動機可疑。葛禮山曾召見日本駐美公使建野郷三（1842–1908），詢問建野，日本是否有意向中國尋釁？建野郷三坦承，日本政府確實需要做出一些行動轉移國內政治危機。53

			建野郷三指的政治危機，為日本內閣正為改訂對外條約而與議會對立，1893年12月—1894年6月間，已解散過兩次議會，內政不穩定；同時，外相陸奧宗光正與英國談判修訂商約，進度已有相當進展，若內閣改組，將使修訂條約之努力付諸東流。54

			7月9日，葛禮山告知朝鮮政府，美國不會強行介入朝鮮半島的事務，55也連帶回絕了先前朝鮮請求美國介入調解。567月8日，葛禮山令譚恩向日本政府傳達總統克里夫蘭及美國政府的立場，希望中日共同撤兵維持和平：「若日本將不義的戰爭（an unjust war）之威脅施加於她那脆弱且無防備的鄰居身上，總統將深感失望。」57此段文字顯示，在美國政府看來，將不義的戰爭施加在鄰國者是日本。雖如此，但美國表示不會介入，僅表達遺憾。

			7月20日，葛禮山曾致電美國駐英大使貝亞德（Thomas F. Bayard, 1828–1898），向貝亞德簡述了近來中日朝三國間發生的事件，他明確表示了美國政府的立場：中立、不干涉。58

			戰前，中國駐美公使楊儒奉李鴻章請託拜訪葛禮山，請求美國共同干涉，使日本從朝鮮退兵，惟葛禮山婉拒楊儒，稱：「我們除了提供斡旋外，不會干涉兩國間的事務……我國亦不會與其他列強聯合進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另外，葛禮山亦建議中國可以將兩國爭端託付仲裁（arbitration）。59

			綜合上述分析，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美國國務院對中、日在朝鮮的衝突，採取中立政策。駐朝美使、駐日美使確實持較同情日本的立場；駐華美使則以較中立態度看待中日之爭執。國務卿葛禮山之作為，除了致電譴責日本表示遺憾、派軍艦保護朝鮮美僑外，另外還給予中、日兩國公使館和僑民戰時庇護，但並未參與列強調停，僅以外交方式勸告中、日和平相處。

			筆者認為，即使美國有民間輿論或是部分外交官同情日本，但國務卿葛禮山的立場嚴守中立，並無偏袒中、日任一方：另外，葛禮山亦清楚日本有意挑起戰端，但僅電告日本表示遺憾，並無干涉。戰爭爆發後，楊儒曾評價葛禮山的為人：「平心而論，葛禮山為人樸實公正，無洋人機械惡習，……」60楊儒的評論亦可以佐證葛禮山無特別偏袒中、日任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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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提供清廷斡旋


			中日開戰後，清軍落敗，且日本又一次拒絕了英國調停。然而，清廷仍一面另外尋求外國的幫助，一面希望得知日本條件，以便早日議和停戰。

			甲午戰爭爆發前及初期，田貝並不在中國，暫且無法得知田貝返回北京前對中日衝突的看法。有研究稱田貝曾在10月23日致函國務院，61實則有誤。該篇報告，乃為田夏禮所執筆。

			田貝剛回到北京不久，恭親王即偕同四位總理衙門大臣：福錕、孫毓汶、張蔭桓、汪鳴鑾（1839–1907）登門求見。恭親王等人援引1858年《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請美國出面調停戰爭。62

			據田貝稱，恭親王「可憐兮兮地呼求（piteously exclaimed）：『難道沒有任何辦法來停止這場糟糕的戰爭嗎？』」63翁同龢在日記也稱當天奕訢「痛哭流涕」。64

			11月3日，恭親王又向英、法、德、俄、美五國公使請求調停；田貝當日就致電國務卿葛禮山，並建議美國調停。6511月4日，田貝再致電葛禮山，詳述11月3日恭親王和各國公使會面的情形，並附上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名義的請求之英譯文，也表示自己的意見：「我很猶豫是否要提出建議：現在您應當參與調停。（I greatly hesitated to agree to recommend that you should now take part in an effort to mediate.）」66

			恭親王曾在咸豐年間，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的危急情況下臨危受命主持和局，只不過今昔情形不同了，雖然中國願意讓步，但日本並不滿足朝鮮獨立和賠款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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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　田貝致國務院報告（結尾）（1894年10月31日）

			10月31日，恭親王登門拜訪田貝後，田貝於致國務卿葛禮山報告結尾便提到：「……這個帝國正在傾倒。中國的高階官員已坦承，國家正處於危急關頭。您的調停或許能拯救這個王朝與帝國。……」希望美國政府調停中日兩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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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5　田貝致國務院電報（1894年11月3日）

			11月3日，田貝再建議國務院調停。田貝提到：「我建議調停，作為最終拯救此王朝與帝國的努力。」

	




			11月6日，葛禮山回覆田貝，稱美國總統願意提供斡旋（good offices）來平息這場戰爭，但美國不想與歐洲國家共同行動，美國只願單獨行動。美國願意邀請中、日代表到華盛頓開會和談。67

			18–19世紀的美國外交政策有著刻意不與歐洲國家合作的傳統。68美國答應提供斡旋，使美國正式介入甲午戰爭，但美國仍保持外交傳統政策，不與歐洲國家合作。而由美國介入起，中國所切盼的議和行動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美國提供清廷斡旋之條約基礎：《中美天津條約》


			美國為何答應甲午戰爭期間中國的請託，向日本提議雙方和談？除了田貝個人判斷建議美國調停之外，是否有其他原因？

			10月31日，恭親王與總理衙門大臣援引1858年《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請美國政府斡旋。11月3日，總理衙門再託田貝轉寄請託給美國政府，再援引一次《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

			《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規定：


    
			嗣後大清與大合衆兩國並其民人，各皆照前和平友好，毋得或異；更不得互相欺淩，偶因小故而啟爭端。若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照知，必須相助，從中善為調處，以示友誼關切。

			There shall be, as there have always been,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Ta-Tsing Empire, and between their people, respectively. They shall not insult or oppress each other for any trifling cause, so as to produce an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m; and if any other nation should act unjustly or oppressivel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xert their good offices, on being informed of the case, to bring about an amicable arrangement of the question, thus showing their friendly feelings.69

	


			與《中美天津條約》幾乎同時簽定的還有《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中俄天津條約》。綜觀四國《天津條約》，僅《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有規定「從中善為調處」等字句，即中國所請託美國調停有其條約根據。

			1858年簽定《中美天津條約》時，第一款「從中善為調處」，係依桂良請求所添入。當時桂良認為美國相較於英法俄三國，對中國較無野心，希望以後能憑藉此條款，請美國替中國排解糾紛。70如在清法戰爭中，清廷也曾援引此條款請託美國出面斡旋。71

			須注意的是「斡旋」與「調停」的差異。《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從中善為調處」，英文則為：「the United States will exert their “good offices,” …」清廷將「good offices」翻作「調處」，現於國際法和外交上將其翻作「斡旋」，72其意思和調停（mediation）相近，容易混淆。若將國際法上的斡旋和調停混淆，便不能正確解讀美國之外交行動。

			根據奧本海所著的《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如果國家之間無法以談判（negotiation）等手段解決爭端，可以尋求第三國的協助，或者第三國可以自發提供協助。第三方可經由提供斡旋（good offices）或調停（mediation），協助解決爭端。73

			同為解決爭端的手段，斡旋（good offices）或調停（mediation）的區別其實不大，但仍是兩種不同概念。奧本海指出：


    
			斡旋可包含提出建議、向當事一方提出提案等等，但斡旋不會參與談判之中。

	


			提供調停的一方，則會參與談判：


    
			另一方面，調停者是為參與談判的中間人。調停者提出特定提案，有分歧的國家可以在此基礎上達成諒解。調停者甚至可親自主持談判，調停者總是急於調和對立的主張並平息雙方之間的憎惡。74

	


			可看出，斡旋和調停，兩者實際上的差異就是有無參與談判。再者，同樣是為了解決爭端，斡旋亦可以轉變成調停。薩道義（Sir Ernest Satow, 1843–1929）指出，在敵對方同意透過提供斡旋方進入談判，斡旋即轉變成調停。75所以斡旋並不會延伸至參與談判討論。若轉變至調停階段，提供調停方會積極參與其中，可能會幫忙起草議程（agenda）、主持談判會議、提議解決方案，或威脅爭執方或向爭執方提供保證。76

			第三國提供斡旋或調停的時間點，並不限於當事雙方（或以上）訴諸武力之前，或是爆發衝突時。若當事方進入戰爭狀態，當事方依舊可以尋求第三國提供斡旋或調停，第三國亦可以主動提出。77也就是說，戰爭爆發前或爆發後，都可以尋求第三國的斡旋或調停。

			簡言之，斡旋和調停皆為第三方或中立方提供給發生爭端的當事國（或政府）的手段，以避免尚未動武的當事國爭端加劇，訴諸武力；或使已爆發衝突的當事國放下武器，回到和平狀態。兩者的差別實為有無參與進入談判中，調停多指在談判中第三方主動的行為，甚至可以由第三方提出解決方案供當事方參考。當然，發生衝突的當事國有權可以選擇拒絕或是接受第三方提供的斡旋或調停。

			奧本海指出，第三國並無義務提供斡旋或調停，亦無義務回應發生衝突之國家的請求提供斡旋或調停。同時，發生衝突國家亦無義務尋求或者接受第三國提出的斡旋或調停。78即在甲午戰爭中，美國並無義務提供給中國、日本雙方斡旋或調停；若美國應中國之請求提供斡旋，也需日本接受。甲午戰爭中，美國的斡旋若要成功，需要：一、中日任一方提出請求；二、美國政府同意；三、中日美三國都接受。

			了解「斡旋」與「調停」的差異後，便可分析美國政府的作為是否逾越斡旋之界線，涉入談判；同時，亦可得知清廷是否有自主決策之權。


			田貝對中國的看法：美國利益與私人情感雙重考量


			國務卿葛禮山向田貝表示美國願意提供斡旋，他也對譚恩說明，中日之間的戰爭並不會危害到美國在亞洲的利益，美國對中日兩國的爭端應持中立立場。79

			此時著急求和者為清廷，日本並不急著議和。因此，清廷相當倚賴田貝的協助，田貝活動的空間也較多。與田貝之於清廷的角色相比，日本則較不需要譚恩的協助，譚恩主要的活動為協助轉寄中日間往來電報。那麼，田貝對於清廷的看法為何？是否同情日本？

			安德森（David L. Anderson）指出，18–19世紀的美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有種獨特的自豪情感，他們認為美國的民主、共和政治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也最為共和、進步」的政體。因而美國人有義務將美國的政治制度傳播給世界各國。此種價值觀也體現在美國駐華外交官身上。由此種價值觀可以衍繹出兩道難題，即：美國人該採用歐洲式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手段，將西方的「進步」和「現代化」強加給中國？抑或是持理想主義（idealism），尊重中國的主權，將中國看作與世界其他國家一般的平等國家，不將西方的「進步」和「現代化」強加給中國？安德森認為，持帝國主義或理想主義對待中國的兩難，常是美國駐華外交官的難題。80晚清時期歷任美國駐華使節的對華態度，也擺盪在帝國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

			19世紀美國對華政策的原則一向是保持清政府統治和領土的完整，美國並不願見到中國分裂，成為歐洲列強介入競逐的對象，因其有損於美國的商貿利益。同樣，美國也不希望中日兩國有衝突，給予歐洲列強可趁之機。81

			田貝的前任駐華公使楊約翰（任期：1882–1885）曾指出：「我們（美國）在華的聲望建立在我們永遠以耐心、嚴格、仁慈對待中國，我們永不忽視中國的主權，……」如清法戰爭時，楊約翰曾擔憂，若中國發生戰亂，將演變成內亂、分裂，屆時俄國、英國、法國將競相攫取中國的土地和勢力範圍。82

			曾任駐華公使的熙華德（George F. Seward, 1840–1910）（任期：1876–1880），曾於1884年在報紙投書表示，稱美國人的任務為協助中國建造鐵路、電報線、發展礦務及其他「和平的進步」。83

			田貝延續了這兩種思想，一方面，田貝對受歐洲帝國主義外交所苦的中國抱有同情心，他反對歐洲國家對中國採取帝國主義式砲艦外交、在華競逐土地與勢力範圍、輸入鴉片等行為。84另方面，田貝也有著西方文明優越的思想，認為西方須將先進的器物、技術、制度引入中國，「教導」中國擺脫落後的情況，他尤其希望中國能引進西方的鐵路、汽船、電報等技術發展成文明國家，擺脫掉仇洋的觀念，以及對西方國家開放更廣闊的市場。安德森形容田貝對中國展現出一種「家長式」（paternalistic）的態度及「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rn）優越感。85

			對田貝而言，最理想的情況為中國在美國人引領下走向富強。田貝曾盛讚李鴻章或許為孔子之後最偉大的中國人。田貝認為，李鴻章能尊重西方人、傾聽西方人的建議，在李鴻章治下，直隸未曾發生排外暴動；李氏又能採納西方人建議，引入鐵路、電報線、輪船等新式器物技術。86

			田貝延續了19世紀傳統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希望保持中國領土完整，他認為歐洲國家一旦介入，便是瓜分中國土地之開端。不只田貝，美國18–19世紀外交即有不與歐洲國家合作的傳統。871879年，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 1822–1885）應中國請託，調解琉球糾紛時，便曾主張不要讓歐洲國家插手。88因此，由美國單獨提供斡旋，符合美國外交傳統與利益（避免中國遭瓜分）。若美國斡旋成功，對美國在華的名聲，以及日後與清廷的合作也將大有裨益。

			從長年派駐中國得到的經驗中，田貝早已熟悉清廷腐敗的一面。田貝曾在致葛禮山的報告中大力批評清政府，稱清廷的統治階層傲慢、無知；官僚系統腐敗，賄賂、勒索橫行；軍隊也同樣腐朽不堪，對清政府、李鴻章等的顢頇作為十分不滿。89在北洋海軍戰敗後，黃海門戶洞開，北京似乎岌岌可危，但田貝認為，即使在此情況下，「他也會盡所有可能堅守他的職責，以勸告的方式協助清政府。清政府在此無助悲慘的境況下，將會如孩童般信任我們。」90即使不滿清廷腐朽的官場許久，但清廷崩潰的代價太過高昂，因此田貝選擇協助清廷透過和談來停止這場戰爭。

			然而田貝的協助有其限制，清廷曾請託他代表中國與日本談判，但遭田貝拒絕，田貝稱只要他仍是美國駐華公使，他就無法擔任談判的使者。91也就是說，田貝僅能以給予建議的方式協助清廷，並不願違背美國的中立立場，參與或干預談判。


			美國成為中日兩國中間人、田貝以私人身分給予清廷協助


			起初，在美國政府答應提供斡旋前，清廷採兩面手法，一方面透過美國使館傳達求和的意願，另方面派德璀琳前去日本試探。德璀琳赴日刺探情報的同時，駐華、駐日的美國公使也為了和談行動奔波。

			11月8日一早，駐日美使譚恩便訪日本的外務省，因當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不在東京，譚恩將美國總統願意調停的提議提交給外務次官林董（1850–1913）。11月14日，陸奧宗光與伊藤博文回到東京，並答應於11月17日給美國公使譚恩答覆；92日本答覆不願由美國主持斡旋，要中國派正式使節來談判。93

			此時，日軍攻勢越發凌厲。11月17日（十月二十日），盛京陵寢總管聯瑞等連銜上奏，呼籲朝廷即早議和。94光緒皇帝見到此份奏摺，反應「頗為動容」。95只是現下清廷雖然有議和之意，但尚弄不清日本的條件和意願，正千方百計試圖弄清日本意圖。

			日本雖拒絕美國主持斡旋，仍需與北京有一溝通管道，便告知駐日美使譚恩，中國可透過美國駐北京使館與日本聯繫。96清廷也以官方管道正式授權並請田貝轉傳其求和條件：允許朝鮮獨立和賠款。97因此，戰時中日兩國間的通訊，就由美國駐華和駐日公使館擔任起溝通橋梁。

			當時清廷所做的另一嘗試：德璀琳赴日議和，已遭日本拒絕，因此清廷僅能倚賴美國駐華、駐日使館與日本建立聯繫，田貝自然成為清廷倚重之諮詢對象，並希望田貝能協助弄清日本的條件。

			11月26日（十月二十九日），日本托譚恩傳給清廷一則電報，回絕了清廷先前提出的朝鮮獨立和賠款，要中國派合格的全權使者（properly qualified plenipotentiaries）來談判。98田貝隨於11月28日轉告總理衙門。

			這封電報讓清廷明白，若不派使者與日本談判，和談便不可能實現。不過最初，清廷十分堅持弄清楚日本條件後才肯派使者前去議和，因此11月29日（十一月初三日），恭親王、慶親王、總理衙門大臣連銜致函給田貝，請田貝詢問日本談判的條件為何。99

			對於清廷的請求，田貝照實轉達給日本。然而日本並未透露一絲口風，僅以不客氣的語氣回覆稱：「現在請求停戰的是中國而非日本」，並再次重申若中國不派全權使者來會談，日本便不會宣布條件，「如果中國不同意，此事便作罷。（If that is unacceptable to China then the matter must end.）」100


			田貝勸清廷派員談和


			儘管得到日本嚴峻的拒絕，清廷仍十分堅持先探得日本的條件。於12月3日（十一月初七日）與田貝的會議中，總署大臣再詢問田貝是否能以私人名義幫忙打聽日本條件。無奈之下，田貝只好向總署大臣清楚說明，現下清廷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拒絕派使者與日本談判；二是回覆日本，中國願意派使者談和。

			田貝又向總署解釋，如果談判令中國不滿意，中國可以隨時終止談判。此時清軍在戰場上的勝算渺茫，考慮箇中弊害後，最終總署似乎接受田貝建議，同意派使者談和。101

			聽聞田貝的勸告後，清廷開始認真考慮派使者赴日議和。12月4日（十一月初八日）慈禧太后初步決定派遣使者與日本談和，但是認為還不到停戰的時刻，與之相關的準備、人選等，也尚未有定案。102

			從12月4日慈禧太后決定派使者，至12月20日使者人選定案，清廷中樞從恭親王等到慈禧太后，皆汲汲於選派出使人選以及作相關準備。從鴉片戰爭以來，清廷從未因戰爭失利而派員出國求和談判，缺乏相關經驗和知識，如田貝所稱的，「對清廷而言，國際法像是一本密封的書。清朝官員什麼都不懂。（International Law is a sealed book to them. They know absolutely nothing.）」103


			■在日本談？在中國談？ 

			儘管李鴻章於戰場連連失利，但清廷仍然相當倚重其外交經驗。太后命張蔭桓前往天津，徵求李鴻章對派使者議和的看法。104李鴻章贊成派員議和，但「惟以赴倭為不可」，不贊同遣員赴日本求和。105

			就在清廷還躊躇不決之時，日軍攻下了復州（12月9日）、海城（12月13日），盛京（奉天）告急。12月16日（十一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召對群臣時，連素來主戰的翁同龢都鬆口支持派員講和。106

			清朝歷史上，曾有派使者出國談判條約先例，但並無派使者出國求和的經驗，而日本又明確表示「雙方與會地點必須在日本。」107清廷雖然有意派使者議和，但朝廷上下無人願意赴日和談。慈禧太后原本僅同意派員在上海會議。108對清廷而言，派使者和談已是很大的讓步。

			總理衙門大臣與美國公使田貝晤談的情形顯示，清廷官員十分不願出洋到日本會談，認為此舉極為屈辱，109田貝雖然告知總署，按照外交慣例，應由被擊敗的一方派使者尋求和平，但清廷官員對於赴日求和十分抗拒，連李鴻章也表示不願意出洋赴日議和。110派員出洋議和一事，一度陷入膠著。

			田貝推測，清廷官員不願出洋談判之原因之一，乃畏懼被朝廷當作替罪羊，事後遭究責，甚至處斬。為此，田貝曾建議可在條約中插入一款，聲明談判使節事後不會因簽定條約被究責及處刑。111

			為說服總理衙門，田貝舉了八個和平條約作為例子，說明外交慣例上和平條約通常在戰勝國國內簽定，其中如《賴斯韋克條約》（The Treaty of Ryswick, 1697）、《烏特勒支和約》（The Treaty of Utrecht, 1713）、《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1856）等條約，都是在戰勝國境內簽定，並解釋道，按照國際法，日本為戰勝方，有權指定談判地點。112

			而這些條約，有不少涉及領土轉移，如在1856年《巴黎條約》中，俄羅斯割讓一部份土地給摩爾達維亞（Moldavia）大公國；113又如在1783年《凡爾賽條約》（即1783年《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英國除承認美國獨立之外，並與美國劃定邊界等。114田貝舉這些條約作例子，希望說服清廷，遣使求和並非恥辱，並強烈暗示可派李鴻章出使議和。115

			田貝對自己向總署提供的協助，相當得意，曾在致友人葛文（Thomas Edgar Garvin）的私人信件中提到：「他們（總理衙門大臣）希望我做他們的老師及指引。（they look to me as their teacher and guide.）」「我集最高法院法官、司法部部長、祕密顧問於一身。（I am Supreme judge, attorney general, confidential adviser all in one.）」「如果和平到來，是我達成的——如果戰爭繼續，我已盡我所能阻止了。……我已獨自創造歷史，且我希望能贏得名望。（If peace comes I made it—if war goes on I have done my best to stop it. ... I have made history all alone, and I hope I have made fame.）」116


			■太后決定派員赴日議和

			是否要遣使赴日本談和，決定權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1889年（光緒十五年）後，太后雖然名義上還政於光緒帝，但她仍繼續在幕後掌控朝政。117透過翁同龢的日記可以得知，甲午戰爭時清廷的決策事事都有太后的影響。

			自1894年11月27日（十一月初一日）起，太后宣布正式插手一切朝廷政事。前一日（26日），太后宣布「自初一（11月27日）起所有逐日封奏均遞皇太后慈覽。」118

			12月20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后下懿旨，令張蔭桓、邵友濂任全權使者赴日議和。119

			張蔭桓（1837–1900）是廣東南海人，曾任登萊青道、署理鹽運使、安徽徽甯池太道、總理衙門學習行走。1885年（光緒十一年），張蔭桓出任出使美國（兼駐西班牙、秘魯）大臣（公使）。從駐美公使卸任後，張蔭桓回國仍在總理衙門任職，授戶部左侍郎，加尚書銜。120張為清廷中少數有駐外經驗的官員，且辦理過不少對外交涉事務。

			邵友濂（1840–1901），曾任工部虞衡司員外郎、總理衙門章京。光緒四年，曾隨崇厚赴俄國談判訂約。之後又曾任蘇松太道。清法戰爭期間，邵友濂曾奉派赴臺灣協防。1887年（光緒十三年），曾任臺灣布政使，後又任湖南巡撫。121甲午戰初，邵友濂為臺灣巡撫，與布政使唐景崧（1841–1903）不睦，朝廷將邵調為湖南巡撫，臺灣巡撫便由唐署理。122

			太后遲遲不肯決定派使議和之原因，或與割地問題有關聯。12月5日（十一月初九日），李鴻章曾寄電報給總理衙門，稱：「據日本之意，現時釋戰須賠償兵費四百兆元，並將現在日本所據中國地方仍割歸日本管轄。」123告知朝廷日本將要求中國割讓土地。

			田貝曾於致國務院之報告中提到，日本可依保持占有原則（the principle of uti possidetis）要求併吞遼東半島、牛莊、旅順等地。124他並未透露給總署大臣這些情報，但清廷已從自己的管道得知這些消息。

			根據傳統國際法，透過戰爭占領、併吞土地符合國際法。戰勝方併吞領土並不需要靠簽定條約取得，而是合理的權力。12511月3日，李鴻章私人祕書畢德格與日本外務省的美國顧問端迪臣（即Henry W. Denison）私下晤談時，端迪臣所稱之割地範圍「須俟臨時察看日本兵隊所據地方酌定。」126便是基於此原則。清廷高層於11月初便得知日本想割取中國領土，或許這也是清廷在派員過程中延遲許久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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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貝與全權證書問題


			12月27日（十二月初一日），田貝接獲譚恩電報，日本政府告知清廷，兩國使者會議地點在廣島，但未透露日本使者人選。田貝於當日即將此電訊翻譯並轉交總理衙門。127

			譚恩與田貝對於中日議和的前景有不同看法。譚恩對中日議和所持態度較樂觀正面，認為中日兩國的全權使者可於隔年（1895）1月於廣島開議。另外他亦認為日本內閣希望能停戰，若繼續作戰，日軍所得戰果將得不償失，甚至會引致歐洲列強之干涉。128

			田貝則與譚恩不同，持較悲觀看法。田貝認為，「以勝利者的角色而言，日本做得太過。（In my opinion Japan is rather overdoing the role of conqueror.）」、「日本似乎以恫嚇中國的自尊和羞辱中國為樂。（Yet she seems to take especial pleasure in shocking Chinese pride and making China lose face.）」129若戰爭持續，田貝認為清王朝或有可能被推翻，中國甚至會陷入無政府狀態（anarchy），屆時日本或許會扶持一傀儡政府上臺，這也是田貝不願見到的。130 


			田貝再提供私人協助



			■建議中方聘請法律顧問

			田貝認為，日本挑選廣島作為議和地點，用意顯然是要孤立中國使者，讓使者難以用電報與本國和外國通訊，並且藉以限制中方使者的活動。田貝對此無權插手干預，只能勸告準備出使的張蔭桓，中方使團需要帶通譯隨行，若情況允許，最好從上海找一位法律顧問偕行。田貝於向國務院的報告中直白提到，他對廣島議和能否成功，抱持很大疑問，但他已盡其所能。131

			張蔭桓聽從田貝的建議，上奏請朝廷另撥經費以支付隨中國使團出行的人員，隨團成員有刑部郎中顧肇新、內閣侍讀瑞良、兵部候補郎中錢紹禎、候補道伍廷芳（1842–1922）、候補道梁誠等人。另外，張蔭桓也聘請外籍的法律顧問協助中國使團，惟張並未從上海外籍律師中揀選，而是聘請一位大人物：美國人科士達，前來協助中國使團談判。132科士達為法律專家，又曾任美國駐墨西哥、俄羅斯公使、美國國務卿，深諳法律和外交談判，專業及經歷皆是一時之選。


			■協助總署草擬全權證書草稿

			此外，張蔭桓又請田貝幫忙擬一份全權使者之證書。田貝於（1895）1月1日（十二月初六日）將代擬的證書交給總理衙門，全文為：


    
			大清國大皇帝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自我兩國失和以來，朕心深願兩國復歸於好，切欲和議速成。是以特簡樸誠幹練大臣二員，前往貴國商定復修前好。茲派尚書銜、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頭品頂戴兵部侍郎銜、署湖南巡撫邵友濂，授為頭等全權大臣，與貴國所派頭等全權大臣商定和議。該大臣等悉能仰體朕之心懷，朕亦素知其有才能，實為可靠。所有該全權大臣等與貴國所派全權大臣議定永和之約、所畫之押，即如朕筆親書，其與貴國全權大臣所定之欵，亦如朕與貴國欽定之欵無異。至所定畫押之約，仍應俟有與貴國互換之憑單、所訂互換之期，中國自必如期送往貴國互換也。

			大清國大皇帝於宮內鈐用國寶。

			此書特交該全權大臣等呈進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133

	


			只不過，總理衙門並未採用田貝稿，而是將其束之高閣，採用自己所擬之稿：


    
			大清國大皇帝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我兩國誼屬同州，素無嫌怨。近以朝鮮之事，彼此用兵，勞民傷財，誠非得已。現經美國居間調處，中國派全權大臣，貴國派全權大臣會商妥結。茲特派尚書銜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頭品頂戴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前往貴國商辦。惟願大皇帝接待，俾該使臣可以盡職，是所望也。134

	


			並回覆田貝「本署已繕定國書，請鈐御寶，未便更易。」135


			全權證書與張、邵赴日議和失敗


			1895年1月末，張蔭桓、邵友濂使團出發前往日本。1月31日，張、邵抵廣島。2月1日（正月初七日），張蔭桓、邵友濂與日本的陸奧宗光、伊藤博文在廣島展開談判。當日會議，日方告知中方代表，其所攜的證書文理不全，與國際通用樣式不符，終止與中國談判。隔日（2月2日），日本宣布張蔭桓、邵友濂兩人資格不符，遂終止談判。清廷從1894年12月初至1895年1月末，耗費近二個月所作出的種種和談準備，遂在短短幾天內化為烏有。

			過去研究多認為，張、邵使團被拒，為日方有意為難。136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確實曾懷疑張蔭桓、邵友濂二人的資格和權力不足，不相信清廷有誠意要媾和。137

			田貝也懷疑張蔭桓、邵友濂能否完成議和任務。當時有一傳言，稱邵友濂在甲午開戰初期，曾在臺灣懸賞日本人首級，因此儘管田貝對邵友濂的才幹頗為讚賞，但仍擔心懸賞日人首級一事會給日方有拒絕之藉口。138此說似乎是由邵友濂任臺撫時，曾下令截拿接濟日軍船隻，並獎賞重金，演變成謠傳而來。139從後續發展來看，此擔憂並未成為日後廣島議和失敗的主因。


			■日方曾請譚恩、田貝確認張、邵是否有簽約全權

			陸奧宗光雖然懷疑清廷派位階較低的張蔭桓、邵友濂前來，是否是真心誠意想議和，抑或只打探條件後罷議而歸，但陸奧宗光仍依照國際慣例，準備與中國使節會談。張、邵兩人遭日本為難的理由，便是證書是否有「全權」，即張、邵是否有合乎國際法之簽定和平條約全權。

			以往較少人注意之處，為陸奧宗光曾於1月18日電請外務次官林董詢問駐日美使譚恩，請譚恩幫忙查明張、邵是否有全權：


    
			立即召見駐日本的美國公使，並通知他：我從可靠來源聽到，到這裡來的中國的全權大臣並未授予全權。如果這是事實的話，儘管已經達成了初步的非正式的協定，日本政府也應拒絕與他們談判。所以，要求駐日本的美國公使，打電報弄清他們是否授權。140

	


			收到林董的詢問後，譚恩迅速轉電田貝，田貝旋即致函總理衙門，語氣緊急，詢問張、邵是否有全權、國書是否合乎通用格式：


    
			十二月二十六日（按1895年1月21日），美國公使田貝函稱，昨接本國駐日本大臣來電云：日本傳言，中國所派之二大臣，並無全權二字義意之實等語。請貴大臣轉詢中國所派之大臣是否按全權二字之義，不能隨便推諉，希即電知，以便轉告日本政府等因。本大臣前曾為貴國國書底稿送貴署查閱，此不過按洋式國書擬就，嗣接函復云已繕定國書，未便更易。貴國所繕國書底稿，本大臣既無由得見；而於函送所擬國書底稿後，亦未嘗復與本大臣相商，書中是否畀有全權之任，更無從知悉。是以難電復本國駐日大臣，謂此二大臣係有何權，果係按全權之義，無所推諉，抑或另有別權。貴國所繕國書之意，有人知之，本大臣則猶未知。如日本已真有人知之，實為奇異。現在貴國所派二位大臣計應抵滬，大約不日放洋前往日本，即希貴王大臣作速見復可也。141

	


			此時張、邵二人，還待在上海，尚未起程出洋。總理衙門收到田貝照會後，並不重視。此時在上海的張蔭桓、邵友濂二人，也未意識到問題嚴重性。

			總理衙門將田貝之警告置之不理，非但未檢查證書是否合格，還直接請田貝轉電日本：「中國國書底稿，查係實有全權。」142張蔭桓在日記並未記錄此事，顯示其未能發覺文書格式不合之嚴重性。143

			儘管陸奧宗光懷疑張、邵的資格，仍請駐日美使確認；駐日、駐華美使也盡其職責，詢問中方使者的資格是否有全權。因而，此件事情中，失職、應負責者應為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僅沒有遵照國際慣例，也未諮詢有識人士（如駐華各國公使、赫德等）之意見，忽視田貝的警告，最終釀成被日本拒使的境地。


			■田貝準備文件是否合宜？

			張蔭桓、邵友濂二人所攜帶的證書，是否合乎國際慣用格式？日本拒使是否合理？吉辰指出，總理衙門為張、邵準備的文書格式，充其量僅符合「國書」（credentials）的格式；144而「全權證書」（full powers，或譯為「全權委任狀」），則是為締結條約的外交使節所攜帶的文件，由本國政府或元首、君主授予締約使節，用以證明使節有談判和締約的全權。因此，張、邵所攜的「國書」，只適合於中、日兩國處於普通邦交狀態下出示。145

			張蔭桓又曾向日方展示一份光緒皇帝給予的「密諭」。146但密諭（相應的英文詞彙為edict）的性質為皇帝對臣工之命令，並非向他國政府證明有簽約、談判權力之身分證明，與國際慣例不符，因此伊藤博文並不滿意。

			因中、日兩國處於交戰狀態，張、邵兩人的任務特別，需要一份文件授予張、邵兩人代表中國與日本談判、簽定條約的資格，此文件即「全權證書」（full powers），147而非國書。

			吉辰也指出，田貝未能區分全權證書、國書差別。但田貝版本有「所有該全權大臣等與貴國所派全權大臣議定永和之約、所畫之押，即如朕筆親書，其與貴國全權大臣所定之欵，亦如朕與貴國欽定之欵無異」字句，授予張、邵談判、簽定條約全權，符合全權證書的要求；總署版本則無。此即成為日方認為張、邵兩人所攜文件有瑕疵，不具備全權資格，並拒絕開議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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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6　光緒皇帝授予張蔭桓、邵友濂密諭副本

	



			吉辰認為，田貝和總理衙門都未能分清國書和全權證書的差別，儘管田貝提供的文稿符合全權證書的要求，但田貝也需對此事負上一定責任。美國學者杭特（Michael H. Hunt）亦認為田貝過於自負，未能察覺替中國準備之文書有缺陷。148吉辰沒有注意到的是，1月21日，田貝曾緊急照會總理衙門，詢問總署，張、邵的證書是否有全權。

			筆者認為，田貝雖然以私人名義多方給予清廷建議，惟其角色和職責，終究維持在中、日兩國的中間人，並不能干涉清廷與總理衙門之決策；再者，田貝也盡其職責，忠實轉告日本疑問。

			總理衙門收到田貝詢問後，非但未檢查證書是否合格，反而請田貝轉電日本：「中國國書底稿，查係實有全權。」田貝曾在回憶錄中替自己辯護，認為總理衙門用不誠實的手段（subterfuge）替換了他準備的全權證書。149其實，1月21—22日時，張、邵尚待在上海未出發，總理衙門完全有足夠時間發電報查證並更正補救，但總理衙門忽視田貝的警告。張蔭桓自己亦曾向科士達承認，他知道田貝的警告，但選擇忽視。150


			■總署不願接受田貝草擬證書的原因

			總理衙門玩弄兩面手段，令田貝相當不滿，但總理衙門大臣並沒有向田貝解釋原因。為何總理衙門會做出如此行為？

			2月5日（正月十一日），孫毓汶、徐用儀、汪鳴鑾、敬信，趕忙請田貝前來總理衙門商議補救辦法。田貝對於總署沒有採用自己草擬的稿件，卻向自己宣稱證書格式無誤之兩面手法很是不滿。此事為徐用儀之主張，面對田貝的責問，徐用儀不發一語。當日會議，總署的官員仍然不願意使用田貝所準備、合乎國際法標準的格式。總署官員堅稱這與中國之慣例不符。151

			2月6日（正月十二日），英使歐格訥詢問恭親王原因，恭親王向歐格訥透露，朝廷擔憂張蔭桓、邵友濂在廣島與北京不通音訊，會被日本人強逼簽下屈辱的和約。並且，總署官員對田貝準備之文稿不滿意，挑剔田貝文稿之格式「張蔭桓、邵友濂與皇帝同高度」、「沒有留空間給皇帝批准」。152總署官員並不知情，若日本政府不讓張、邵與本國通訊，強迫其簽下和約，是違背國際法，清廷可以主張該約無效，拒絕批准。153

			然而補授張、邵議和簽約全權之決定權，不在總署，而在太后手中；總署官員不敢答應田貝，實為他們沒有決定權。6日，奕劻、奕訢、孫毓汶、徐用儀、翁同龢謁見太后，商議是否補授張、邵二人全權資格。太后此時因日本拒使之故，十分氣憤，準備將張、邵兩人召回，罷議而歸。奕訢、孫毓汶、徐用儀勸太后不能意氣用事，太后最終同意補授張、邵符合國際慣例的全權證書，並交由田貝轉交日本。154

			然而，此時的補救措施為時已晚。張、邵一行人在長崎等候清廷補授新的全權證書，但日本不願再與張、邵議和，要求清廷派「十足全權、曾辦大事、名位最尊、素有聲望者」來談。1552月11日，長崎的張、邵使團接獲清廷電報，下令使團返國。156張、邵議和以失敗告吹。

			日本拒絕與張、邵二人開議後，即令張、邵離境，同時也將張、邵二人證書資格不合之事告知各國外使，避免讓各國認為日本有意為難中國使者、沒有誠意和談。日本外務次官林董第一時間便將張、邵的證書翻譯成外文轉交給駐日英使楚恩奇（Power Henry Le Poer Trench, 1841–1899）和駐日俄使希特羅沃（Mikhail Khitrovo, 1837–1896），使英、俄兩國沒有藉口干涉。楚恩奇和希特羅沃閱讀過中方證書的英文翻譯後，皆表示張、邵所攜帶之證書確實資格不符。157

			綜上所述，出於對國際法的隔膜，又不願意相信西方人之建議，總署必須為張、邵議和失敗負主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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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過去中文研究多指稱美國在甲午戰爭中親日。本章分析以往較少研究者運用的美國外交文件草寫原件，發現甲午戰前僅有美國駐朝鮮公使較支持日本；駐日美使譚恩較相信日本政府說法，一度不認為戰爭會爆發；美國駐華使館代辦田夏禮無特別親日或親中，但他看好中國能於戰場上擊敗日本；美國國務院之態度為嚴守中立，但國務院清楚日本派兵赴朝鮮有其圖謀不軌之處，曾用「不義之戰爭」字眼譴責日本，但僅在道德上譴責日本，並無進一步行動。

			美國在歐洲國家不願干涉下，願意提供清朝中國斡旋，除田貝建議國務院促和外，也有條約基礎。恭親王向田貝求助時，援引1858年《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此即美國提供斡旋之條約基礎。美國在西方國家中對清廷相對友善，於歷史上提供清廷外交協助即有其先例，如清法戰爭期間，醇親王就曾援引《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請託美國提供斡旋，美國亦接受中國請託。

			斡旋之目的為協助國家間解決爭端；斡旋者不參與談判，若參與談判，便轉變成調停。由於日本不願由美國主持斡旋，因此美國提供的斡旋，主要由駐日美使譚恩、駐華美使田貝執行。清廷方面因總署上下官員對於談判和平條約之經驗生疏，田貝曾給予許多私人協助。

			德沃特探討美國斡旋甲午戰爭時，將斡旋範圍延伸至美國政府於戰時對在華日僑與在日華僑的保護。美國國務院曾應中日兩國請託，令美國駐華、駐日使領館，於戰時分別保護在華日僑與在日華僑生命財產安全，如美國駐神奈川總領事麥克伊弗（N. W. McIvor），便曾保護五百餘名中國僑民不受日本暴民騷擾，安全乘船回國。158

			本書對斡旋的界定較狹窄，僅探究1894年10月末後，美政府、田貝斡旋戰爭之行動，但亦補充了德沃特未能利用中文史料探討之清廷決策過程。

			透過美國外交文件原件，筆者還原此時期田貝之角色。此時期田貝與國務院的許多通訊，不見於FRUS文件中。本章指出，田貝相對同情中國，對日本之強硬多有不滿，田貝提供私人協助，如告知總署大臣談判程序、國際法知識等。此等行動旨在協助中日兩國派使者會談，田貝並不插手談判。

			田貝選擇協助中國可分為兩方面探討：

			一、對美國維持在華利益而言，維護清廷統治的完整與獨立，並以外交手段協助清廷排解糾紛，為最合適選擇。美國也一向不願歐洲人以帝國主義式外交對待中國，若引起中國分裂，則有害美國在華利益。

			二、從田貝身上可發現美國外交傳統及思想的繼承與延續。儘管田貝對中國抱持西方人之優越感，但他願意提供清廷協助；另方面，在提供清廷協助之過程中，田貝亦於私下顯示了他厭惡中國官僚的腐敗以及對總署官員的鄙視態度。

			張蔭桓、邵友濂出使前，田貝曾為總署準備張、邵的全權證書草稿，且合乎國際法通用格式，但總署未採用。日本曾託譚恩、田貝詢問中國使者是否備齊全權證書，惟總署無視田貝之警告，向田貝及日本虛應故事，以致釀成張蔭桓、邵友濂出使廣島議和遭拒。全權證書格式不合之責任，應在總署。









			158Jeffery M. Dorwart, The Pigtail War, p. 45；也可見該書第3章。









			
				
			

		
			日軍接著入侵中國東北，且正向天津與北京進軍。我們在北京的處境非常危險。我們知道，如果兩軍在天津與北京之間的通道發生戰鬥，清軍很可能慘敗，其殘部將逃往北京集結，屆時我們的生命將危在旦夕（would not be worth a moment’s purchase.）。

			1894年11月22日，我[與中國官員]在總理衙門有一場晤談。我詢問他們，中國是否能繼續作戰。他們回答不行……我說：「現在北京城還有二萬五千名守軍，他們無所事事。」他們回答，這些守軍根本不能作戰，他們也無意願作戰，駐紮在此只能嚇唬人民罷了。01

			——田貝，《中國及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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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緊急，京城富室甚多，一旦京畿戒嚴，攜帶不易，莫若及早匯存外省為妥。……鄙意以為官商士民財物，皆為國家元氣，必宜設法護持。……設京畿有警，即可為大舉勤王之計……02

			——張之洞致裕庚（189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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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島又集一軍將出，彼若北來，必用全力，一經登岸，恐難抵禦，似須密請預籌西狩。03

			——盛宣懷致李鴻章（1895年2月25日）









			01Charles Denby, China and Her People, vol. 2, pp. 127–128, 131.


			02〈致京裕道台朗西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寅刻發〉，《張之洞全集八 電牘》，頁239。


			03〈272 盛宣懷上李鴻章電〉，吳倫霓霞、王爾敏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頁191。





	
			1895年2月，日軍攻陷了威海衛，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清廷在北方再無可用海軍。04同時，日本拒絕與清廷議和使節張蔭桓與邵友濂談判，要求清廷再派有全權資格、有威望之大員來談和。

			依照伊藤博文的構想，日軍攻下威海衛後，清廷雖不致崩潰，但定將陷入恐慌，派員求和，屆時日本能於談判桌上獲取更巨額的利益。05威海衛陷落，確實給清廷帶來極大震撼，儘管日軍尚未有征服清廷的打算，惟清廷已假定，威海衛之後，日軍下個目標是登陸天津，再直接攻進北京。

			如同田貝所記述，此時北京仍有大量守軍，山海關由劉坤一（1830–1902）、直隸由王文韶（1832–1908）等將領扼守，但朝中主事官員清楚兩軍實力差距，早已喪失信心。劉坤一、王文韶，是否有把握守住日軍進攻？也是疑問。

			3月3日（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清廷最高層決策者：三位親王、軍機大臣，向慈禧太后上奏一份奏摺，大意為：北京城危急，現下朝廷需要在割讓土地與大清王朝的存亡之間做出抉擇，共同請慈禧太后授予李鴻章割讓土地之全權前往日本求和（此奏摺以下稱「割地摺」）。割地摺中提到：


    
			為敵情叵測，時局阽危，皇上特遣重臣，再申和議。而日本屢次延宕，大學士李鴻章尚未成行，恐倭人伺河凍一開，分兵衝突畿輔，則可憂者大矣。……現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者，惟在讓地一節。若駁斥不允，則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利害相懸，無煩數計。……06

	


			「分兵衝突畿輔，則可憂者大矣。」「都城之危，即在指顧。」顯示北京對京畿安危的擔憂，為了保下都城及王朝存續，必須以割讓土地換得和平。

			在馬關談判前，從2月22日到3月4日這關鍵的十一天裡，清廷面對危急的情勢，除緊急命李鴻章為議和全權大臣外，對日後議和條件決策過程為何？李鴻章出使前，清廷是否已答應割讓土地？清廷願意割讓的範圍又是何處？








			04〈寄譯署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辰刻〉，《李鴻章全集26：電報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41–42。


			051894年12月4日，日軍進攻威海衛前，伊藤博文曾呈上意見書指出，如果集中軍力先攻占山海關，將使清廷崩潰陷入無政府狀態，屆時不僅將招致歐洲列強聯合干涉，日本也無可談判對象，此非日本所願見到。因此，伊藤主張，日軍先進攻威海衛、臺灣，遏制中國兩處海上戰略要地，使清廷不致崩潰並派員求和，以在談判桌上能得到最大利益。大本營採納伊藤意見，揮軍進攻威海衛，並於（1895）3月，南下進攻澎湖。詳見：「伊藤總理大臣提出應進攻威海衛並攻略臺灣之方略」，收入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北京：中華書局，1994），冊7，頁127–128。


			06〈恭親王奕訢等奏為傳諭李鴻章予以讓地之權令其與日定議摺〉，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北京：中華書局，1989），冊2，頁464。





			京、津地區岌岌可危


			「割地摺」提到「都城之危，即在指顧」，此時的京畿有多危急？不僅北京官員失去信心，駐北京的各國使節也逐漸擔憂自身的安危。

			時任翰林院編修的徐兆瑋（1867–1970）07，曾於日記匆匆記下：「倭人有直逼盛京之勢，京官家眷紛紛遷移，人心動搖，可為太息。」「時京官宅眷遷徙一空。」面對日軍可能進攻北京，他也提前南渡避難。（1894）11月11日，徐兆瑋由陸路前往天津，準備乘船南下避禍。13日，徐在日記記下：「日人攻陷旅順之時，則余等南歸之際也。」08

			除了北京居民、官員出逃。各國使節擔心的，非日軍攻入，而是遭到從前線潰逃的散兵攻擊。俄國公使喀希尼反應最激烈，頻頻請總理衙門允其調派俄國海軍陸戰隊至北京使館加強護衛，但多次遭清廷拒絕，唯恐其他國家效仿。09喀希尼也鼓動各國公使與他聯合行動，他不僅不信任清廷能維護外人安全，還擔慮清軍會阻撓各國公使撤離。10

			1895年2月，喀希尼不顧清廷反對，直接令俄軍從天津啟程；法國、西班牙等國公使也隨之提出派兵要求。清廷無奈下，只能允許各國派兵入衛北京使館。112月16日（正月二十二日），各國護使館的軍隊抵達北京城。12

			威海衛失陷後，清帝國近乎全無海上屏障，眾人皆以為北京為日軍下一攻擊目標。於此，清廷急忙電諭前線：「現在畿輔之防急於關外，北路諸軍不得再行請留。」13

			天津所在處即李鴻章管轄二十餘年之直隸省，亦是淮軍駐守重鎮。天津的位置還有另一層意義：若日本軍隊登陸華北直隸平原，天津便是扼守北京的第一道防線；若天津不守，日軍便可以長驅直入北京。

			李鴻章出使日本談和前，曾坦承：「倭若犯至北京後，可望公論相勸，現處無策云。」14對天津能否為第一座關隘，守住日軍進攻，他並無把握。代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一職的王文韶，對於防守天津，亦毫無把握，只能託前往北京的李鴻章請託英國保護。15從李鴻章回覆王文韶的電報，可以得知，只能寄託外人伸援：


    
			派員往詢英使，據稱前遵署意電外部，以鴻赴東後，倭兵不可赴津。雖無回電，必已轉告倭廷。現津無警報，不必自擾，萬一有事，各領事徇紳民之請，告倭請勿進圩擾害，必可行。……16

	


			王文韶接下直隸總督重擔前夕，交給他的是一團混亂處境，遼東半島、山東的威海衛早已失陷，17直隸須時時提防日軍從大沽河口登陸。但王文韶能指揮的軍隊，幾乎皆為李鴻章舊部，先前與他毫無統屬關係。

			朝廷似無對策，天津的官民只好尋求自保。天津官民請當地道員黃雋翰（分巡天津道）充任代表，與英、法兩國領事在租界附近劃定非戰區，由英國士兵和當地居民駐守，懸掛英國國旗。天津居民與北京相同，擔心潰散的清軍騷擾當地及英、法租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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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7　王文韶

	








			07徐兆瑋，江蘇常熟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光緒十六年，授翰林院編修。民初，徐兆瑋曾任國會眾議員。見：徐兆瑋著，李向東、包岐峰、蘇醒標點，《徐兆瑋日記》（合肥：黃山書社，2013），冊1，前言。


			08徐兆瑋著，李向東、包岐峰、蘇醒標點，《徐兆瑋日記》1894年10月26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13日，冊1，頁6。


			09《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卷6，頁3895、3901–3903、3918–3919、935–3936、3940。


			10“Doc. 113 Mr. O’Conor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 in Ian Nish, ed., BDFA. Part I, Series E, vol. 5, pp. 73–74. 


			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卷7，頁4039、4040–4041、4076–4077。


			12《翁同龢日記》1895年2月16日，卷6，頁2824。


			13〈附 譯署來電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戌刻到〉，《李鴻章全集26：電報六》，頁44。


			14〈寄譯署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巳刻〉，《李鴻章全集26：電報六》，頁43。


			15“Doc. 405 Mr. O’Conor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 in Ian Nish, ed., BDFA. Part I, Series E, vol. 5, pp. 239–240.


			16〈覆王署督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戌刻〉，《李鴻章全集26：電報六》，頁73。


			17（1895）2月4日，恭親王向王文韶告知「威海於初七日（2月1日）不守，情形吃緊」。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1895年2月4日，下冊，頁869。


			18“Doc. 334 Inclosure in Doc. 333.” “Doc. 336 Inclosure in Doc. 333.,” in Ian Nish, ed., BDFA. Part I, Series E, vol. 5, pp. 204–205, 205–207.






			主戰派翁同龢最終妥協的心路歷程


			甲午戰爭主戰派代表人物為翁同龢、李鴻藻。翁同龢反對李鴻章主張透過和談解決朝鮮問題。翁同龢的強硬態度，至1894年11月1日（十月初四日）仍可見。當日，孫毓汶在太后面前，提議各國共同調停，遭翁同龢大力反對，翁同龢表示他不願參與，並說，若各國共同調停「將來無以為國也」，有損中國顏面。19然而，李鴻章出使前，翁同龢的態度逐漸軟化，最終甚至妥協支持割地。他的心路歷程曾歷經何種變化？

			蕭公權早期的研究已指出，翁同龢處理涉外事務時，並非總是持強硬態度，面對歐洲列強以武力進逼，翁同龢也會適時妥協忍讓。20但較少人注意到，翁同龢在甲午議和過程中，曾有從強硬轉而妥協的變化。

			英國調停時，未詢問清廷便向日本提出賠款的條件。翁同龢曾反對賠款，與孫毓汶、徐用儀爭論後，妥協同意賠款。21待英國調停失敗後，翁同龢曾想在軍事上挽回頹勢，他將希望放在李鴻章麾下的德國軍事顧問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1855–1925）身上。翁同龢素來不喜與洋人交往，22戰事失利使他拋棄長期排外之成見，採取較實際的手段，尋求漢納根的協助。10月28日（九月三十日），翁與李鴻藻召見漢納根與德璀琳，商談如何反敗為勝。漢納根獻計：「速購智利快船七隻」、「另募新兵十萬人，以洋法操練」。23

			漢納根的提議深得翁同龢、李鴻藻欣賞。11月1日，翁、李又召見漢納根、德璀琳，討論如何實施。24隔日，翁同龢便將漢納根提議面奏光緒皇帝，「力保之」，希望儘速達成。25

			然而漢納根的提議在朝廷遭受不少質疑和反對，翁同龢為支持漢納根最力者。英國公使歐格訥曾建議新軍由赫德統一掌兵，但遭翁反對。

			反對漢納根提議最力者，是保守派大臣步軍統領榮祿（1836–1903）。11月14日，步軍統領榮祿在督辦軍務處內會議中，26反對讓洋人練兵，「力爭不可」，並強硬主張大幅縮減軍隊員額，稱「三萬最妙，至多不過五萬」。27榮祿與翁同龢有過爭執，曾致函陝西巡撫鹿傳霖（1836–1910），痛罵翁同龢：


    
			常熟（按：翁同龢）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議]者；……刻與其共事，幾於無日不因公事爭執；……

			日前常熟欲令洋人漢納根練兵十萬，歲費餉銀三千萬，所有中國練軍均可裁撤，擬定奏稿，由督辦軍務處具奏。鄙人（按：榮祿）大不以為然，力爭之；……鄙人謂：「中國財富已屬賀德，今再將兵柄付之漢納根，則中國已暗送他人，實失天下之望。」渠（按：翁同龢）謂：「此係雄圖萬不可失之機會」等語。不知是誠何心！豈堂堂中國，其欲送之於合肥（按：李鴻章）、常熟二子之手耶！幸此事未成。鄙人仍擬竭力徵兵，冬末，臘初，兵力可恃，即擬力主戰事……28

	


			當時清廷內保守派官員，仍有濃厚的夷夏之防思想，對於將中國軍隊交由洋人訓練，多有猜忌與不滿。例如翁門弟子侍讀學士文廷式（1856–1904）曾上奏抨擊李鴻章聘請洋人練兵，提到：「李鴻章立功之始，藉資洋人，故終身以洋人為可恃。……至今日天下利權歸於赫德，北洋之兵權制於德璀琳，故一有變端旁[徬]徨而罔知所措，必然之理也。……」29

			縱然有榮祿反對，朝廷仍將練新軍計畫交由廣西按察使胡燏棻（1840–1906）辦理（當時胡燏棻為駐津辦理糧台）。沒想到，胡燏棻也從中阻撓，攻擊漢納根。胡燏棻曾上奏將漢納根與洋將比作唐代安史之亂後的回紇，也攻擊他是為謀求私利：


    
			[image: img-038]

			圖28　胡燏棻

	


    
			……據該洋員（按：漢納根）所呈，必須練新軍十萬人方足禦侮，然募洋將二千員約需費四百萬兩；而購買十萬軍械等項約需費二千餘萬兩；華洋員弁及兵夫薪餉歲約需費二千一百餘兩，統共需銀四千餘萬兩。而購買快船尚不在內。臣深知餉力艱難，何能籌此鉅款？是以再三斟酌，改練三萬人；洋將、軍械亦從減議辦。……汗納根於大鹿島之戰雖能出力，此次建言本意似欲多購船械為牟利起見，竊恐事權過重。所用洋員過多，積久難以鈐束。昔唐代安史之亂，借兵回紇，恢復兩京，誠不得為無功，然從此有輕唐之心，不旋踵而聯兵入寇，可為殷鑑。即如同治初年李鴻章借洋將戈登剿辦粵匪，旋即桀驁不馴，趕緊遣撤，尤其明證。現雖借材異域，冀救目前之急，但恐操縱不能由我，他時後患更多，此約束之難也。……30

	


			翁同龢支持的練兵計畫，遂在榮祿、胡燏棻的反對下夭折，翁同龢對此相當無奈。31筆者認為，翁同龢在國難當前，能突破守舊觀念，支持起用洋人練兵，既是一種突破，也是一種妥協。練兵計畫失敗後，翁同龢越趨於妥協，不再一味堅持主戰，逐漸贊成與日本議和。

			1894年12月中，北京正在決定派使者赴日議和之際，翁同龢主張「事宜預籌，派員赴彼一節亦宜參活著。」32主張派員赴日本談判。

			張蔭桓離開北京後，與邵友濂逗留上海多日，顯示清朝首次遣使出國求和，北京政府同樣游移不決。對此，翁同龢曾勸太后速催張、邵動身，稱：「臣於和議向不敢阿附，惟茲事亦不可終止，使臣已遣而逗遛，恐彼得藉口，……」33亦足見翁同龢支持張、邵議和，主戰的態度已有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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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政府對割地之決定過程


			李鴻章出使前，清廷已經透過多種管道得知日本企圖要求割讓中國土地。但根據史料看來，張、邵使團遭日本拒絕之前，清廷一直未認真考慮過割地問題，張蔭桓離開北京前，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皆不允張、邵割地，34甚至為了顏面，連停戰都不能由中方先說出口。35

			事實上，朝廷中大臣分為贊成、反對割地的兩派，兩派大臣曾就割讓土地一事辯論多日，幾乎無共識。反對割讓土地派以翁同龢為代表。最終，在翁同龢等強硬派大臣妥協、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准許下，清廷才做出割地的決策。當時，僅有李鴻章及幾位軍機大臣能參與決策，過程隱密，外人難以得知箇中詳情。下文將透過史料，還原其中過程。

			日本政府拒絕張、邵二人後，為防止中國再派無全權的使者前來議和，日本托駐日美使譚恩轉電北京，通告清廷，除了須同意朝鮮獨立和戰爭賠款，還須派有割地全權的使者，方能開議。36正是這封電報，迫使清廷不得不開始嚴肅思考割讓土地之事。

			張、邵被拒，且日本暗示中國須派有聲望之大員才願議和之消息傳至北京後，1895年2月13日（正月十九日），清廷命李鴻章為議和全權大臣，並下令李鴻章「星速來京請訓，切毋刻遲」。37但天津的李鴻章卻顯得手足無措，不知該如何應對，只能回覆朝廷：「俟定期起程再電奏」，以拖延時間。38

			原本戰場之失利就已使李鴻章灰心喪志，他絲毫不願擔此苦差事，向張蔭桓抱怨道：「各使慫恿兄（按：李鴻章）去，致被新命，茫然無措，……」39

			北京高層、天津李鴻章皆遲疑不決，對和談也無良策，在此情況下，北京城的安危問題日益嚴峻。


			李鴻章抵達北京後的行動



			■北京內部的討論

			李鴻章於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抵達北京。40翌日，李鴻章旋即入宮陛見光緒皇帝，並拜訪駐北京的外使商討對策。

			2月22日（正月二十八日），群臣在光緒皇帝面前爭執是否要答應割讓土地。翁同龢贊成賠款但反對割地，他認為：「但得辦到不割地，則多償多努力。」孫毓汶、徐用儀認為「不譍[應]割地便不能開辦。」41

			2月23日（正月二十九日），群臣又就割地問題爭論，仍未達共識。李鴻章不敢提起割地；翁同龢反對割地，但願以賠款換取割地；孫毓汶、徐用儀贊成割地。光緒皇帝反對割地，慈禧太后則稱病不出，42不參與決策，僅向光緒皇帝和群臣表示她反對割地。43

			2月24日（正月三十日），諸臣到傳心殿議事。孫毓汶「必以割地為了局」，翁同龢再次反對。44


			■英國、德國公使意見：割地或遷都擇一

			群臣爭論無果之下，李鴻章無所頭緒，只能連連赴各國使館諮詢各國公使，希望得到外國出面干預。李鴻章雖在光緒皇帝前不敢提割地之議，卻曾於2月23日找英使歐格訥商量對策，提及割讓土地。惟歐格訥無法給予李鴻章可靠承諾，僅勸李為避免北京被攻占，「為了和平，值得中國作出重大犧牲。（telling him that I thought peace worth heavy sacrifice to China.）」45 

			德國公使紳珂（Gustav Freiherr Schenck zu Schweinsberg, 1843–1909），則告訴李鴻章，清廷若不遷都，勢必得割地，翁同龢認為紳珂語「至言哉」。46除紳珂提到遷都之外，李鴻章並未得到較有用的建議，各國公使僅勸中國儘速議和，遑論有幫助承諾之語。47翁同龢在日記記下：「李連日晤英、德、法、美、俄使，皆無實在相助意。英推諉，德語切直，謂不割地則遷都，無中立之法。俄允電本國而已。」48

			2月25日（二月初一日），李鴻章向皇帝面奏各國公使勸中國割地議和之事。此外清廷又接到兩則情報：一是恭親王稱日本欲籌鉅款繼續作戰；二是張蔭桓來電，稱日本志在得土地，賠款次之。49此時清廷僅剩兩個選擇：若要繼續作戰，勢必如紳珂所言遷都；若要議和，非割讓土地不可，情報在在顯示日本志在必得。

			李鴻章與各國公使商談的內容為何？是否促使清廷最後做出「宗社為重，邊徼為輕，利害相懸，無煩數計」之決定？李鴻章出使前，是否已預先準備割讓臺灣？


			■李鴻章與英國公使商討割讓土地：東北和臺灣

			李鴻章於2月23日與歐格訥商討對策時，曾提到割讓臺灣之事。李氏向歐格訥表達割地的難處，並希望英國能給予協助。歐格訥向英國外務大臣金伯利伯爵發送的電報稱：


    
			今日李總督來拜訪我。李稱若要割讓臺灣會侵犯到英國利益，若割讓北方土地會侵犯到俄國利益，並且他詢問中國可以尋求英國何種幫助以免於割地。50

	


			李鴻章與歐格訥的會談論及割地問題時，直指南方之地為臺灣。顯示李鴻章已知日本想索取臺灣。

			李鴻章於北京與歐格訥會談的同時，倫敦的中國公使龔照瑗亦拜訪金伯利伯爵，商談割地問題。2月24日，李鴻章致電倫敦龔照瑗，請龔與金伯利伯爵商量割地的對策。51龔照瑗接到李鴻章之電後，「即赴英、法外部」，與金伯利伯爵會晤。52

			金伯利伯爵與龔照瑗會晤後，拍了封電報回傳給北京英使歐格訥，指示英國的立場為勸李鴻章儘速接下全權赴日議和：


    
			中國公使（按：龔照瑗）今日（按：2月25日）來訪，並將一封來自李鴻章總督的電報的大意傳達給我，希望就此事尋求我的建議。……若割讓在北邊東北地區，俄國或許會反對；若割讓南方地區，法國和英國或許一樣會反對。……我稱我毫不猶豫建議李鴻章，他應當接受各方面的全權，也包含割讓土地。中國的情況現如此下，如有可能的話，顯然締結和平才符合中國的利益。授予全權使者權力談判割讓土地，並不是一件恥辱之事。歐洲國家經常在戰爭失利後，在此基礎上進行和談。並且需要記住的是，若條件令中國無法接受，中國永遠可以中止談判。……

			龔大人詢問我是否能給他有關割讓臺灣或是東北之地的意見。我回答他，我必須保留我的意見。因為我考慮到在現下的情況，談及此些問題還太早。53

	


			同時，龔照瑗也將其與金伯利伯爵的會晤內容傳回總理衙門。54龔照瑗—金伯利伯爵、李鴻章—歐格訥的談話清楚顯示，清廷此時對割地問題已有認識，得知日本要中國割讓臺灣和東北關外。而英國不願意插手中日議和事務。

			但李鴻章假設英國不會同意日本取得臺灣，僅是一廂情願。英國並不認為日本取得臺灣將威脅其於東亞的戰略地位。55


			美國公使田貝的角色：勸中日及早和談、反對歐洲國家干涉


			有關美國公使田貝在馬關談判前的角色，中文世界的研究多認為他於背後勸李鴻章割臺，暗助日本得到臺灣，似對清廷決策扮演關鍵角色，此說以黃嘉謨為代表。下文筆者將重新檢視此說法，並分析田貝相關行動背後原因與影響。黃嘉謨曾這樣描述：


    
			二月初八日（三、四），李鴻章於覲見請訓並承光緒皇帝暨慈禧太后授予割地等類全權後，復於下午與田貝長談。所談的內容，次日田貝即詳報國務院，其中有關割地事項，報告中雖聲明暫時無需明言，北京官員們卻都知道他們密議割地的原則，主要是「以散地易要地」，也就是寧可割讓臺灣各島，儘力保全中國大陸地方。李鴻章對於田貝的各項建議，惟有點頭稱是而已。

			田貝所提割讓臺灣等地的原則，其後即由美國前任國務卿福士達（科士達，John W. Foster）協助執行。……56

	


			黃嘉膜認為田貝曾暗示李鴻章割讓臺灣，李鴻章也似乎相當信服田貝的意見。然而，重新檢視檔案，黃嘉謨之說法似乎值得再討論及釐清。

			首先，透過上述「李鴻章—龔照瑗、金伯利伯爵—歐格訥」往返的電報得知，李鴻章於2月22日與歐格訥商討時，便提到割讓臺灣之問題。而「田貝—李鴻章」會談發生於2月26日。因此，在2月26日田貝—李鴻章會談之前，清廷高層已在考慮未來割地之事。割地之最終決斷，取決於清廷內部之決策，似非田貝的一番話所能影響。


			■田貝勸說中國派使者赴日談判

			將時間往前溯，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曾於2月22日下午拜訪田貝，尋求協助，但並未提到割讓土地的問題。當時，李鴻章向田貝詢問：「是否能請美國政府勸說日本停戰。」但田貝回覆稱，美國政府不會干涉此戰爭，他「不是中日間的調停者，除非是總理衙門托他轉發電報，否則他不會傳任何訊息給日本政府。」57

			田貝對於中日兩國爭端的看法，是希望中國按照西方國家外交慣例，派遣全權使者赴日本談判議和，並且將爭端限制於兩國之間，交由兩國使者談判解決，不要給予歐洲國家有干涉的機會。他也認為兩國使者儘早開始談判為佳，曾於2月23日報告葛禮山：「如果中國想要和平，中方必須立刻電告日本他們接受日方條件，並詢問日本，雙方使者在何時何地談判。」58


			■田貝不希望歐洲國家干涉

			田貝在另則報告中提到，李鴻章進京後，一直尋求各國公使的協助，希望美國、歐洲國家能干預割讓土地之事：「李鴻章似乎仍抱持著不切實際的想法，認為歐洲國家不會允許日本奪取任何一塊中國的土地。」59如上述，田貝回覆李鴻章稱美國政府不會出手干涉。實際上不獨美國，其餘各國也無法給中國幫助。各國公使皆向清廷表示莫可奈何，如翁同龢所記：「皆無實在相助意。」60

			黃嘉謨曾指出田貝勸各國不要過問割讓土地之事：


    
			及李鴻章至北京拜會各國公使，商請各國出面，制止日本割取中國領土的野心，田貝同時也與各國公使接觸頻繁，力勸各國毋庸過問此事。61

	


			重新檢視檔案，可知田貝確實曾勸告各國不要插手干預。本書第二章已指出，田貝其實是延續傳統美國對華政策思想，不願歐洲國家干涉中國內政，而非有意干涉談判。

			田貝曾於致葛禮山的報告中稱：


    
			在與我的同僚談話中，我總是勸他們不要插手，或至少不要談干預。反之，最好是如我所稱美國政府的立場一樣，宣稱他們的政府在任何情況下肯定都不會干涉。然而，我的同僚認為他們不能聽從我的建議。他們不願意受限於一任何情況下都持中立的聲明中。……62

	


			黃嘉謨未注意到的是，歐洲各國公使有各自立場，田貝不認為其勸告能對各國公使產生太多效果。而各國公使的行動又是受其本國政府指示，似不會因田貝的一番唇舌有重大改變。

			田貝不願歐洲插手干涉中日間的爭端，是因他認為如果歐洲各國干預此事，事後競相索要報酬，可能會引起瓜分中國：


    
			在我看來，外國干涉對於中國沒有任何好處可言。外國干涉更有可能比日本的作為讓中國分裂。除非俄國、英國、法國比其從前歷史上展現得更公正無私，不然他們只會以其服務分別向中國索取鉅額的報酬。63

	


			■田貝勸李鴻章保存大清完整

			那麼，田貝對於割地之看法為何？2月26日，李鴻章與田貝晤談中，的確談及割地之事。但須指出的是，田貝避談了割地問題，僅勸李鴻章保住整個大清完整不分裂。田貝反對歐洲列強干涉，避免中國被瓜分，他與李鴻章談話的目標，亦是以維持大清的存續為目標。

			田貝在與李鴻章會談前，便已猜測日本或許會索取臺灣或遼東半島。田貝致葛禮山報告提到：


    
			目前已知的是，日本可能會要索類似於英國現今在天津、漢口、廣州，甚至上海的租界。另一方面，她可能會要求割讓臺灣和遼東半島。64

	


			但於2月26日與李鴻章商談時，田貝並未提到遼東半島或臺灣，僅提到租界（concession）：


    
			我試著讓李鴻章理解，割地問題真的不甚重要，因為日本沒有具體要索哪塊地。日本可能會滿足於得到類似於在先前英國、法國和美國在上海獲得的那樣的某些租界。65

	


			接著，田貝又以私人身分向李鴻章建議，儘量透過談判去說服日本：


    
			我說，我認為他應該背對歐洲列強而直面日本；也應完全放棄獲得外國干預的想法；並且他應向日本說理，如果日本使中國重創，日本的商貿也會受害；李可以地緣的關係、民族間的近似性、商貿利益來說服日本不要令中國分裂；他應盡力保下大陸上的任何一塊土地免於被割讓。66

	


			田貝與李鴻章會談時，避談割地問題，僅勸李盡力向日本爭取不要使大陸上的中國遭割裂，其初衷為保持大陸上大清的領土完整。但田貝無法強迫清廷接受其建議，最終決策權仍在清廷高層。此外，事實證明，清廷和李鴻章並未採納田貝勸告，仍不斷請歐洲列強干涉。

			本書第二章指出，19世紀美國對華政策傳統，以維護中國主權完整、不分裂為對美國最大利益；同時，美國人也反對歐洲國家插手中國事務，因美國人對歐洲國家在東亞競逐殖民利益有頗深的猜忌。田貝於與李鴻章談話、致國務院報告中，皆顯示此種外交思想之延續。


			英、法、俄表示不願干涉


			雖然田貝明確勸告清廷，中日爭端由雙方使者談判解決，但清廷高層中，包含總理衙門、李鴻章等要員，似乎一直相信歐洲列強會干預。李鴻章仍頻頻拜會各國公使。

			當時朝廷中，有一普遍的假說，認為如果日本占據朝鮮和中國東北，會損及俄國利益，俄國必會干涉；如果日本占據中國南方土地，會損及英、法的利益，英、法必定會干涉。此種想法可由李鴻章於2月12日（正月十八日）致電總署見得：


    
			頃據德璀琳函稱：十五見俄使喀希尼，謂俄已與英、法訂約，告明日本不得過於得意。現只候閱看日本需索條款，如所索過奢，三國必能設法調停。……

			……蓋倭必索占地，若占奉天俄必不允，若占通商口英必不允。必與該國有關礙，始肯出為用力。……67

	


			因為俄、英答應干涉的傳聞頗似可信，所以李鴻章赴北京前，曾對俄、法、英列強的干涉抱持不小希望；68李鴻章進京後，也頻頻奔赴各國使館，請各國出手干涉。

			歐洲列強確實相當關注戰局，並擔憂日本將對中國提出過於苛刻的條件，頻頻打探日本政府的意向，69但介入的意願卻頗低。雖然日本政府對和約條款守口如瓶，但英國很早便推測到日本對臺灣有極大興趣，並且會想要求中國割讓臺灣。

			在張、邵使團出發議和前，駐日英國公使楚恩奇曾向金伯利伯爵寄送一則報告，詳述臺灣的經濟價值，提及臺灣產金礦、煤礦，且土地豐饒，能種植糧食作物、菸草、糖（甘蔗）。楚恩奇認為，日本會將臺灣納入割讓的條款中。70

			1894年12月，楚恩奇再致函金伯利伯爵，推測日本和約的條款大概有四：一是朝鮮獨立；二是鉅額賠款；三是要求中國割讓臺灣；四是占領遼東半島作為中國賠款的擔保。71楚恩奇的推測相當接近日後日本的條件。因為臺灣潛在的經濟價值，英國人早已經猜到日本會要求割讓臺灣。

			歐洲國家中，除了英國外，法國、俄國也同時在猜測日本的和約條件。如法國曾於1895年2月派駐日公使向日本外務省打探是否對臺灣有興趣；72又如法國駐英大使庫賽爾（Alphonse Chodron de Courcel）曾於3月20日向金伯利伯爵打聽是否知道日本條件，並提到法國不會反對日本割取臺灣，但反對日本割取澎湖群島。73

			同時，英、俄兩國也正對此問題展開洽商。英國認為，只有在日本準備將中國置於其勢力範圍，成為日本的保護國的情況下，歐洲列強才有聯合干預的必要。俄國則認為，在弄清日本條件之前，俄國不會違反中立，介入其中。74

			俄國駐日公使希特羅沃曾於1895年2月14日拜訪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打探消息。希特羅沃表示，若日本要求占有大陸上的土地，此舉相當不明智（impolitic）；75同時，希特羅沃對陸奧暗示，俄國對日本合併臺灣「並不表示異議」。762月24日，日本向希特羅沃透露日本條件為：「朝鮮獨立、戰爭賠款、割讓土地」。得到日本保證不侵占朝鮮，希特羅沃便回覆日本政府，俄國會勸中國儘速派使者談判議和。77

			英、法、俄、美等國家皆已經推測到日本將於和約中索取臺灣。英國早已表明不願干涉，法、俄也持相同態度，俄國甚至暗示日本可以併吞臺灣。但同時，俄國也多次向日本表示，不希望日本占據大陸上的土地。78

			於是乎，北京之英、法、俄各國公使都表示不干預中日爭端，也無法給中國承諾。李鴻章雖頻頻求助於各國公使，但歐洲列強干預的期望仍然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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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地與遷都之間的抉擇


			李鴻章的「節略」


			2月27日（二月初三日），李鴻章曾遞上一份「節略」給朝廷，內容摘錄李鴻章連日與俄、法、英、德四國公使商談之概略。79吉辰曾引用此節略，指出李鴻章以遷都和割地二擇一，讓朝廷作出最終決定，但他未注意到英使歐格訥的說法及其重要性。80

			以下將分析歐格訥說法的代表意義。該節略全文為：


    
			俄使喀希尼：俟所索何地說出再議。法施阿蘭：略同前。德紳珂：倭意全在割地則和議成，不割則都城危，今宜釋者割地、遷都而已。英歐格訥：兵敗議和，必不可行。即如割地一節，亦有險要、膏腴與散荒之判。如金州、大連灣、旅順、威海皆險要，應指駁，而以散荒地抵換，若恥不肯為，欲求庚申城中之盟，豈可復得？海軍既無，陸軍器不精。

			謹按：各國使臣以上之語，俄、法幫助之說浮而不實，英、德藥石之言，苦而近真。倭人需索多端，所最可注意者無過割地。中國寸土尺壤，無論肥瘠荒要，豈可輕以予人？而細查德國公使紳珂、英國公使歐格訥兩人議論非盡無因。近日倭人傾心媚德，德既與倭親密，自能審其命意之所在。英國在華商務最盛，甚願中國永能持盈保泰，亦未必故為輕藐之詞，所陳割地或遷都之說，二者關係皆極重大，臣與王大臣再四會議，不敢遽決……。81

	


			節略記錄英使歐格訥稱「割地一節，亦有險要、膏腴與散荒之判。如金州、大連灣、旅順、威海皆險要，應指駁」。歐格訥致金伯利伯爵報告中，未透露他曾對李鴻章有此些建議。筆者認為，此應是歐格訥私下向李鴻章透露其私人看法，不代表英國官方意見。

			節略中並未紀錄田貝之意見，前文已指出，田貝與李鴻章會晤時，僅勸中日早日談判，避談割地問題，也勸李鴻章勿引入歐洲國家干涉。對於一向寄望歐洲國家干涉割地的清廷而言，田貝能給的幫助實在不大。

			至此，可以證明黃嘉謨所稱田貝建議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應有誤。82散地與要地之區別，其實來自於歐格訥的私人建議。這也並不代表英國官方立場。據史料看來，黃嘉謨之說法應是源於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之指控。

			文廷式曾於1895年4月初上奏（此時馬關談判已展開），指控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曾在美國使館密謀割讓臺灣「以散地易要地」。83對比史料看來，文廷式的說法有誤。

			據李鴻章「節略」判斷，歐格訥私下應認為遼東半島、威海衛不可割讓，歐格訥未對臺灣割讓表示意見。李鴻章稱「英、德藥石之言，苦而近真」，表示他贊同英使、德使意見。

			相較於「險要地」：遼東半島、威海衛，臺灣可以說是「散荒之地」，萬不得已時只能以散荒地換險要地。文廷式之說，實際上為李鴻章節略的誤傳。


			光緒皇帝先鬆口允諾割地


			此時，國內雖曾有臺灣巡撫唐景崧公開上奏倡議遷都，84以及德國公使提到此事，但遷都茲事體大，眾王公大臣並無一致意向。遷都與割地的兩難，還得交由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作最後決斷。慈禧太后雖然持續稱病不出，不直接參與決策，但仍在幕後遙控朝廷一切政治活動。太后得知李鴻章、恭親王曾提及割地後，十分不悅，稱：「任汝為之，毋以啟予也。」85

			此時光緒皇帝雖是大清皇帝，但無至上決斷之權，難以作出如此艱難決斷。光緒皇帝本意為將割地或遷都的問題交由太后決定，自己不敢妄下決策。李鴻章曾致電張蔭桓，透露光緒皇帝不敢擅作決定：


    
			連日為土地事與各使商論，皆謂非此不能結局，與樞（按：軍機處）譯（按：總署）商不敢擔。上（按：光緒皇帝）意俟長春（按：慈禧）大安稟商酌定。86

	


			但太后從2月22日（正月二十八日）便稱病不見，至2月28日（二月初四日）亦同。光緒皇帝不敢擅下決斷，亦不敢承擔割地責任，只能向群臣稱：「……汝等宜奏東朝（按：太后），定使臣之權，並命李相速來聽起。」將遷都或割地之抉擇推給慈禧。然而，慈禧太后又以生病為藉口，87將裁決之權再推回光緒皇帝身上。太后與光緒帝皆不願擔先允割地之責任，群臣無所適從，遣使議和之事又延宕數日。

			至3月2日（二月初六日），太后仍稱病，光緒皇帝只能催促群臣向太后「請訓」，88希望以群臣之請讓太后作出抉擇，割地與否，似乎無人欲承擔。最後，光緒帝終於鬆口，先授予李鴻章割地之權。李鴻章上奏稱：


    
			連日據美使田貝函稱，日本來電，中國另派大臣議和，除非先允償兵費並朝鮮由其自主外，若無商讓地土及辦理條約畫押之全權，即無庸前往等語。迭與王大臣等會議，均以敵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現在事機緊迫，非此不能開議。當經總理衙門函覆田貝，以日本電內欲商各節，均有此全權責任，尚未接准覆電，頃軍機大臣、恭親王等傳奉皇上面諭，予臣以商讓土地之權。聞命之餘，曷勝悚懼。……詳閱日本致田貝兩電，於兵費及朝鮮自主兩節，均認為已得之利，而齗齗爭執尤在讓地一層。惟論形勢則有要散，論方域則有廣狹，有暫可商讓者，即有礙難允許者，臣必當斟酌輕重，力與辯爭。……89

	


			光緒皇帝於3月2日令臣下傳諭李鴻章，予以割地之權。然而，授予李鴻章割地議和之權，仍須由慈禧作最後准許。


			慶親王、軍機大臣連銜奏請太后允許割地


			就在皇帝授予李鴻章割地大權當日，李鴻章與翁同龢討論割地之事入夜：「晚答李相，長談抵戌正。……李相議及割地，余曰臺灣萬無議及之理。」90先前群臣討論的是割地或遷都，但此時已確定為「割讓何處」了。翁、李兩人就是否割讓臺灣有一番爭論。

			翁同龢不願放棄臺灣，原因與臺灣之戰略價值有關。在翁看來，保衛臺灣，即可屏障閩省不被日軍侵擾。翁同龢戰前曾奏請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1836–1903）、南澳總兵劉永福（1837–1917）增援臺灣，可見其對臺灣之看重。

			光緒皇帝授予李鴻章割地之權隔日，恭親王、慶親王、禮親王，與軍機大臣翁同龢、李鴻藻、孫毓汶、徐用儀、剛毅（1837–1900），於3月3日（二月初七日）連銜向慈禧太后上奏，聲明時勢嚴峻，日本明確要求中國割讓土地，請太后授予李鴻章割讓土地之權：


    
			臣奕訢、奕劻、世鐸、翁同龢、李鴻藻、孫毓汶、徐用儀、剛毅跪奏：

			為敵情叵測，時局阽危，皇上特遣重臣，再申和議。而日本屢次延宕，大學士李鴻章尚未成行，恐倭人伺河凍一開，分兵衝突畿輔，則可憂者大矣。臣等伏思倭奴乘勝驕恣，其奢望不可臆計，現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者，惟在讓地一節。若駁斥不允，則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利害相懸，無煩數計。臣等前日懇請召見，本擬詳細面陳，旋奉傳諭，命臣等恭請諭旨遵辦。皇上深維至計，洞燭時宜，令臣等諭知李鴻章，予以商讓土地之權，令其斟酌重輕，與倭磋磨定議。昨據田貝送到日本覆電，定於長門會議。李鴻章自應迅速啟程，勉致另生枝節。所有臣等遵旨辦理緣由，謹切實瀝陳，伏乞慈鑒。謹奏。91

	


			這也代表了身膺清廷最高決策權的軍機王大臣之集體意志：以割地換取和平。2月25日（二月初一日）時猶堅決不同意割地的翁同龢，92名列此摺中，顯示他此時也妥協同意割地。同日（3月3日），李鴻章也詢問赫德，英國是否能夠保護臺灣，但赫德表示不可能。93

			以往，「割地摺」僅能在《清季外交史料》中見到刪節版。《清季外交史料》收錄版本開頭為「總理各國事務慶親王奕劻等奏」，未臚列出其餘具奏人。94但戚其章等學者編纂的《中日戰爭》，鈔錄了「割地摺」的軍機處原摺，讓我們可得知割讓土地是清廷軍機處最終決策，而非奕劻等主和派大臣擅作主張。95

			《清季外交史料》內容來自《光緒朝夷務始末》。96《光緒朝夷務始末》隱去連銜的軍機大臣名，以致有研究誤會「割地摺」具奏人為奕劻與王文韶。97單看刪節版「割地摺」，似乎會令讀者有錯誤印象，認為割讓土地為京中主和派大臣片面決議。《中日戰爭》中收錄的軍機處原摺還原了「割地摺」具奏人也包含強硬派大臣翁同龢、李鴻藻。因此，透過「割地摺」，可修正以往翁同龢、李鴻藻素持主戰、反割地之印象。

			同日（3月3日），朝廷授予李鴻章全權敕諭，給予其定立和約的「署名畫押之全權」。98

			翁同龢的強硬態度，在現實環境逼迫下，呈現妥協的過程。對照其日記，可以發現轉變過程：


    
			2月24日（正月三十日）

			孫公（孫毓汶）必以割地為了局，余持不可。

			2月25日（二月初一日）

			合肥（李鴻章）面奏，略及割地，恭邸（恭親王）亦發其凡，余卻未敢雷同……

			2月26日（二月初二日）

			窮日之力看《普法戰紀》四本，憊極矣。

			2月28日（二月初四日）

			李相便衣見過。不能拒也，留飯，談至戌正三刻（按：約晚間8時多）始去。

			3月2日（二月初六日）

			晚答李相，長談抵戌正。……李相議及割地，余曰臺灣萬無議及之理。

			3月3日（二月初七日）

			樞臣連銜（按：含翁同龢自己）并慶邸（慶親王）奏片一件，奏慈聖。聲明時勢阽危……皇上洞燭機宜，予李某商讓土地之權，云云。99

	


			翁同龢曾希望從普法戰爭中找到有用的線索，使中國免於割地，但未能成功。與同僚多日辯論，再與李鴻章長談兩晚後，翁同龢接受了割地為不得已之舉，做出妥協。

			3月4日（二月初八日），李鴻章隻身入宮請訓，100所談內容外人無從得知，但可推測是有關議和割地之事，這點也可以從田貝的報告中證實。事後，李鴻章曾向田貝透露，帝后二人（Their Majesties）向其承諾，101締結和平條約歸國後，清廷會著手進行政府各部門的改革，且會授與李鴻章執行的全權（Carte-blanche）。李鴻章又稱，他將被（日本）逼迫割地，且他已得到太后、皇帝的授權割地。102惟《馬關條約》簽定後，李鴻章雖仍負責經辦諸多外交、內政要事，但權勢再也未能如任直督暨北洋大臣時期顯赫。103

			翌日，李鴻章離京，返回天津，召集幕僚，預先籌辦日後在馬關議和的事務。


	
			表1　贊成或反對割地態度變化表

			
				
					
					
					
				
				
					
							日期／人物
							2月22日—3月2日
							3月3日—3月4日
					

					
							光緒皇帝
							贊成議和、反對割地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妥協）
					

					
							慈禧太后
							贊成議和、反對割地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妥協）
					

					
							翁同龢
							贊成議和、反對割地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妥協）
					

					
							李鴻藻
							贊成議和、反對割地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妥協）
					

					
							李鴻章
							贊成議和、不敢主動提割地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
					

					
							剛毅
							不明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
					

					
							孫毓汶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
					

					
							徐用儀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
					

					
							恭親王奕訢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
					

					
							慶親王奕劻
							贊成議和、對割地態度不明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
					

					
							禮親王世鐸
							不明
							贊成議和、贊成割地
					

				
			

		


			割地消息迅速走漏



			■汪喬年

			3月5日（二月初九日），兩江總督張之洞收到一封電報，寄電者為汪喬年，內稱：「倭要割地，上意勿許。初六（3月2日）太后召相議，以遼東或臺灣許之，如不肯則兩處均予，事甚祕。」104對朝廷內活動繪聲繪影，幾可亂真。105汪電內容真假參半，實際上，太后於這段期間一直稱病，並未召見群臣；3月2日，光緒帝召見李鴻章與軍機大臣，106又「割地摺」上奏日期為3月3日。因此，汪喬年之電報內容多有訛誤，似乎是道聽塗說而來。

			分析汪喬年的電報，可以從中得出另層意義。首先，目前僅能得知汪為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生，107且汪一生功名不高，生平官位最高似乎僅至江蘇候補知州。108但可得知，汪喬年是戊戌變法時期十分活躍的報人汪康年（1860–1911）的親族。109

			甲午戰爭期間，汪喬年應當在天津或北京的電報局當差，110但職位應當不高。既然職位不高，汪喬年便不可能與聞最高機要，可合理判斷汪喬年所得到資訊係經口耳謠傳取得。


			■翰林院

			慶親王、軍機大臣連銜上奏「割地摺」當日（3月3日），翰林院編修黃紹箕、陳遹聲、丁立鈞、沈曾桐、徐世昌等人立刻上奏（由掌院學士麟書、徐桐代奏），反對割讓土地，該奏摺明確指出不可割棄臺灣、奉天：


    
			倭人所垂涎者臺灣也。臺灣自康熙間始隸版圖，聖祖仁皇帝平定撫綏，深勞廟算，非第為東南之藩鎮，實乃據中外之喉襟。近百年來，民稠物阜，文教漸興，寢同內地。光緒十年，建設巡撫，專治其地，每遇兵荒，捐賑捐防，數逾百萬。論形勢，則我先朝所經營，以屏南服；論規制，則我皇上所頃廓，以控重瀛；論物產，則賦稅有逾于邊省；論民情，則輸將幾埒於常供，何罪何辜，而淪為異域，此必不可行者一也。……

			現在李鴻章論及和局，擬以不願割地之說，徧告於眾人，窺其用意，必欲使此意出自宸斷，然後定約之後，天下士論民心，怨憤不平之勢，盡歸於朝廷，而於己無與，……111

	


			黃紹箕、陳遹聲、丁立鈞、沈曾桐、徐世昌等人指控李鴻章「擬以不願割地之說，徧告於眾人」等，雖不符合事實，但指出清廷預備割讓臺灣、奉天，則較接近事實。此奏摺也顯示，割地行動雖保密不宣，但北京關注此事的官員，仍能透過祕密管道得知洩露的消息。

			李鴻章出使前，黃紹箕、丁立鈞、沈曾桐、徐世昌等人，多次連銜上奏反對割地、賠款。他們上奏指控的內容，真偽參半，如他們曾指控美國人向清廷遊說貸款，也反對割讓奉天、臺灣：



    
			是役也美國居間，美國洋人之言，有中倭和議將成，願貸我以鉅款之說。核其數目歲息約需三千萬，與倭人要我之數若合符節，是倭美合以圖我也。……

			割地一事，臺灣之富饒稱最，奉天與韓地毗連，彼族垂涎，匪伊朝夕。夫以列祖列宗所開闢經營之土宇，休養生息之人民，一旦割以與人，固事理所不可……112

	


			美國人向清廷遊說貸款之說有誤，實際上為清廷主動向美國詢問借款（見下章）。而京中議和割地之事，一直保持祕而不宣。汪喬年的電報、丁立鈞等人的奏摺，顯示消息來源應當亦來自傳言。

			這些謠傳顯示的意義為：雖然李鴻章等重臣在京中所談之事皆祕密進行，但朝廷決定割地的風聲迅速走漏，且謠言所稱準備割讓臺灣或遼東半島，十分接近清廷的祕議決議。可見在李鴻章赴馬關開議前，官場中已有不少人猜測到清廷割地的腹案，而其中又包含臺灣。

			收到汪喬年電報後，3月5日，張之洞致電李鴻章，詢問是否能透露割地細節：「讓地係指何處？賠欵索若干，可密示否？蒸兩電言借助英國事，有可商否？」113但李鴻章並未透露任何細節，僅回電告知：「賠欵索若干，讓地指何處，均須會議時方知，臺灣必不准抵換。借助英，以局外謝，難成。」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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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過去研究多認為3月3日「割地摺」具奏者為慶親王等主和派大臣，但其實不然，「割地摺」具奏人包含主戰派大臣翁同龢、李鴻藻。顯示翁、李至最後關頭妥協贊成割讓土地。李鴻章前往日本談判前，天津與北京情勢不穩，驗證了「割地摺」稱京城岌岌可危，並非誇大。

			李鴻章奉命抵達北京後，曾赴多國公使館與各國公使商量和談事宜。李鴻章與京中大員已知日本很可能索取遼東半島或臺灣，因此曾找英國公使歐格訥商談是否應割讓臺灣。中國駐英公使龔照瑗亦曾以割讓土地問題與英國外務大臣金伯利伯爵商量，希望得到英國協助，免於割讓土地，但遭英國拒絕。

			黃嘉謨等研究者認為促使李鴻章做出割臺決定者為美國公使田貝。本章則指出，田貝之觀點大致為希望中日兩國派使者直接談判，勿引入歐洲國家干涉，因歐洲國家干涉之代價極可能為瓜分中國利益。2月26日，李鴻章與田貝晤商，田貝向李提到日本可能會要求中國給予租界，並勸告李鴻章儘量向日本爭取不要割讓大陸上土地，但避談割讓何處土地問題。

			馬關談判前，英、法、俄、美等國家皆已經推測到日本將於和約中索取臺灣，但皆不願插手干涉。各國公使除英使歐格訥外，未能給出較具體的建議。

			英國公使歐格訥曾對李鴻章透露，土地有「險要、膏腴與散荒之判」暗示李鴻章大陸上的土地為險要、膏腴，告知李鴻章中國若要求和只能割地。黃嘉謨稱田貝曾告訴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實源於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之指控。而「以散地易要地」原則，較接近英國公使歐格訥私下對李鴻章透露之內容，此原則應來自歐格訥，而非來自田貝。田貝之任務為斡旋，限度至談判之前，並不干預談判。至李鴻章出使議和，田貝之任務便大致完成。

			3月3日群臣上奏之「割地摺」，具奏人包含翁同龢、李鴻藻。翁、李（鴻藻）素為強硬派，反對議和。但本章指出，翁同龢之態度轉隨議和行動趨於妥協。翁同龢支持漢納根練兵，突破其長期厭惡洋人之心態；翁又支持張蔭桓、邵友濂赴日議和，對比於1894年9月時仍主戰反和，做出極大妥協。2月23日，翁同龢仍與同僚爭論是否割地；3月3日，翁同龢名列「割地摺」具奏名單中。

			翁同龢曾主張訓練新軍以繼續作戰，但訓練新軍因朝中官場傾軋夭折。訓練新軍計畫失敗後，翁同龢逐漸轉向支持議和、妥協。

			「割地摺」具奏人名單有奕訢、奕劻、世鐸、翁同龢、李鴻藻、孫毓汶、徐用儀、剛毅，明確提出「宗社為重，邊徼為輕，利害相懸，無煩數計」。割讓土地並非慶親王奕劻與主和派大臣擅作主張，而是京中群臣集體決策，更非李鴻章之個人主張。

			從李鴻章與翁同龢討論是否割讓臺灣、李鴻章贊成歐格訥「險要、膏腴與散荒之判」說、「割地摺」上奏後不久隨即走漏風聲等諸多因素加以分析，李鴻章赴日求和前，清廷已知日本將索取遼東半島及臺灣，並做好割地之準備。雖不清楚清廷的腹案中，遼東半島可割讓範圍為何處，惟可以確定，臺灣之割讓已在腹案之中。











			
				
			

		
		
			查臺灣極關緊要，偪進閩、浙，若為敵踞，南洋永遠事事掣肘。且雖在海外，實為精華，地廣物蕃，公家進款每年二百餘萬，商民所入數十倍於此，未開之利更不待言。01

			——張之洞致總理衙門（189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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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須與此同時奪取臺灣。雖有謂占領臺灣必更再次招致列國物議之虞者，此不過一己之臆斷耳。……何況持臺灣諸島作為戰爭之結果必歸我所有之論者，晚近於朝野間愈益增多乎！02

			——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189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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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皆知朝鮮主權必可爭，而不知臺灣占領之尤可爭，何哉？……占有臺灣者，可能扼黃海朝鮮海日本海之航權，而開闔東洋之門戶焉。況與沖繩及八重山群島相聯絡，一臂所伸，以制他人之出入乎。若又此一大島而落干他人之手耶？我沖繩諸島亦受鼾睡之妨，利害之相反不啻霄壤。03

			——井上毅（日本前文部大臣）致伊藤博文函（1894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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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井上毅，〈臺灣意見〉，收入井上毅傳記編纂委員會編，《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二》（東京：國學院大學圖書館，1968），頁688–689。也可見：林滿紅主編，《從總督府到總統府：總督的故事》，頁8–9。




	
			甲午戰爭從宣戰到和約簽定、換約止，日軍雖攻下澎湖，惟始終沒有波及臺灣本島。日軍登陸臺灣時已逾1895年6月，此時戰爭已結束。日本欲割取臺灣，係因在戰場擊敗清軍，視臺灣為額外戰利品。梁華璜指出，戰爭爆發之初，日軍作戰計畫中，最為關注的是取得黃海、渤海的制海權，以及在朝鮮陸戰擊敗清軍，臺、澎尚不在其進攻計畫內。因日本軍方畏懼北洋海軍的實力，對於在海上是否能擊敗北洋艦隊，尚無把握。04清軍於平壤、黃海戰敗後，日本才開始考慮將臺灣納入日後議和條款中。

			本章將簡述馬關談判前，日本考慮割取臺灣之諸多因素。同時也將探討另一位過去頗有爭議的人物：美籍法律顧問科士達。過去中英文研究對科士達了解不深，多認為他近似於商業掮客，或是近似於李仙得的投機人物，對清廷協助不多。05然而事實是否如此？本章將利用中英文史料重探並簡述科士達與清政府交往之歷史；並利用普林斯頓大學藏科士達手稿，重探其於馬關談判扮演之角色及影響。










			04梁華璜，〈日本併吞臺灣的醞釀及其動機〉，頁148。


			05過去中英文研究，多認為科士達於馬關談判扮演近似掮客角色，也不清楚甲午戰前他與清政府交往之過程，因而多給予其負面評價。這些觀點可分別見：Marilyn B. Young,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cy, 1895–1901, pp. 240–241；夏良才，〈關於中日甲午戰爭中一起「倒清擁李」的密謀事件〉，收入張海鵬、崔志海、高士華、李細珠編，《甲午戰爭的百年回顧——甲午戰爭120周年學術論文選編》，頁236–237、239；戚其章，《甲午戰爭史》，頁391–392；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頁328–335；崔志海，〈美國政府與中日甲午戰爭〉，收入張海鵬、崔志海、高士華、李細珠編，《甲午戰爭的百年回顧——甲午戰爭120周年學術論文選編》，頁443–478。近來較新的研究，也沿用此類說法，見：吉辰，《昂貴的和平：中日馬關議和研究》，頁71–75。





			1894年10月後，日本決定割取臺灣


			在陸奧宗光草擬和平條約時（1894年10月），有兩位日本人較早提出應取下臺灣，一是日本駐德公使青木周藏（1844–1914），另一是前文部大臣井上毅（1843–1895）。

			青木周藏聽聞英國調停消息後，曾致電陸奧宗光，建議日本占領朝鮮，若不能占領朝鮮，則必須取得臺灣。06約莫同時，井上毅曾致函伊藤博文，強調臺灣攸關沖繩（琉球）安危，戰略價值重要。07青木周藏與井上毅是較早提出奪取臺灣者。至12月，日本駐俄公使西德二郎（1847–1912）也建議陸奧奪取臺灣，他認為俄國必然不會反對日本取得臺灣。08

			主張割取臺灣者還有海軍部。海軍部認為，臺灣較遼東半島重要，若日本未能完全占領遼東半島，可以逼中國將遼東半島讓與朝鮮，日後可再向朝鮮租借。陸軍部的意見則認為遼東半島是浴血奮戰奪得的，遼東半島較臺灣重要。09

			12月時，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已決心要取下臺灣，12月4日，他提出意見書，建議軍方攻打威海衛，又主張務必奪取臺灣。伊藤主張，日後議和時，必定要求中國割讓臺灣，日軍不妨先占領臺灣：


    
			苟欲以割讓臺灣作為和平條約重要條件之一，我方如不先以兵力將其占領之，則無使彼將其割讓之根據，將之奈何？是故非堅信扼渤海之鎖鑰乃為至要之同時，必須南向獲取臺灣為大計不可。10

	


			同樣鼓吹出兵占領臺灣者，又有改進黨總裁大隈重信（1838–1922）、大藏大臣松方正義（1835–1924）、陸軍元老山縣有朋（1838–1922）。大隈重信與松方正義二人皆鼓吹迅速派軍隊占領臺灣；松方正義甚至認為，臺灣對日本南方戰略重要性極大，日軍寧可放棄攻陷北京，也要占領臺灣。11

			吉辰的研究也指出，曾經參與過調查臺灣情報的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要求割取金州半島、山東、臺灣及一部分舟山群島。同樣對臺灣有興趣的還有參謀次長川上操六（1848–1899）、內閣書記長官伊東巳代治（1857–1934），甚至天皇也對臺灣頗感興趣。天皇雖未明確指示割取臺灣，但他曾在與近臣的談話中透露他對臺灣樟腦、茶葉、糖頗感興趣。吉辰也指出，陸奧宗光在起草和平條約的約款時，大量參考了歐洲國家的先例，如1866年的普奧戰爭、1870年的普法戰爭、1877年的俄土戰爭。在眾多前例中，陸奧尤其重視普法戰爭與結束普法戰爭的《法蘭克福條約》（Treaty of Frankfurt, 1871）。在和約草案修訂過程中，臺灣一直在草案中的割地範圍。12

			綜上所述，扣除日本民間不切實際的言論（如鼓吹出兵瓜分中國者），13日本政府內部及較重要的在野黨領袖，支持奪取臺灣者包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總理伊藤博文、日本駐德公使青木周藏、前文部大臣井上毅、海軍部、改進黨總裁大隈重信、大藏大臣松方正義、陸軍元老山縣有朋、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內閣書記長官伊東巳代治。由此可見，馬關和談前，支持拿下臺灣的意見為日本政界主流。其中，樺山資紀、大隈重信二人曾參與過「牡丹社事件」征臺軍事行動。14

			馬關談判前，日本要求的條件主要為：割讓土地（遼東半島、臺澎）；清廷賠償軍費；取得新的商貿權利。


	
			表2　馬關談判前，日本計畫取得臺灣與清廷決議割讓臺灣時序

			
				
					
					
				
				
					
							西曆
							事件時序
					

					
							1894年10月
							日本
					

					
							
							8日，陸奧宗光草擬和約草案時，納入割取臺灣。

							9日，日本駐德公使青木周藏致電陸奧宗光，建議日本占領朝鮮，若不能占領朝鮮，則必須取得臺灣。

							11日，前文部大臣井上毅致函伊藤博文，主張占領臺灣。

						
					

					
							
							1894年10月

						
							中國
					

					
							
							9日，倫道爾致電北京赫德，詢問赫德中國是否能接受以割讓臺灣換取賠償兵費。赫德拒絕。

						
					

					
							
							1894年11月

						
							中國
					

					
							
							11日，赫德致函金登幹，提到他認為中國或許要放棄朝鮮和臺灣。

							14日，兩江總督張之洞致電李鴻章，稱聽說日本想索取臺灣：「傳聞法國調停，倭索臺灣並費千萬等語，不知確否。」

							16日，李鴻章接到前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的密電，內稱日本大概想占領臺灣，李鴻章轉寄總署。

							19日，赫德收到金登幹電報，內稱日本不會滿足朝鮮和賠款，中國要準備好割讓臺灣。

						
					

					
							
							1894年12月

						
							日本
					

					
							
							改進黨總裁大隈重信、大藏大臣松方正義、陸軍元老山縣有朋、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內閣書記長官伊東巳代治，皆支持占領臺灣。

							1日，日本駐俄公使西德二郎致電陸奧宗光，建議奪取臺灣。

							4日，伊藤博文提出意見書，建議軍方攻打威海衛，又主張務必奪取臺灣。

						
					

					
							1895年2月
							日本
					

					
							
							陸奧宗光已準備好要求清廷割讓臺灣、遼東半島。

							14日，俄國駐日公使希特羅沃拜訪陸奧宗光，暗示俄國對日本合併臺灣「並不表示異議」。

						
					

					
							1895年2月
							中國
					

					
							
							21日—3月4日，李鴻章在北京連日與各國公使、京中大員討論割地事宜。李鴻章已知日本要割取臺灣。

							22日，翁同龢反對割讓土地，願意多付賠償；孫毓汶、徐用儀贊成割地。

							23日，李鴻章拜訪歐格訥，表示若割讓北方土地，會侵犯到俄國利益；若割讓臺灣，會侵犯到英國利益，希望英國能給予協助避免割地。

							24日，李鴻章赴各國使館商量，仍不得要領。翁同龢仍反對割讓土地。

							25日，中國駐英公使龔照瑗與英國外務大臣金伯利伯爵會談，龔照瑗詢問英國是否能給他有關割讓臺灣或是東北的意見。

							27日，李鴻章呈上一份節略，記錄英、法、德、俄國公使意見。

							28日，張之洞上奏：「傳聞倭有索臺灣之說，或云借臺灣開礦十年等語，未知確否。」

							張之洞提議：

							一、「與英公使、外部商之，即向英借款二三千萬，以臺灣作保。臺灣既以保借款，英必不肯任倭人盜鋸，英必自以兵輪保衛臺灣，臺防可紓。借款還清，英自無從覬覦臺灣，其權在我。」

							二、「除借巨款外，并許英在臺灣開礦一二十年。此乃於英國家有大益之事，必肯保臺灣矣。」

						
					

					
							1895年3月
							
							2日，光緒皇帝鬆口答應授予李鴻章割地大權。當日李鴻章與翁同龢討論割地之事入夜，翁與李爭論是否割讓臺灣。

							3日，恭親王、慶親王、禮親王，與軍機大臣翁同龢、李鴻藻、孫毓汶、徐用儀、剛毅連銜向太后上奏，請太后李鴻章割讓土地之權。太后授予李鴻章割地之權。

							5日，張之洞致電李鴻章，詢問是否能透露割地細節。李鴻章並未透露任何細節，但回答張之洞，臺灣不能抵押給英國：「臺灣必不准抵換。」

						
					

				
			

			資料來源：據第一、二、三章整理。赫德與金登幹通訊，見：“2323 Z/639,” in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 vol. 2, p. 1133；“2301 C to H,” in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 vol. 3, p. 1311。張之洞電報，分別見：〈以臺灣作押借英款或許英在臺開礦藉資保衛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亥刻發〉，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四 奏議、電奏》，頁427；〈致天津李中堂 光緒二十年十月十七日申刻發〉、〈李中堂來電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亥刻到〉，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八 電牘》，頁17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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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9　李鴻章出使前夕（1895.3.13），日軍於中國已攻占區域示意圖李鴻章出使前，日軍已攻下遼東半島的旅順、金州、復州、岫巖、海城、鳳凰城、連山關、牛庄、營口、田庄台，以及威海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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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關談判前科士達與清政府的淵源（1885–1894）


			1895年3月13日（二月十六日）晚，由李鴻章為全權代表的中方使團登上德國輪船「公義號」和「禮裕號」，其中文武隨員共33人，尚不包含隨行的僕從。15若算入隨行的僕從、通譯、紀錄員、廚師、醫生等人員，中方使團一行人共有125人，陣容相當地龐大。16

			這行人中，除了全權代表李鴻章以外，較重要者另有李鴻章之子李經方、記名海關道羅豐祿、候選道馬建忠（1845–1900）、候選道伍廷芳、私人祕書畢德格、美籍法律顧問科士達、科士達的助手韓德森（John B. Henderson）。

			清廷決定派張蔭桓、邵友濂出使前，田貝曾勸張蔭桓在上海找一名法律專家作為中方法律顧問隨行。清廷採納田貝建議，決定聘用一位法律顧問。但清廷為何橫跨萬里，從北京找上居住在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的科士達，而非就近從上海尋找合適的人選？

			科士達畢業於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畢業後又赴哈佛大學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進修，為一名受過高等教育及嚴格訓練的律師。17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後，科士達曾參與過美國內戰，擔任軍官。

			踏入美國政界之前，科士達為一名共和黨熱中支持者。美國內戰結束後，他曾任印第安那州（Indiana）埃文斯維爾（Evansville）的郵政局長（postmaster）。後因支持格蘭特與共和黨競選成功，獲美國政府選派為駐墨西哥公使（1873–1880）。18從駐墨西哥公使退休後，科士達再獲美國政府派為駐俄羅斯公使（1880–1881）。科士達擔任駐俄公使之際，恰值中國派曾紀澤（曾國藩之子）前往俄國談判伊犁問題。19科士達抵達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前，於倫敦與時任中國駐英法公使的曾紀澤有過一面之緣。

			擔任駐俄公使時，科士達不適應俄國之政治環境，他認為沙俄政府十分殘暴、保守、專制，也不滿俄國長期對亞洲擴張的野心。20因而，擔任駐俄公使不到一年，科士達便向國務院請辭，暫時卸下公職。短暫休息後，科士達又於1883–1885年重任外交官，擔任美國駐西班牙公使。1892年6月—1893年2月，科士達曾短暫擔任美國國務卿。


			因美國華人案件與中國使館建立交情


			美國首位駐北京公使蒲安臣卸任後，曾「代表清朝中國」與美國簽定「《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Seward Treaty of 1868），這是中國在19世紀簽定的唯一一紙平等條約。21條約第五款保障了中國人移居美國的權利，卻也埋下了19世紀美國白人排華的種子。

			1885年從美國駐西班牙公使退休後，科士達重操律師舊業，很快便經手了駐美中國使館委託的案子：替岩泉城（Rocksprings）慘案死傷的華人討公道（以下簡稱岩案）。岩泉城為美國懷俄明領地（Wyoming Territory）之一的城市，1885年9月2日，此地發生了白人攻擊、屠殺華人的大型排華暴動，華人死亡二十八人，傷者十五人。22

			岩案發生後，中國駐美公使鄭藻如迅速派人前往調查，並且照會美國國務院，要求賠償華人損失及懲罰兇手。23據科士達所述，鄭藻如請他擬一份致美國國務院的照會，要求美國政府賠償損失及懲辦兇手。24似乎可以確定，科士達與中國駐美使館的合作關係以岩案為嚆矢。

			科士達協助中國公使鄭藻如草擬致美國國務院照會，替岩案受侵害的華人爭取賠償。岩案前後耗時約二年，中間經鄭藻如及張蔭桓兩任中國公使經手。最終，在科士達協助下，中國使館成功向美國政府爭取到147,748.78美元的賠償金。25

			科士達除協助中國使館代擬致美國政府的各項照會，也多次充當駐美中國使館向美國政府、國會交涉時之代表，26此外，科士達也曾給予中國公使對於在呂宋（今菲律賓）設立領事的法律諮詢。因駐美公使兼領秘魯、西班牙兩國，在呂宋設立領事，自然屬於駐美公使負責交涉的範疇，張蔭桓及崔國因（1831–1909）兩人皆曾於呂宋設領事一事多次諮詢科士達。27

			科士達正是以協助中國駐美使館處理排華訴訟案，與駐美公使張蔭桓結下良好情誼。張蔭桓頗欣賞科士達的才幹，二人不會料想到的是，多年後會再於日本相會。

			岩案了結後，科士達又接續協助張蔭桓辦理華工條約交涉。適逢美國排華風氣正盛，清政府希望能以「自禁」：由中國限制華人再赴美國，換取美國政府保護現已寓居在美國的華人，避免未來再有更多排華衝突。28

			華工條約交涉過程冗長，歷經三任公使：張蔭桓、崔國因、楊儒。張蔭桓、崔國因二人皆十分倚重科士達的協助，並與科士達建立良好的私人交情。291888年3月，張蔭桓曾在科士達協助下，30與美國政府簽定《限禁華工條約》，惟清廷和美國國會都未批准此條約。1893年12月，中國駐美公使楊儒及美國國務卿葛禮山以1888年張蔭桓《限禁華工條約》為藍本，重啟談判，最終於1894年3月簽定《限禁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約》31，並於該年12月互換生效，至此，中美兩國總算有了一紙專門規範華工問題的條約。32

			科士達在廣島議和前，與張蔭桓已經有了合作談判條約的經驗，並相識近十年，故張蔭桓願奏請朝廷不遠千里花重金聘請科士達充當談判法律顧問。


			甲午戰爭時期科士達與中國駐美使館的來往


			科士達卸任國務卿後，曾偕同其夫人於1893–1894年一起環遊世界，旅行期間曾訪問過中國與日本。遊歷中國期間，他曾受到李鴻章及總理衙門的接待，33可見與中國之良好關係。那麼科士達自國務卿卸任後，與中國是否還有工作上的往來呢？

			根據現有的史料分析，科士達卸任國務卿後，仍繼續為中國使館服務。因繼任崔國因的駐美公使楊儒的日記散佚，相關史料較為缺乏，雖然不清楚楊儒與科士達的互動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科士達自公職退休後，重操律師本行，且再度受雇於駐美中國使館直至20世紀初年。

			在甲午戰爭中，科士達替中國使館的服務，主要有兩項，一是於戰爭中受中國使館所託向美商借款；二是美國人宴汝德投效北洋海軍事件。

			甲午戰爭期間，清廷曾有意向美國的銀行借款（同時清廷也另外向英國的銀行尋求借款）。對美借款之事，從1894年9月，便由總理衙門請楊儒展開洽詢。由楊儒與總理衙門間往返的電報、信函中可以得知，負責辦理此事者為科士達。

			9月初，總署曾電詢楊儒，中國應向美商借英鎊，或是向墨西哥商借銀元？楊儒諮詢科士達後，認為墨西哥富商不多，且墨國並不富裕，應當在美國向美商商借，用英鎊作貨幣單位34（由此可以得知，科士達環遊世界回國後，又重新受駐美中國使館聘用，擔任使館律師（法律顧問））。

			9月15日，總署向楊儒發電報，稱無論是向美商借英鎊或是墨西哥銀元皆可，借款之事委託科士達密商。35得到總署指示後，楊儒即委託科士達赴紐約與銀行界人士密商。36

			9月22日，科士達回覆稱，若向美國銀行須以英鎊作為貨幣單位，若向美商購買軍火，中國亦須用英鎊付款：「科回銀行必須論磅[鎊]，科云現磅[鎊]已極昂，日後還銀未必吃虧，如購軍火亦須用磅[鎊]，周息五釐年限愈久更好。」另方面，向墨西哥借款之事，因墨西哥公使暫時不在華盛頓，須再詢問墨國公使。37

			10月初，墨國公使告知楊儒，墨西哥因財政困難，難以借給中國大量銀元。因此，中國駐美使館能交涉借款的對象僅剩下美國的銀行，38與美國銀行交涉的重任，便由科士達一手經辦。

			據楊儒與總署往來電報中可得知，總署、楊儒授權科士達代表中國使館，多次從華盛頓親赴紐約與銀行洽商。39總署原先是希望向美國銀行商借二百萬鎊（約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兩（海關兩）），40只不過科士達從紐約回來後，告知楊儒，美商只願意借一百萬鎊（約六百一十二萬兩）給中國。41

			據時任戶部左侍郎的張蔭桓和戶部尚書翁同龢的日記，可以得知北京政府中負責辦理對美借款事務者為張蔭桓，張蔭桓在日記曾記下他致電科士達商量借款事務。42對於美國銀行只願意借一百萬鎊之數額，清廷似乎也同意。翁同龢曾於11月29日記下：「與樵野（按：張蔭桓）發借洋款電，一津海倫議，一美國科（按：科士達）議。」43

			然而，這一百萬鎊最終未能借成。12月6日（十一月初十日），張蔭桓接到科士達來電，稱借款不成，惟原因不詳，張的日記並未多作紀錄。44既然向美國借款失敗，清廷只得轉而求助英國，最終由赫德牽線，向英國滙豐銀行借款銀一千萬兩及英鎊三百萬鎊。45

			若干中文論著論及戰時清廷向美借款時，指控若干美國的銀行家見到中國需款孔急，進而想要插手競爭中國對外借款，科士達恰好趁此機會充當美國商人將資金和貨物輸入中國的掮客。這種說法，其實多來自當時美國的傳言，如有稱科士達與前美國駐華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 1842–1912，曾任美國駐華使館參贊、代辦）密籌四億白銀（貨幣單位不詳）準備借給清政府。46

			何天爵確實曾向楊儒遊說貸款，但與科士達無關。楊儒並不信任何天爵，拒絕與他深談。47只是科士達與中國使館來往密切，又頻繁往返於紐約與華盛頓之間籌辦借款，不免會產生流言蜚語。

			美國學者楊恩（Marilyn B. Young）認為科士達是美國銀行家對華貸款的掮客，其說法又多為中文研究引用。48上文已證明，科士達的行動係經總署、楊儒授權，況且若科士達有心從中獲利，借款數額便不會從二百萬減少至一百萬鎊，最終又未能借成。

			除協助清廷辦理借款外，科士達也經辦了宴汝德（John Wilde）、郝威（George L. Cameron）投效北洋海軍事件。宴汝德是一名化學專家，郝威則是一名爆破專家，二人曾向中國駐美使館自薦，稱願為中國海軍效力。49科士達受楊儒委託，向巴西駐美國公使薩爾瓦多（Salvador Mendonca）打聽宴汝德、郝威是否可靠。薩爾瓦多向科士達回覆稱宴汝德可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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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0　薩爾瓦多（Salvador Mendonca）致科士達信件副本

	


			宴汝德、郝威於1894年12月間抵達中國，向北洋海軍推銷自製的炸藥類武器，但未能給予北洋海軍有用的幫助。51宴汝德向中國稱製作炸藥的原料被毀，無法再助中國一臂之力，請求回國。

			上述兩事件證明科士達在甲午戰時仍服務於中國使館，雙方一直保持密切合作。


			科士達與廣島議和



			■葛禮山、陸奧宗光反對科士達為清廷效力


    
			1894年12月23日一早，我被一封來自北京的密電吵醒。……電碼解密後，我得知這封電報原來是總理衙門（或者說是中國外交部）寄來的訊息，電文內稱中國已經派一使團準備前往日本議和，且中國皇帝希望我能與中國使團在日本會面，並且提供他們「明智的建議」。

			……（此前）我已經擔任過駐華盛頓中國公使館的顧問好一段時間，並且協助中國公使館處理一些重要的案件；但我詢問中國公使（按：楊儒）後，他告訴我他並不清楚中國政府的意圖。這封電報實在令我驚訝。52

	


			與妻子商議後，科士達決定接下此委託。但考慮到此任務牽涉到中、日、美三國關係，科士達遂決定先拜訪國務卿葛禮山，徵詢葛禮山的意見。科士達於回憶錄中稱，葛禮山向他表示，他任中方使團法律顧問並無不妥，但必須對公眾聲明是以私人身分參與，與美國政府官方毫無關係。53

			事實上，葛禮山擔心科士達若接下清政府的委託，將有損國務院所一直堅持的中立政策，即美國在甲午戰爭中對中日兩國嚴守中立、不干預的立場。54因此科士達曾希望借調國務院的一名官員隨他前往日本，便遭葛禮山拒絕，認為如此會違反美國的中立政策。

			再者，因社會上時有傳言稱科士達為美國商界對清廷貸款的掮客，這令葛禮山十分懷疑科士達的動機，是否僅僅是前去東亞擔任中方的法律顧問？抑或是想趁機賺取投機財？

			葛禮山於表面上沒有反對科士達接下此任務，卻於私下致函美國駐英大使貝雅德諷刺道：「你可以見到，如果科士達還算不上一名富人的話，他成為一名百萬富翁的前景大好。」55葛禮山認為科士達此行的目的是前去中國賺取財富。葛禮山雖然不願見到科士達參與中日談判，但無正當理由反對其赴約。

			科士達又於12月23日拜訪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1851–1937），告知栗野他將答應中國之邀擔任法律顧問，為中方使團於談判桌上辯護。須注意的是，科士達拜訪葛禮山之目的為徵詢葛禮山之意見，但拜訪栗野公使，則是「知會」日本，而非徵得日本政府同意。

			科士達在回憶錄中，描述他拜訪栗野慎一郎的經過相當愉快：


    
			……（日本）公使稱，他無法批准或反對我打算前往日本的計畫，但他將向日本政府通報我的目的，並且，鑑於日本政界人士熟知我的事業以及我與日本人之間遠揚的友誼，他毫無疑問地認為我會受到日本誠摯的接待。這次的會談在各方面都令人滿意且令人放心。56

	


			然而，日本政府的反應與科士達個人判斷大不相同。栗野接到科士達的知會後，馬上發電報給外務大臣陸奧宗光，通知此事：


    
			約翰．伍．科士達（John W. Foster）祕密通知我，他應中國之請求，協助中國全權大臣。他說在收到下封電報後，將於1月7日離溫哥華島。57

	


			科士達拜訪栗野時，已預告他將於1月7日出發，僅只是「知會」日本，並非徵得日本同意。科士達已決定赴約，行程也已訂定。陸奧宗光接獲栗野的電報後，旋即回電報給栗野，要求栗野「阻止」科士達赴約。陸奧宗光希望必要時可用金錢賄賂科士達，阻止他協助中方代表團：


    
			……如可能，我將特別希望阻止他到來。為達此目的，需要花費必要的費用我不反對。我希望你盡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計地阻止他協助中國的全權代表。……但您必須小心，不要以官方身分告訴他，但要以個人意見告訴他。58

	


			陸奧宗光並不希望科士達赴約為中方辯論，但又無正當理由反對，因此暗示栗野，即使花錢賄賂也要阻止科士達。

			12月27日，科士達又知會栗野公使，他將於12月29日離開華盛頓。栗野得知後，急忙求見科士達，以私人身分迂迴地向他暗示日本並不希望他替中方使團辯論。5927日科士達拜訪日本使館，與栗野公使會談，栗野費了一番口舌，以迂迴的語氣希望科士達能放棄為中方使團辯護。60栗野暗示，即便有科士達幫助辯論，日本的條件依然會十分嚴苛，中方在談判桌上不會得到多少好處，間接勸科士達打消替中方服務的念頭。科士達聽完栗野的一番話後，仍然堅持赴約擔任中方法律顧問。陸奧與栗野以非正式的方式阻撓科士達前往日本，宣告失敗。

			陸奧宗光訓令栗野公使不惜賄賂也要阻止科士達，栗野則認為不可行，他向陸奧報告中稱：


    
			因科士達氏近來與清國政府有親密關係，已為不可掩飾之事。目前，不僅每年自清國政府領取不少於兩萬美元之津貼，而且祕密偵知，該氏有以此次出行，一舉設置終生家產之計畫。故以若干之金錢左右該氏之進退，亦絕無希望。61

	


			栗野觀察到，科士達長期與駐美中國使館合作，過從密切，並非日本以些許賄賂就能使其改變心意。

			科士達在回憶錄中透露，他接獲清政府的邀請後，消息迅速由媒體傳播開來，美國政商界皆知曉他要前去東方替中國使團服務，因而各種行業的商人代表紛紛找上門來，希望他能藉此機會牽線，打開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據他所述，美國的銀行金融、造船、鐵路等行業紛紛向他前來遊說，他也承認，這些商業鉅利對他來說確實是龐大的誘惑。

			科士達對各行各業前來許以利益遊說的情況在回憶錄坦承不諱，然而科士達在回憶錄中卻特別對一則指控加以澄清——聲稱他與紐約的銀行聯盟達成協議，準備大筆資金貸款給清政府。他特別否認此種指控為無中生有。科士達亦澄清，他並沒有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商業遊說，他認為此行須盡心盡力為清政府服務，對於利益的誘惑，他只能「置之不理」（put aside）。62

			綜上所述，美國國務卿葛禮山、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以及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三者皆不希望科士達前往中國替中方使團效力。

			葛禮山的主要反對理由有二：一是不希望破壞美國的中立政策；二是懷疑科士達的動機，認為他是為了擔任美國商界的掮客。陸奧宗光反對的理由則主要為不希望日本在談判中面對科士達，並認為科士達長期與中國使館過從甚密，不好對付。


			■失敗的廣島會談

			1894年12月29日，科士達偕同其助手韓德森，從華盛頓起程。他們搭乘鐵路穿越北美大平原往西去，抵達了加拿大的溫哥華，再從溫哥華換乘輪船航向日本。時值冬季嚴寒，科士達形容於此嚴寒時乘船的體驗既寒冷又無聊，並且旅途還須忍受刺骨的雨、霰、雪、霧。63

			科士達早於1895年1月21日抵達日本。抵達日本時，張蔭桓、邵友濂還在上海。張蔭桓發電報向日本的科士達稱他生病，但其實，張、邵待在上海乃因為仍猶豫不決，遲遲未出發。

			1月31日，張、邵、科士達一行人抵達廣島，準備2月1日與日本代表陸奧宗光、伊藤博文開議。2月1日早晨，張蔭桓向科士達讀出清廷授予張、邵的國書內容。科士達旋即向張指出，中方所攜的文件有瑕疵，並沒有賦予張、邵「簽約」（sign treaty）之全權。64但此時，已非科士達和張蔭桓兩人所能補救。

			該日（1日）上午11時，中日雙方代表開議。伊藤博文檢閱完張、邵的文件後，隨即指出張、邵的證書有瑕疵，並不符合簽約的全權資格。張蔭桓雖然向伊藤博文展示一份光緒皇帝給予的「密諭」，但伊藤博文認為此文件不符資格。

			張蔭桓、邵友濂攜帶的文件確實未授予兩人簽定條約全權。翌日（2月2日）下午5時，中日雙方再開啟會談，伊藤博文於會議中宣布中方的全權證書不符合國際慣例，中國並未授予張、邵談判簽約的全權，並稱中國尚無達成和平之誠意，宣布日本不會與張、邵繼續談判。65

			其實，中方代表於會後收到照會後，心中已有底，預料到隔日會議日方定會對全權問題發難。同時，日本仍不答應中方代表向本國發送密電的要求，張、邵使團遂陷入資格不符以及無法與清廷通訊的雙重困境。

			科士達曾向張蔭桓建議採取拖延策略，建議中方擱置爭取拍送密電之權，力爭全權問題來拖延，以先探得日本條件為優先。66

			2月2日，日本宣布不再與張、邵談判，並且要求張、邵使團離境。67對此，張蔭桓、邵友濂遵循科士達之建議，花費相當大的口舌與伊藤、陸奧二使辯論，力爭中方全權資格沒有問題。

			張蔭桓先向日方要求允許其致電北京，請清廷補寄全權證書，但遭到伊藤拒絕。伊藤認為，用電報寄來的全權證書不夠正式，不足以顯示清廷之誠意。張蔭桓再提出，中方使團欲離開廣島須向清廷請示，請日本允許其向北京發送電報，以得到清廷准許，藉此以拖延時間。對於此要求，陸奧宗光拒絕。

			遭到兩次拒絕後，張蔭桓復提出辯駁，稱全權證書問題是中英文書鈔件翻譯有誤，要求與駐華美使田貝通電報。希望透過田貝的因素進行拖延。對於張的要求，陸奧與伊藤再次拒絕。68

			面對日方的峻拒，張、邵一行人只能先接受日方要求，離開廣島。廣島議和就在總理衙門準備的文件不全的情況下草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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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關談判第一階段（3月20日—3月30日）


			馬關談判從3月20日（二月二十四日）首日開議算起，至雙方代表簽字日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兩個階段之間，以3月30日中日雙方代表簽定停戰協定為分界。須注意的是，《馬關條約》於4月17日簽定，但至5月8日中日雙方代表於煙臺換約，條約方才生效。

			第一階段，中方代表團與日本談判的要點為停戰協定，並且雙方分別於3月20日、21日、24日，共舉行了三次會談。談判桌上的主角，中方為李鴻章，日方則為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在這三次談判中，李鴻章的首要任務便是取得全面停戰，讓中國有機會喘口氣，以及盡所能探知日本的條約條件。離開談判桌後，李鴻章則仰賴科士達為其出謀劃策及起草駁覆日方的覆文。

			3月24日（二月二十八日），李鴻章於結束會談後返回寓所時，遭到一名日本狂熱份子試圖以手槍刺殺，所幸槍擊後子彈卡在李鴻章左臉頰骨中，未危及李鴻章性命。69以此事件為契機，日本同意了部分第一階段中方所爭取的停戰條件，也使中日談判在李鴻章傷勢恢復後，轉到第二階段。3月30日（三月初五日），中日雙方簽定停戰協定，規定3月30日—4月20日停戰，共二十一日（後於4月17日，又將停戰展延至5月8日）。

			所謂的停戰，英文稱作armistice，停戰可以是全面停戰（general armistice），也可以是部分停戰（partial armistice）。停戰並不表示終止戰爭，即使簽定停戰協定，交戰國仍處於戰爭狀態，只不過敵對行為暫時停止。70中日雙方簽定的停戰協定，為部分停戰，不包含臺灣、澎湖。

			第二階段可從4月1日算起，至4月17日和約簽定。此階段中，談判的要點為和約條款的辯論折衝。4月1日，陸奧宗光遞交給中方代表李經方日本和約條款全文，接下來的談判過程，便是以辯論條文約款為主軸進行。


	
			表3　馬關會談分期簡表

			
				
					
				
				
					
							第一階段　3月20日—3月30日
					

					
							
							3月20日、21日、24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共舉行了三次會談。

							3月24日，李鴻章遇刺。

							3月30日，中日簽定停戰協定，規定3月30日—4月20日停戰。

						
					

					
							第二階段　4月1日—4月17日
					

					
							
							4月1日，李經方與陸奧宗光會晤。

							4月10日、15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會談2次。

						
					

				
			

		


			談判前的萬全準備


			中方使團登船後，歷經約三日，輪船才抵達日本。3月19日早晨，乘載著一百多人的兩艘輪船靠岸，抵達日本馬關，這也是李鴻章生平第一次踏上日本國土。

			中方使團的陣容不但龐大，清廷亦吸取了張蔭桓、邵友濂遭拒的教訓，事先準備力求周全。早在2月，張蔭桓剛從日本回到上海時，便向總署及李鴻章推薦延聘科士達，理由是日後在談判桌上辯論，非有科士達的幫助不可，李鴻章也贊成張的建議。張蔭桓與李鴻章向朝廷指出：


    
			在倭為草各稿，並與倭外部狀師端迪臣（按：Henry W. Denison）辯論數次。端亦美族，科能詳扣之。端已為倭起定約稿。索款、索地科不能代決，至索改舊約、索開口岸及未戰前齟齬之事，須援公法與辯者，非科不可。……鴻（按：李鴻章）先將奉命大略電知並囑轉電科士達，應請留至三月，此等重大事非有狀師襄助不可。71

	


			李鴻章開給科士達的報酬是三個月共三萬美元（約為三萬七千五百兩（海關兩），折合庫平銀約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兩）72，並親自向其遞出邀請。73顯示此時中國十分倚賴這位美國法律專家的協助。

			除延攬人才之外，清廷也在全權證書的問題上力求謹慎。清廷從張、邵遭拒的經驗中學到教訓，若無給予使者簽約的全權，日本有權再拒絕與中方使者開議。總署事先將李鴻章的全權證書英譯本透過田貝轉寄給日本政府，確保日方日後開議時不會利用此問題做文章。同時，日本透過譚恩再向中國聲明，中方全權使者必須負有簽署割讓土地、戰爭賠款條款的全權，除此之外，日本也對中方的全權證書提出格式修改意見。為求謹慎，總署也將修改後的全權證書中文全文、英文譯本經由田貝轉電日本政府，力圖避免一切可能的差錯。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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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1　田貝電寄日本之李鴻章全權證書中文鈔件

	


			李鴻章爭取全面停戰失敗


			3月20日下午3時，中日全權使者展開第一次會議，日本的全權使者為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李鴻章直奔主題，向日方表示請求「海陸全面停戰」，75並由羅豐祿念誦請求停戰的英文節略。76須注意的是，中日雙方於談判、往來文件使用的語言為英文，而非當時歐洲國家外交慣用的法文。

			接過中方請求停戰節略後，伊藤博文答覆李鴻章，表示明日（21日）將作回覆。接著，伊藤博文與李鴻章再開啟對話，伊藤先是責怪清廷先前派張、邵二人是沒有誠意議和，接著稱如今派位高權重的李鴻章前來，則顯示清廷有誠意議和。

			李鴻章告訴伊藤，稱：


    
			亞細亞洲我中（按：中國）東（按：日本）兩國最為鄰近，且係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為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如我兩國使臣彼此深知此意，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77

	


			李鴻章此番回應，其實幾乎全盤採用了田貝於2月26日向李提出的建議，試圖以地緣的相近、民族文化的近似來說服日本不要為難中國。78接下來的談判當中，我們仍然能看到李鴻章多次提及此論點。

			雙方約定於3月21日下午2點半再開議。79此外，李鴻章也得知日本約在一星期前，派遣約五千人之眾的軍隊前往南方攻打臺灣、澎湖。李鴻章隨於會談後向總署發電報通知此消息。80

			3月21日下午2時30分，中日雙方再次開議。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將日本的停戰協議條件的書面文件交給中國。日本的停戰協議條件相當嚴苛，要求：一、日本軍隊占領大沽、天津、山海關及所有城池堡壘；二、駐上述地點的清軍，將一切軍械、軍需品交給日本軍隊；三、天津、山海關之間的鐵路由日本管理；四、停戰期間內日軍軍需費用，應由中國支付。81

			談判當下，大沽、天津、山海關皆在清軍防守之下，此停戰條件形同要讓清廷放棄北京東面的所有陸上防禦。李鴻章似乎沒有料到日方的停戰條件如此嚴苛，隨即與伊藤辯論起來。陸奧宗光描述李鴻章的反應為「顏色頗動似大吃一驚，嘴裡拚命連呼太苛酷。」82

			面對伊藤嚴苛的要求，李鴻章多次求情伊藤是否能將條件放寬。83在全面停戰的問題上，辯論多次無果後，李鴻章便放棄爭取全面停戰，退而求其次，爭取「部分停戰」，但仍無結果。不得已，李鴻章放棄談停戰，轉問伊藤是否能先出示和約條款：「現如不議停戰，議和條款可出示否？」伊藤表示，李鴻章須先將停戰節略撤回，才能談和款。

			李鴻章堅持拒絕日方占據大沽、天津、山海關三處，也不願意撤回停戰節略；伊藤堅持，若要求停戰，只能遵循日本條件，沒有商量的餘地，並且在李鴻章撤回停戰請求之前，日本不會出示議和條款。84

			最終，李鴻章與伊藤達成口頭約定，停戰談判可以擱置，進入和款談判，即邊作戰邊談判。伊藤博文與李鴻章約定，三日後中方遞交覆文，由中方撤回停戰節略後，隨即開始商談和款。85會議於下午4點30分散會。

			散會後，李鴻章返回寓所與科士達商議停戰條款，科士達建議李鴻章應拒絕日方的停戰條件，李鴻章同意。此外，李鴻章亦請科士達起草駁覆日本停戰條款的照會。是日，李鴻章將日本的要求電寄北京總署，李認為日本「要挾過甚，礙難允行」，請朝廷加強大沽、天津、山海關三處的防備。86

			3月22日（二月二十六日），北京接到李鴻章電報。樞臣分頭行動，孫毓汶、徐用儀前往各國公使館尋求協助。另方面，翁同龢等軍機大臣，加上慶親王奕劻，共八人連銜遞上奏片並附上李鴻章電報，一同交給太后閱覽。諸臣決定比李鴻章更退一步，軍機大臣與奕劻達成共識，認為「若概予駁斥，勢必立至罷議，擬與各國公使商酌，將停兵期內賠償軍費一條允准」。87諸臣也同李鴻章，認為不能平白將大沽、天津、山海關交給日本占領，但可以斟酌答應第四條：「停戰期間內日軍軍需費用，應由中國支付」。

			決定後，總署電告李鴻章，伊藤的一、二、三條「萬難允許」，但「必不得已，或姑且允停戰期內認給軍費」；又根據總署大臣與各國公使相商議的結果，令李鴻章務必要先取得日本的和議條款。88

			3月24日下午5點，中日兩方代表再開議。李鴻章首先向伊藤與陸奧表示無法答應日方停戰條款。清廷雖准李鴻章答應可以支付日本停戰期間的軍費，但李鴻章未提及此事，僅遞交照會表示無法接受日方條件。89當天會議，雙方約定隔日（3月25日）上午10時交閱和款，屆時，中日雙方便可以就和款內容直接進入談判。李鴻章也暫時擱置停戰談判。


			3月24日的意外插曲：李鴻章遇刺


			3月24日會議散後不久，李鴻章返回住所途中，於街上遭到一名激進日本人小山六之助（小山豐太郎）以手槍槍擊面部，子彈擊中李鴻章左臉。此事令中方的李經方、科士達以及日本朝野政界上下十分震撼。

			刺殺事件的發生，特別對負責和談的伊藤與陸奧二人衝擊更大，因歐洲通行的外交慣例下，即使兩國處交戰狀態，也不傷及外交人員。李鴻章之遇刺恐怕會招致國際責難日本，甚至引起歐洲國家介入干涉。日本天皇聽聞此意外後，立刻派醫生前往馬關為李鴻章醫治傷勢，並派遣醫療人員及表示慰問之意，另外也發表詔書表示遺憾，以及譴責兇行。90

			中方使團方面，李經方、科士達分別迅速發電報給北京總署，告知此意外。91消息傳回北京後，天津的盛宣懷（1844–1916）再將科士達的電報轉傳給兩江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瀚章、駐守山海關的劉坤一，消息迅速傳播開來。92不久，中國上下便知悉李鴻章遭槍擊。

			親眼見證刺殺事件的科士達，對於李鴻章遭槍擊有極生動的描繪，並敬佩李鴻章對於痛苦的忍耐及鎮定。他描寫到：



    
			昨日（24日）下午4點20分，會議散後，總督返回寓所途中，在一條離寓所約一百碼、人潮擁擠且狹小的巷弄中，總督坐在轎中，突遭一名狂熱日本人槍擊。……當下總督未因遭到槍擊顯得慌亂，而是仍坐在位置上平靜的向轎伕索取來一條手帕，用以止住傷口噴湧的鮮血。總督的轎子在無干擾下抵達寺院（即李鴻章住所：引接寺），總督走下轎子，步入寓中，躺倒在會客室，以讓醫生能夠檢查其傷口。



			我抵達總督寓所時，槍擊事件正發生不久。他（李鴻章）拉住我的手，對我微笑以表認可。當醫生抵達後為他檢查傷口時，醫生問李，檢查傷口時是否會痛。他回道：「小傷痛不要緊，儘管繼續檢查便是。」醫生們未能取出子彈，甚至也未能找出子彈確切位置。……檢查傷勢期間，他顯示出剛毅的性格。我們眾人皆敬佩其處變不驚。

			晚間，我們有一番簡短談話，言談間，他向我提及，其許多朋友曾勸他勿前來日本，因日本人可能會對他行刺；但田貝上校（即Charles Denby）、法國公使等皆向其保證來日本談判很安全。他對我說道：「看吧，目下如此。」……

			今日（25日）我見到總督時，我發覺他對這起襲擊十分憎惡。我試著安撫他，並為日本政府辯護。我說，他遭遇的不幸或為中國之幸，且他是名久經沙場的老兵，知道如何忍耐這一切；因日本可能因這起襲擊減少其強索中國的條款，我認為如此或能成為中國之幸。聽聞我的說法後，他似乎平靜下來。……93

	


			又據科士達所述，比起生命安危，李鴻章更在意的是遭一名無賴漢（wretch）襲擊，這使他感到「丟臉」。94

			兇手小山六之助，為一名受到日本戰爭狂熱思潮影響的激進人士。吉辰指出，小山不希望李鴻章前來和談破壞日軍的進攻攻勢，故行刺李鴻章，希望日軍在攻下北京之前不要因和談受阻。95他希望透過行刺妨礙議和行動，以致兩國繼續交戰。

			19世紀通行的國際法已認定國家的外交使節有不受侵犯的權利。外交使節不僅免受接待國的司法管轄（享有治外法權），接待國也有義務維護他國外交使節免受人身侵犯。無論是一般狀態或戰爭，外交使節皆不受人身侵犯。96對於李鴻章遇刺，清廷可就此問題發難，無論於何種層面，日本都難辭其咎。

			日本政界對於李鴻章遇刺感到十分震驚，天皇迅速頒布詔書表示遺憾和慰問。日本民間亦有自發的行動，前來慰問李鴻章的傷勢。97然而，日本政府最擔心的是列強因李鴻章遇刺事件非難日本政府，進而導致歐洲國家有藉口干涉議和。因此，陸奧宗光要求駐歐美國家的各國日使，主動向各自駐在國政府通知此事，並報告各國政府對此事的反應。98

			另外，日本政府也害怕李鴻章以此理由罷議回國，使談判中止，並因此招致歐洲國家干預。陸奧宗光一面緊密觀察李鴻章的行動，一面由伊藤博文急赴廣島與大本營各高級官員開會。最終，廣島大本營做出決策，決定同意暫時停戰，以安撫李鴻章。99並且，經由破譯李鴻章與北京往返的電報，陸奧得知李鴻章不打算因此事罷議歸國，決心談判到底。

			最終，日本所擔心的最糟情形並未發生，為確保和談順利進行，陸奧還請求中國另授予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全權代表的資格，以俾談判順利進行。100


			■李鴻章遇刺換得停戰

			為表示對於李鴻章遇刺一事的彌補，日本決定「有限度」同意中方先前3月20日的停戰請求。中日雙方於3月30日，由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簽定一份停戰協定，此協定內容共六款，主要內容為：一、中日兩國軍隊在奉天、直隸、山東停戰；二、停戰期間內，在奉天、直隸、山東，中日兩國軍隊皆不准前進、不准添派援兵；三、停戰期間為3月30日（三月初五日）至4月20日（三月二十六日），共二十一日；四、停戰範圍不包含臺灣、澎湖。101

			李鴻章是否未多加考慮就與日本代表伊藤與陸奧簽定停戰協定？停戰協定內規定臺、澎地區不停戰，讓日軍能夠攻打此前兵燹未及的臺澎地區，日後日本方能以此作為藉口要求割取臺灣、澎湖。吉辰認為，科士達未能把握好李鴻章遇刺，利用此機會向日本施加壓力，反而是坐待日本主動讓步；中方使團中，不乏在西方留學，經辦過外交、洋務的成員，如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亦沒有表現。清政府也未利用此事件爭取談判利益。

			下文筆者將提出不同看法，李鴻章與科士達商議後，實曾試圖爭取過臺、澎地區也一併停戰。

			3月28日（三月初三日），陸奧遞交給李鴻章一份停戰草約，共六款，約款如下：



    
			第一款：日本帝國政府同意，除了遠征臺灣、澎湖之軍隊外，中、日兩國軍隊於戰場上停戰。

			第二款：中日兩國政府承諾，在停戰有效期間，不擴大、不完善或推進其攻勢，也不增援軍隊，或以各式方式增強其防禦或進攻行動、戰線。惟中日兩國政府若有重分派、重整新部隊，非前往前線增援、擴充，並參與軍事行動者，不在此款約束內。

			第三款：現於盛京省（即奉天）之日本軍隊應在停戰期間維持於如下界線內：田庄台、鞍山站、連山關、賽馬集、寬甸山、長甸山。現於盛京之中國軍隊不應接近上述界線十里（日本里）內。

			第四款：兩國軍隊之移動、軍需品之運輸以及所有海運戰時禁運品應遵守一般通行之戰時法，因而應服從敵方之捕獲。

			第五款：本停戰協定自簽字後，應由中日兩國政府從□日□時起實行之。且兩國政府應以最速方式通令各自停戰區域內軍隊總司令停戰。

			第六款：本停戰協定將於明治28年4月16日午夜，即……（按：中曆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終止失效，無須經由任一方相互知會。102

	


			李鴻章對此並未全盤接受，而是與科士達商議後，由科士達起草修正案駁覆。


			■李鴻章爭取臺、澎停戰失敗

			3月28日晚，李鴻章曾與日本外務書記官井上勝之助協商，提議修訂日本停戰條款。最主要的兩點為：一、將第一款修訂成臺、澎地區也停戰；二、對第五款作以下修訂：



    
			本停戰協定為全面停戰，不應有臺灣、澎湖例外之說，故將第一款修正如下：

			第一款，大清帝國、大日本帝國政府，現允中、日兩國所有水陸各均確照以下所定條款一律辦理。

	


			為了再替前線爭取延緩時間，李鴻章又提議添入：



    
			兩國政府於此約簽定之後，限二十一日，期內確照此項停戰條約辦理。惟軍隊所至各有電線不通之處，如奉天之遼陽、瀋陽及澎湖、臺灣各處，均准再展延五日起限。103

	


			3月29日上午11時，李鴻章正式遞交駁覆約稿給陸奧宗光。根據科士達留下的鈔件，可以得知英文的駁覆約稿皆由科士達草擬，內容也與28日李鴻章向井上所提相同。李鴻章試圖爭取臺澎停戰，以及前線各處停戰另展延五日。104

			李鴻章試圖爭取臺、澎也停戰，遭陸奧宗光拒絕。同日（29日），陸奧答覆李鴻章，堅持第一款中，臺、澎仍不停戰。105因與此同時，日軍正於南方傾力攻打澎湖，並於28日成功攻陷澎湖，106若此時答應李鴻章要求，等同放棄已到手的澎湖。

			對於陸奧的覆文，李鴻章並未於第一款多作辯駁，放棄爭取臺灣、澎湖停戰。同時，因電報線路斷訊，馬關的李鴻章與北京皆不知臺灣、澎湖的戰況。3月30日，中日雙方即簽定停戰協定，因此，停戰範圍便僅限於奉天、直隸、山東而已。直至停戰協定簽定後，李鴻章才從總署電報得知澎湖陷落。107


			■朝廷令李鴻章儘速取得和款，未爭取臺、澎停戰

			李鴻章並非未嘗試爭取臺、澎停戰，但為何至最後關頭未能力爭呢？筆者認為，李鴻章放棄爭取臺、澎停戰，與3月26日的電旨有關。

			清廷並非未意識到遇刺事件是一談判資本，因而希望利用此機會，使日本儘早交出和款全文。日方先前答應於3月25日遞交和款，因李鴻章遇刺而延遲。在得知傷勢未危及李鴻章的性命後，清廷即發來電旨催問和款。

			3月26日（三月初一日），電旨寄到馬關，令李鴻章與李經方催促日方遞交和款，電旨提到：「彼正在理屈之時，李鴻章據理與爭，或不至終祕不與。」108清廷催促李鴻章、李經方利用遇刺事件施壓日本給出和款全文。

			因此，筆者認為，為遵照電旨指示儘速取得和款，進入條約辯論談判，李鴻章遂選擇迅速與日本議定停戰。並且，相較於北京、天津、奉天等處的安危，臺、澎的停戰就顯得重要性較低，非必爭之選擇。

			3月29日（三月初四日），李鴻章發電報給總署，亦提及此點：「鴻力爭一律停戰，彼執不可，謂船與兵已早往，電報不通，勢難禁止。因令改為奉天、直隸、山東地方停戰，暫為保護京師、瀋陽之計。」同時，李鴻章也通知朝廷日本對取得臺、澎的決心：「倭志必奪據臺、澎，二十八日伊藤言及，鴻謂與香港為鄰，英不甘心。伊謂無損英之權利，如肯將臺灣送與別國，亦必笑納等語。」109

			李鴻章之遇刺為清廷換得最重要的條件主要有二：一是換取東北、京津、山東之二十一天停戰，讓清廷得免於直接面臨日軍兵臨城下；二則是替清廷節省大筆軍費，若按日本最初提出之停戰方案，停戰期間內日軍一切軍費皆須由中國負擔，但3月30日的停戰協定中並未提及。同時，對於臺、澎的處境，北京也心知肚明，只能電令唐景崧加強防守。110對於奉天、直隸、山東能夠停戰，清廷似乎已經覺得滿意。

			清廷下發的電旨也未認為停戰不含臺、澎有何不妥，更無再爭取之意，僅叮囑李鴻章：「議和條款到時，李鴻章務當詳審斟酌，設法盡力磋磨，總期必成而後已，不可畏難避謗，廢於半途，致誤大局，是為至要。」111

			翁同龢為對此點最不滿者，他在日記中記下：「臺澎不停，可恨已極。」又認為「秉筆者（按：指31日寄給李鴻章的電旨執筆人）直欲以海疆拱手讓人耳，可恨可恨。」112顯示他對於清廷未再對臺、澎停戰多作爭取十分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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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士達與馬關談判第二階段（4月1日—4月17日）


			停戰協定簽定後，李鴻章即致函日方，希望日本能出示和約條款，以便兩國儘速進入和款談判。1133月31日下午，伊藤與李鴻章約定好，隔日上午10點由李經方與陸奧兩人為代表，事先磋商接下來如何商談和款。114

			不過，陸奧有自己的打算，因擔憂中方得到和款全文後隨即洩漏，以致外國有機會干涉，陸奧並不願意一次將和款全部遞交給中方代表。為此，陸奧派書記官井上勝之助前往告知科士達，希望中方務必將和款保密。115

			陸奧宗光希望接下來之談判，採用其辦法，即將條款逐條遞交給中方，雙方當下議定後，再接續下條，以令中方沒有時間與本國通電報，亦能防止中方先將條款內容外洩。4月1日，陸奧便向李經方提及此議，但李經方不同意。

			李經方要求陸奧先將全部約款交給中方閱看，雙方再逐條議定。並說道：



    
			和平條約乃相當重要之事。締結和約如同解一道數學題。歐幾里德（Euclid）說過：「整體等於各部分的總和。（the whole is equal to the aggregate of its parts）」因而，為計算出整體，我們必須知道各部分。然而，有關您提到的困難，我相當贊同閣下提出的，將問題逐條解決。並且我會確保遵照英國人所說的一句格言：「所言絕無作偽，全然屬實。（truth,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ruth）」

	


			陸奧頓時想不出理由反駁，只能同意李經方之理由。但為了不讓中方得到全部條款後，採取拖延策略，以致生變，陸奧要求中方須在三日內就給予完整答覆。

			面對陸奧所提的三日期限，李經方認為時限過短，極力爭取延長。陸奧表示，至多能再延長一日。李經方本想透過模稜的說法，爭取到條款全文後儘量拖延，惟陸奧十分堅持，不願退讓。經考慮後，李經方遂答應陸奧，雙方達成口頭約定。1164月1日下午，日方將和約條款全文遞交給中方代表，中方也得以先預覽全文，避免在日後談判中落入無法時時請示北京的困境中。

			李鴻章得到日本草擬的和款全文（見附錄1），認為內容十分嚴苛，摘其中重要者有四：一、朝鮮獨立；二、中國割讓臺灣、澎湖、奉天南部給日本；三、中國賠償三億兩白銀給日本；四、日本擁有新的商業特權，得在中國開闢新商埠、租界、新航行權等。其中直接規定有關朝鮮獨立、割地、賠款的條款分別為第一、二、四款。


			科士達的影響（4月1日—5日）



			■建議李鴻章向各國洩露和款

			接到日本和款全文後，李鴻章隨即與科士達討論和款內容，及如何駁覆日方。與科士達相商量後，李鴻章迅速作出二項決定：一、採納科士達建議，將和款全文電寄北京，並請總署將和款洩漏給英、法、俄三國公使，試圖換取國際干涉；二、請科士達迅速草擬駁覆日本的草稿；117三、再密請英國保臺灣。118

			李鴻章與科士達初步討論後，對於朝鮮獨立似無異議。至於割讓遼東半島與臺澎、賠款三億兩白銀，李鴻章認為賠款數額太鉅，中國無法負擔；奉天為滿洲皇族發祥地，中國不能讓給日本。李鴻章請總署將割地、賠款的條款洩漏給列強，但日本要求的其他商貿特權條款則暫保密：


    
			科士達擬請總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現日本已將和局條款出示，其最要者：一、朝鮮自主；二、奉天南邊各地、臺灣澎湖各島盡讓與日本；三、賠兵費庫平銀三百兆兩（按：即三億兩）。查日本所索兵費過奢，無論中國萬不能從，縱使一時勉行應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擬辦善後事宜，勢必無力籌辦。且奉天為滿洲腹地，中國亦萬不能讓。日本如不將擬索兵費大加刪減，並將擬索奉天南邊各地一律刪去，和局必不能成，兩國惟有苦戰到底。以上情節，並祈詳密告知三國公使。至日本所擬通商新約詳細節目，一時務乞勿庸告知各國，恐見其有利可沾，彼將協而謀我云云。……119

	


			電報內容顯示，在李鴻章心中，決不可讓者為：遼東半島、賠款。但至於朝鮮、臺灣、澎湖問題，李鴻章並未提及。「奉天為滿洲腹地，中國亦萬不能讓」這句話顯示出的意義為，割地的範圍有輕重之別，東北為滿清發祥地尤不能讓。

			須注意的是，前人研究已指出，李鴻章與總署往來的電碼已遭到日本電信課長佐藤愛磨破譯，因此中方來往的電報實際上都為日本破譯，毫無祕密可言。120


			■草擬駁覆文件

			4月1日，科士達受李鴻章所託起草駁覆文稿，隔日科士達便將駁覆草稿擬好交給李鴻章。但由於科士達並不能決定讓地何處和賠款金額，此部分還需要李鴻章決定和修改。4月3日，李鴻章將科士達的駁覆草稿稍作修訂。121中方花了約兩日完成了對日本和款的第一次駁覆。

			4月5日，李鴻章將駁覆稿正式遞交給日本代表作為正式書面答覆，其中分為四個部分：一、朝鮮；二、割地；三、賠款；四、商貿利權。李鴻章在駁覆稿中，對日方和款中要求割讓土地、賠款部分大力反駁，但沒有給出中方要求的修改條件。大致而言，於此份答覆中，李鴻章認為朝鮮獨立可讓，割地、賠款不能讓，商貿利權部分可商讓。



	
			表4　4月1日、4月5日，中日雙方辯駁文件簡要比較表

			
				
					
					
					
				
				
					
							
							4月1日，日方和款初稿第一、二、四、六款
							4月5日，李鴻章遞交答覆簡要版（科士達協助草擬）
					

					
							第一款
							清國承認朝鮮獨立。
							李鴻章同意。
							（覆文略）

						
					

					
							第二款
							清國將下列地方割讓給日本：
							（a）盛京南部。（遼東半島）

							（b）臺灣全島及所屬諸島嶼。

							（c）澎湖列島。

						
							李鴻章拒絕割讓任一處中國土地。
							（駁文略）

						
					

					
							第四款
							清國賠款三億兩庫平銀，分五次交完。
							（註：此部分為科士達草擬）
							中方希望日本要求的賠款數額勿超過一．五億日圓，即日本於戰爭中迄今為止的花費。

						
					

					
							第六款
							
							日、清兩國重訂水陸通商條約，日本享有最惠國待遇。

							除已開放通商口岸外，清國增開下列各地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可在以下口岸居住、貿易、從事工業製造：

							一、直隸省順天府；二、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三、湖南省長沙府湘潭縣；四、四川省重慶府；五、廣西省梧州府；六、江蘇省蘇州府；七、浙江省杭州府。

							日本輪船得駛入下列口岸與內陸河流流域：一、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二、從長江駛進洞庭湖溯入湘江，以至湘潭縣；三、從廣東省溯西江以至梧州府；四、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

							清國將日本進口貨物稅率調降至百分之二；並廢除一切釐金、抽稅、鈔課、雜派。

							日本可用日本官鑄銀圓納清國稅費。

							日本臣民得在清國從事工業製造，並可進口機器。

						
							
							（註：此部分為科士達草擬）

							科士達指出，日本既向中國要求鉅額賠款，要求中國降低關稅無疑是阻塞中國用以籌措賠款的財源；另方面，日本現在正與西方國家談判爭取調高自己的關稅稅率，一面要求提高自己關稅，另一面要求中國再降低關稅，顯然有矛盾。

							科士達又反駁日本要求中國廢除一切釐金的要求。

							科士達指出，中國向例禁止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工廠製造業，是為了保護中國民生土貨。若答應日本要求，各國將引「最惠國條款」，紛紛入內陸設廠經營製造業，屆時中國本土產業將不堪外商優勢倒閉。

						
					

				
			

			資料來源：日方和款全文，詳見：〈寄譯署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酉刻自馬關〉、〈寄譯署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戌刻自馬關發〉，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26：電報六》，頁89–92。科士達協助起草的覆文則見：「分割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150073400、日清講和条約締結一件／会見要録（2.2.1.1-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0206–0213；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中日戰輯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頁30–38； “Memorandum of the Ambassador Plenipotentiary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reply to the Draft of Treaty proposed by the Plenipotentiaries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the Emperor of Japan, ” Selected Papers of John W. Foster, Box 1, Folder 4, Manuscripts Division,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感謝林滿紅教授提供JACAR藏檔案。）

		


			在駁覆割讓土地的部分，李鴻章對要求割讓遼東半島（即第二款）大力駁斥，稱若日本得到遼東半島將引起中國人的憤慨，北京的安危將無保障，兩國日後將陷入永無休止的紛爭。122但須注意的是，李鴻章只在覆文中駁斥遼東半島的部分（即第二款第一條），並未對臺灣、澎湖部分加以駁斥，亦未曾提起。

			科士達在回憶錄中提到，他待在日本和上海時，並沒有閒著，而是把握機會蒐集各種資料，以準備應對日本可能提出之條款要求。123根據科士達的手稿看來，他並沒有誇大自己的貢獻。

			普林斯頓大學現藏科士達文件選輯中，有一封1895年2月13日（此時科士達剛離開日本前往上海）從日本寄給科士達的信。寄信人（按：寄信人不詳，但推測為科士達的熟人）在信中提到：「我轉寄了哈沃德先生先前交給我的一綑報紙和一些書信給您（I forward to you a bundle of newspapers which Mr. Howard has handed also a number of letters for yourself…）」124顯示科士達委託在日本的友人幫忙蒐集資料。

			英國人對於科士達的活動尤為關注，因此在英國的記錄中，留下了科士達蒐集情報的身影。張、邵廣島議和前，科士達早於1月21日抵達橫濱。科士達抵達橫濱後，隨即動身前往拜訪美國駐日公使譚恩以及英國駐日公使楚恩奇。

			科士達曾於1月24日拜訪楚恩奇，向其打探是否知道日本的條件，楚恩奇雖心中有底，卻未對科士達透露分毫資訊。楚恩奇反倒猜測譚恩有比英國更為機密的情報，或許會與同為美國人的科士達共享。125但實際上，美國人掌握之情報尚不如英國人精確。

			李鴻章交付日本駁文的賠款與商貿利權部分，據科士達的手稿分析，其中大部分應是科士達根據中方提供及自己蒐集到的資料所草擬。

			如駁文中提到，根據江海關的一名外籍稅務司報告，1895年新關應還洋債關平銀3,937,420兩；1896年應還6,281,620兩；1897年應還5,142,238兩；1898年應還3,644,516兩；1899年應還3,528,546；二十年內海關共須還78,017,103兩。此僅是中國海關負擔的洋債還款部分。（按：海關收支數據為赫德提供。）126

			科士達又指出，中國的海關1890–1893年，平均一年可得關平銀22,548,150兩，但當中約有十分之六要撥給各省督撫使用，又要償還中國已借的戰爭借款，中國實在財匱力絀，難以負擔鉅額賠款，並以此要求日本勿將賠款金額提高到中國無法負荷之數。中國稅收能力有限，若朝廷因戰爭賠款強行攤派苛捐雜稅，會引起地方的反抗甚至動亂；若要還款，只能向國外銀行商借，並以海關收入作擔保。

			根據科士達蒐集到的資料，日本在戰爭爆發之初借款一．五億日圓，作為軍費使用。科士達又根據日本的報紙資訊計算後指出，至今年（1895）2月，日本借款中尚有五千萬日圓未募齊；已經提出的八千萬日圓借款，仍有相當一大筆數目待支付。科士達的原稿中有「See Asahi（按：《朝日新聞》）127 quoted in the Yokohama Gazette, Feby. 23rd」「See Kokumin as quoted in the Japan Mail of Feby. 23rd」等註解，證明這些數字是他透過日本的報刊（包含日、英文報刊），蒐集並估算而來。

			因而，根據科士達估算的結果，中方希望日本要求的賠款數額勿超過一．五億日圓（折合中國銀兩約一億兩）128，即日本於戰爭中迄今為止的花費。以上估算出的賠款數字顯示，科士達係根據中國的還款能力與公開的報紙資訊，計算出中國能接受的最大額賠款數是一．五億日圓（折合約一億兩），且出發前早做充足準備。

			在爭取商貿利權部分，科士達試圖向日本爭取「平等」的條件。因此希望在第六款添入「兩國優待，彼此相同（in due reciprocity）」。至於第六款之第一、二條則暫時不答覆。

			對第六款第三條，科士達指出，日本既向中國要求鉅額賠款，要求中國降低關稅並廢除釐金，無疑是阻塞中國用以籌措賠款的財源；另方面，日本現在正與西方國家談判爭取調高自己的關稅稅率，一面要求提高自己關稅，另一面要求中國再降低關稅，顯然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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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2　科士達4 月5 日駁文手稿副本（部分）

	


			科士達又引據英國政府改訂《天津條約》的藍皮書（British Government Blue-book on Revision of Treaty of Tientsin），向日本提出辯論。科士達指出，額爾金伯爵（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1811–1863）縱使兵臨北京城下，也未要求免除一切釐金；英國公使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駐華期間（1869–1882），也認為要求中國廢除一切釐金不合理。用以反駁日本要求中國廢除一切釐金的要求。

			對第六款第六條，日本要求「日本臣民得在清國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止交所訂進口稅，日本臣民在清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清國內地沾及寄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國臣民運入清國之貨物一體辦理。」科士達指出，中國向例禁止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工廠製造業，是為了保護中國民生土貨。若答應日本要求，各國將引「最惠國條款」，紛紛入內陸設廠經營製造業，屆時中國本土產業將不堪外商優勢倒閉。129

			綜上所述，科士達試圖向日本爭取較合理數額的賠款；對於日本要求的商貿利權，科士達則向日本爭取互惠，以及保留中國自有的釐金、關稅權利及保護中國本土製造產業。

			科士達對於商貿利權的爭取和援引辯論多來自英文資料，如英國政府的白皮書、在日的英文報紙。其中有關海關稅收的資訊係由赫德提供。

			張蔭桓先前向李鴻章、總署推薦科士達的理由：「索款、索地科不能代決，至索改舊約、索開口岸及未戰前齟齬之事，須援公法與辯者，非科不可。」割地的部分科士達並不能越俎代庖，但辯論賠款、商貿利權，科士達並沒有辜負張蔭桓等人的期待，充分利用他在一至二個月內蒐集到的資料並用以向日本辯論。

			除了將日本和款全文電寄總署之外，4月3日，李鴻章又向北京寄去一封電報，告知總署，他「連日與科士達商擬覆伊、陸說帖，以賠費太多，讓地太廣，通商新章與西國訂約不符，委婉開導駁斥」。130

			4月5日，接到李鴻章遞交的說帖後，陸奧宗光十分不滿意其中論點含糊，認為李鴻章迴避事實問題，未能給出明確答覆。131

			與伊藤博文商量後，陸奧於4月6日向李鴻章遞交一份覆函，表示日方不接受李鴻章的答覆，認為該份說帖內容過於含混。要求李鴻章日後再送交答覆時，須就條款逐條給出明確的答案，例如中方同意第一款、不同意第二款某條等；同時，亦要求李鴻章勿再於覆文中提及中國內政困難來搪塞拖延。132

			因此，李鴻章請科士達再起草一份答覆，再由其修改後遞交給日方。同時，李鴻章又向日方表示，希望能與陸奧、伊藤二人舉行一場私人會談，但遭到日方拒絕。日方表示，在李鴻章遞交明確答覆之前，日方代表不會與李會談。133


			4月6日，科士達再擬駁覆草案


			當日（4月6日），科士達就已將駁覆草案（Counter Draft）準備好，此為一份相對較完整的駁覆草案，除第二、四款空白不答之外，皆有明確的回應。第二、四款空白，代表科士達並不能替中方代決割地、賠款，而李鴻章則因為尚未得到朝廷電旨，也不敢擅自決定割地、賠款。

			科士達的草稿中，第一款針對朝鮮獨立的回覆為：朝鮮除獨立之外，應保持完全中立，即日本也應答應勿干預朝鮮內政；第二款割地留白不答；第四款賠款留白不答，並將賠銀單位從庫平銀改為關平銀。此外，對於第六款商貿利權的駁覆，也十分詳細，遠超過4月9日李鴻章修改後再遞交的正式說帖。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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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3　科士達4 月6 日駁覆手稿副本（部分）

			張蔭桓、李鴻章曾向朝廷指出：「索款、索地科不能代決」，科士達草擬駁覆文件時，確實將割讓土地處、賠款數額留白，待李鴻章、清廷決定。

	



	
			表5　4月1日日方和款初稿、4月6日科士達駁覆草案比較表



			
				
					
					
					
				
				
					
							
							4月1日日方和款初稿
（簡要版）
							4月6日科士達草擬駁覆初稿
（簡要版）
					

					
							第一款
							朝鮮獨立。
							朝鮮除獨立之外，應保持完全中立。
					

					
							第二款
							要求中國割讓遼東半島、澎湖、臺灣。
							留白不答。
					

					
							第四款
							要求中國賠款庫平銀三億兩。
							留白不答，庫平銀改關平銀。
					

					
							第六款
							要求新的商貿特權。
							中日兩國先前所訂約章，均因戰爭廢止。和平條約批准互換後，兩國訂立新水陸通商約章，並以中國與西方國家現行約章為藍本；日本享有最惠國待遇。
							中國增開通商口岸：留白不答。

							下列內河流域開放日本輪船航行、載運貨物：

							（一）湖北省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二）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

							中國同意廢除自日本進口貨物抽稅鈔課雜派一切諸費，但仍日本貨物仍須繳納進口稅。稅率：留白不答。

							中國同意日本臣民繳納貨物稅可用日本官鑄銀圓。

							新增：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讓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

						
					

					
							第十一款
							原無。
							新增：
							現為預防將來中、日兩國更有爭端戰事，或因解釋此約、或遵行此約彼此歧異，又或會議、或解釋、或遵行第六款內所云之通商行船條約、邊界通商條約兩國政府意見不合，非會議、公牘所能辦結者，兩國約明應公請友邦保薦公正人代為決斷。如兩國所擬請之公正友邦仍不能合，則由美國總統保薦一人充當公正人代為決斷。兩國約明公正人所下斷語，必當信實遵行。

						
					

				
			

			資料來源：“Chinese Counter Draft,” Selected Papers of John W. Foster, Box 1, Folder 5。

		


			4月8日下午2時30分，李鴻章派李經方為代表，將4月6日科士達駁覆草案遞交給伊藤博文，伊藤發現覆文中第二、四款的割地、賠款範圍皆為空白，認為此份覆文不完整，拒絕接受。135

			為何李鴻章所遞交的第二、四款（割地、賠款）是空白？不願意給日方明確的回覆？筆者認為，原因乃北京電寄馬關的指示模稜兩可，李鴻章不敢自作主張。4月5日，李鴻章接到北京4月4日寄來的電旨，電旨的內容十分含糊，沒有給出具體的指示：


    
			……此次伊藤、陸奧同任全權，待該大臣（指李鴻章）情意不薄，該大臣惟當與之盡心聯絡，竭力磋磨。此事諒非一二次辯論所能了。來電稱，擬辯駁數千言，俟交閱後看其如何答覆，再為酌核。……136

	


			李鴻章請科士達草擬駁覆文稿並交給伊藤前，曾再請示朝廷如何給予日方答覆。4月6日，李鴻章電寄總署，特別請示朝廷應該如何決定割地範圍及賠款數額：


    
			鴻章說帖大意：於讓地一節，言奉天南邊割地太廣，日後萬難相安；賠費一節，言中國財力短絀，萬辦不到，非大加刪減不可；……以上已摘要答覆，而彼嫌未說明所欲允之意，注意仍在讓地、賠款兩條實在著落。若欲和議速成，賠費恐須過一萬萬，讓地恐不止臺、澎，但鴻斷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廣益，指示遵行。……137

	


			吉辰引茅海建的觀點，指出「賠費恐須過一萬萬，讓地恐不止臺、澎」，這句話之意，透露出「李鴻章原先的談判底線是賠款一萬萬，割地為臺、澎。」138此說法為一相當精闢的分析，也吻合科士達向日本爭取賠款以一．五億日圓（約白銀一億兩）為限之數。

			4月8日，李鴻章共收到三封電旨。電旨中對割讓土地有明確指示及讓步，鬆口讓李鴻章可選擇割讓奉天南部和臺、澎。但因為各封電旨指示有出入，李鴻章無法於幾個鐘頭內決定割地範圍及賠款數額。

			因此，李鴻章原先打算先擱置第二、四款（割地、賠款），另外與日方商談。139但伊藤博文明確拒絕李經方遞交之文件，表示不接受不完整的覆文。

			這三封電旨，第一封要李鴻章自己決定割地範圍，賠款不能超過1億兩；140第二封指示李鴻章，若萬不得已，姑且答應日方割讓一處；141最後一封則指示奉天南部或臺、澎可以擇一割讓。142清廷賠款底線一億兩白銀，結合前引科士達手稿分析，此數額係李鴻章出使前，於科士達協助下計算得出。

			綜觀三封電旨，可以得出概略為：一、朝廷賠款底線是一億兩白銀；二、對於割讓遼東半島或臺澎，朝廷沒有明確指示，要李鴻章自行決定。李鴻章沒有得到明確指示前，不敢擅自割讓土地。


			北京對割讓土地沒有共識，李鴻章不敢擅自割地


			為何朝廷具體的指示有含糊、矛盾之處？原因為北京高層無法達成共識。自從接到日本和款全文的電報後，京中諸臣連日有好一番議論。先是，翁同龢邀慶親王奕劻入軍機處一同商量對策，後翁又找李鴻藻商談此事。4月4—6日，翁同龢、慶親王、禮親王連連爭論。

			光緒皇帝希望和議速成，翁同龢主張「臺不可棄」。與翁爭執者（不詳）曾說：「陪都重地，密邇京師，孰重孰輕，何待再計」，143慶、禮兩親王亦主張奉天較重要，可以棄臺。電旨有矛盾，乃因北京高層未能得出共識之故，因此電旨令李鴻章自己先決定姑且讓一處土地。

			就割臺的主張而言，北京高層分為贊成和反對割臺的兩派意見，贊成割臺者以慶親王、禮親王為代表；反對割臺者為翁同龢。光緒皇帝因希望和議速成，或許傾向棄臺。但不能確定翁同龢是否認為遼東半島可以割讓。此外，太后接連數日皆沒有透露其意向。

			因此，本書認為，光緒帝、慶、禮兩親王為首的滿洲皇族高層認為臺澎可以放棄，畢竟奉天為滿清發祥地，對於滿洲皇族之歷史文化重要性，遠大於臺灣。但在賠費方面，清廷認為賠銀一億兩是底線，給出具體指示。

			因電旨要李鴻章自行決定，李鴻章便在第二款割讓土地範圍自行做出決定：先暫允割讓奉天南部的安東、寬甸、鳳凰、岫巖以及澎湖列島；第四款則遵照朝廷指示，以賠款一億兩為限度。144

			或許是認為接下來談判主軸仍放在割地、賠款上，李鴻章將第六款細項全數刪去。

			因此，4月9日，李鴻章遞交了完整的駁覆說帖給伊藤，並要求隔日（10日）兩方舉行會談。李鴻章選擇奉天南部四處與澎湖作為割讓條件，原則上是取「邊徼」之地為主，在東北避開了旅順口、金州、大連此些具有重要海軍戰略價值之地，又避開滿清發祥地遼陽；至於澎湖，因已被日本占領，所以姑且讓與日本。145又因停戰日期不能展延，李鴻章做好了若日本不接受，就罷議回國繼續作戰的準備。146


	
			表6　4月9日李鴻章遞交之說帖（第二、四、六款）與日方條款比較表

			
				
					
					
					
				
				
					
							
							4月1日日方和款初稿（簡要版）
							4月9日李鴻章提交之說帖（簡要版）
					

					
							第二款
							要求中國割讓遼東半島、澎湖、臺灣。
							（李鴻章自行決定）
							中國願意割讓：

							第一，奉天省南邊四廳州縣地方：一、安東縣；二、寬甸縣；三、鳳凰廳；四、岫巖州。

							第二，澎湖列島。

						
					

					
							第四款
							要求中國賠款庫平銀三億兩。
							（李鴻章依清廷指示決定）
							中國允將庫平銀一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償給用兵之費。分五次交付。

						
					

					
							第六款
							要求新的商貿特權。
							（註：依照科士達所擬，李鴻章刪除細項）
							兩國前此所有約章，均以戰停廢。今中國、日本約明自此約批准互換之後，各派全權大臣會商訂立水陸通商章程。其新訂約章，即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為本；所有口岸、行船、稅鈔、躉貨、輸稅等項，悉照中國所待泰西最優之國無異。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水陸通商約章未經批准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中國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

							其中國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日本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亦當一律無異。

						
					

				
			

			資料來源：4月9日李鴻章提交說帖，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中日戰輯選錄》，頁40–44；「分割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150073400、日清講和条約締結一件／会見要録（2.2.1.1-6），0202–0205。

		


			4月10日，伊藤—李鴻章會談，割讓臺灣


			4月10日下午約4時，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於馬關春帆樓舉行會議。陸奧宗光因病缺席。

			本日會議中，李鴻章多次爭取之重點有二：一是辯論賠款數額；二是辯論割地範圍。147伊藤亦準備說帖遞交給李鴻章作為對4月9日之答覆，幾乎全盤拒絕李鴻章提出的條款刪改，態度堅決且強硬。

			雖然此次日方將賠款要求減少，但伊藤仍要求賠款庫平銀二億兩。對於割地的要求，仍堅持遼東半島和臺灣、澎湖。李鴻章多次向伊藤求情，要求日方能再減少賠款數額。148 

			李鴻章又向日方爭取營口、臺灣不要割讓。李指出營口是通商口岸，若讓給日本，不僅土地易人，更少了關稅收入來賠款。149除營口外，李鴻章也指出日軍並未占領臺灣，不應要求割讓。但伊藤皆堅拒。150

			辯論至此，李鴻章將中方底線總結提出：賠款二億兩以下；營口不讓；臺灣不讓：「總之，現講三大端：二萬萬為數甚鉅，必請再減；營口，還請退出；臺灣，不必提及！」151 

			伊藤不為所動，並以武力，威脅李鴻章。伊藤說道：「廣島有六十餘隻運船停泊，計有二萬噸運載，今日已有數船出口，兵糧齊備。」152另在日方紀錄中，伊藤直言：「閣下想必已見到，昨晚已有十五六艘軍艦通過此地，我認為它們的目的地離天津不遠矣。」153直接言明，若李鴻章不答應，日軍將直攻天津。

			見到伊藤以武力相逼，李鴻章求伊藤，可否將停戰日期延長。伊藤答應可延長五天，但中方須在4月14日下午4時前宣布其答覆。154會議遂散。

			會後隔日（11日），伊藤博文送交照會，再申明日本不會再讓步。155


	
			表7　4月9日、4月10日李鴻章、伊藤博文對割地、賠款書面辯論比較

			
				
					
					
					
				
				
					
							
							4月9日李鴻章提交說帖（簡要版）
							4月10日伊藤博文回覆說帖（簡要版）
					

					
							第二款
							（李鴻章自行決定）
							中國願意割讓：

							第一，奉天省南邊四廳州縣地方：一、安東縣；二、寬甸縣；三、鳳凰廳；四、岫巖州。

							第二，澎湖列島。

						
							（伊藤不同意，但願意將遼東半島割取範圍縮小）
							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盛京省南部地方，從鴨綠江口起，溯該江流以抵安平河口；從此劃線而抵鳳凰城、海城及營口。以上所指名之地，皆在所讓境內。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亦一併在所讓境內。

							第二，臺灣全島及其所有附屬各島嶼。

							第三，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至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第四款
							（李鴻章依清廷指示決定）
							中國允將庫平銀一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償給用兵之費。分五次交付。

						
							（伊藤不同意，但願意將賠償數額減至二億兩）
							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日本國作為賠償軍費。該賠款分作八次完……

						
					

				
			

			資料來源：4月10日伊藤博文覆文，見：「分割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150073400、日清講和条約締結一件／会見要録（2.2.1.1-6），0198–020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中日戰輯選錄》，頁44–47。

		


			4月10日會議散後當晚，李鴻章便將當日會議經過節略電寄北京總署，並說明自己已費盡唇舌辯駁，伊藤博文絲毫不肯退讓。156

			4月12日，總署再寄一道電旨給李鴻章（13日收到），令李鴻章再做最後嘗試。電旨指示李鴻章，再與伊藤商量，能否僅割讓臺灣南部；另外牛庄、營口務必再爭回，但情勢若到無可再商之處，只能簽約：


    
			為今之計，或允其割臺之半，以近澎、臺南之地與之，臺北與廈門相對，仍歸中國。奉天以遼河為三省貿易出海之路，牛庄、營口在所必爭。著該大臣將以上兩節，再與竭力辯論，冀可稍益大局。伊藤連日詞氣極迫，倘事至無可再商，應由該大臣一面電聞，一面即與定約。157

	


			其實，接獲電旨前，李鴻章已經有與日本訂約之打算。李鴻章觀察到日本運兵船動作頻頻，似乎正如伊藤所宣稱，準備衝擊天津、北京，因而焦急簽約議和。158

			接獲電旨後，李鴻章放棄再於割地問題與日本做爭論，決定將遼東半島與臺灣割讓，換取天津、北京的安全。159


			伊藤博文以武力逼迫李鴻章簽約


			至於北京的政治決策過程，是如何發展？其實其中有一番轉折。上述提到，光緒皇帝、慶親王、禮親王支持速成，願意割地。因而電旨授權李鴻章由遼東或臺澎擇一割讓，但決策的過程中，太后一直在幕後，未曾干預。

			4月8日時，太后突然下懿旨，稱：「兩地皆不可棄，即撤使再戰亦不恤也。」160太后突然插手干涉割地，令人十分意外。

			太后態度強硬，但為何4月12日朝廷電寄馬關的電旨，態度又有相當大的軟化？允許李鴻章「倘事至無可再商，應由該大臣一面電聞，一面即與定約。」而不是遵照太后的懿旨，寧願「撤使再戰」，也不願讓地？

			觀翁同龢的日記，可以發現其4月8–17日的記載內容多有隱晦不談，令後人難以了解京中高層決策過程。翁同龢只在4月12日日記中提到：「見起三刻，於上（指皇上）前有所陳說。退而偕慶邸（指慶親王）及諸公同詣恭邸（指恭親王），恭邸稍愈矣，然於事無能補救也。」161並沒有提到群臣在皇上面前陳說何種內容。「於事無能補救也」，則很明顯指的是割地之事。

			促使北京高層妥協退讓的最要緊原因為何？筆者認為，馬關的李鴻章與天津的盛宣懷接連向北京高層發送電報，促使北京政府退讓。4月10日會後，李鴻章向北京寄出電報，報告當日會談節略，提到伊藤威脅說廣島現有六十多艘船，可立即載運數萬軍隊進攻直隸、北京。162

			李鴻章除了時時與北京總署通電報之外，也同時將消息電告其最信任的手下：津海關道盛宣懷。4月13日，李鴻章向盛發電報說道：「連日由廣島運兵出口，已二十餘艘。聞赴大連灣，似停戰期滿即分道京畿，可慮之甚。」163盛宣懷接獲李鴻章電報後，立刻轉電北京。164

			雖然停戰協定暫時緩解兵臨北京城下的威脅，但一旦談判破裂、停戰協定失效，幾乎可以確定日軍定會「分兵衝突畿輔」。加上日軍動作頻頻，不斷將軍隊運至前線，伊藤博文又以言語施壓恫嚇，逼使清廷同意嚴苛的割地、賠款條件。


			■科士達勸李鴻章及北京政府接受和約

			4月13日，李鴻章雖接到電旨，授權他「倘事至無可再商，應由該大臣一面電聞，一面即與定約。」165但李鴻章仍不能安心，難以確定朝廷最後決定為何。在科士達提議下，李鴻章授權科士達向北京的張某某（張蔭桓）166通電報，「勸皇帝授權總督接受日方的最後通牒（utimatum，即伊藤4月11日照會）。」167

			科士達為何要勸李鴻章及清廷接受伊藤的最後通牒？在科士達看來，伊藤已經答應許多刪減：一是已將賠款刪減掉一億兩；二是日本退回先前要求貨物進入中國內地免徵稅的提議；三是日本放棄許多指定通商口岸；四是日本對於在中國內河航行權利也有所刪減；五是日本放棄占領盛京為質，確保中國償還賠款。科士達認為，經過中方的多次爭取，使日本做出以上退讓，對中國而言已是大幸。168

			除了爭取釐金、關稅自主權外，科士達為中國所爭回的商貿利權，主要在第六款，有以下二點：

			一、將原本要求開放的通商口岸七處：「一、直隸省順天府（即北京）；二、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三、湖南省長沙府湘潭縣；四、四川省重慶府；五、廣西省梧州府；六、江蘇省蘇州府；七、浙江省杭州府。」刪減成4處：「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慶府；三、江蘇省蘇州府；四、浙江杭州府。」

			二、內河航行區域，從原本要求的四處：「一、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二、從長江駛進洞庭湖溯入湘江，以至湘潭縣；三、從廣東省溯西江以至梧州府；四、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刪減掉二處，留下「一、從湖北省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169

			但日方並沒有同意科士達所力爭者，即不允外國人在中國內地設廠興辦製造業條款（和約原款第六款第六項）。

			賠款和割讓土地範圍確實非科士達可決定。在決策過程中，李鴻章始終遵照清廷的旨意行事。但科士達認為，透過談判所爭取的條件，對中國已經是大幸，因此勸李鴻章接受條約。

			同時，科士達分析清廷的安危向李鴻章指出，若戰爭延續，清廷對中國的統治勢必受到動搖；並且若要終止和談續戰，朝廷得撤退至內陸的山西地區，同時中國須得再犧牲數百萬人作為代價。170科士達的建言對李鴻章最後的決策有重要的影響。

			4月14日，李鴻章致電盛宣懷，說明條件已無可再商，明日（15日）將與伊藤定約，盛宣懷隨即將此電轉寄給京城的翁同龢及總署：「伊藤兩次哀的美敦書（utimatum）云，無可商，現約明日會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爾。以後看各國辦法。……」171「欲保京城，不得不爾」呼應出使前北京高層共識：「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在最後關頭，李鴻章接受科士達的建議，決定接受日方的和約條款。並且，李鴻章與科士達分別向天津的盛宣懷、北京的張蔭桓發送電報，分別以「科士達→張蔭桓→皇帝」、「李鴻章→盛宣懷→總署、翁同龢」兩條途徑，勸說北京朝廷做出賠款、割地、棄臺的抉擇。

			李鴻章回國後，向朝廷上奏曾提到「美律師科士達深慮決裂，恐難力爭。臣仍力與堅持，多方開導。」172這並非李鴻章推託之詞，而與科士達的私人紀錄吻合，所說為實情。科士達在簽約前夕，確實起到勸李鴻章簽約的關鍵重要性。

			翁同龢在4月8–17日的日記卻多有隱晦不記。僅在條約簽定後，與李鴻藻談論此事時，「不覺涕泗橫集也」。173此外，太后也似乎沒有堅持不退讓之意，可以合理推測是考量到伊藤威脅進犯北京，因而做出的妥協。


			■朝廷正式允許割讓臺灣

			4月14日，因尚等不到電旨，李鴻章令李經方前往伊藤博文寓所，要求伊藤再延後一日會議，並讓李經方詢問伊藤，日本是否願接受中國僅臺灣的礦利給日本，或割臺灣一半給日本。但都遭到伊藤堅拒。伊藤見中方仍無法下定決心，再以武力威脅簽約。李鴻章致電北京提到：「廣島運兵船六十餘隻，現裝十萬人，已陸續開駛，由小松親王等帶往大連灣、旅順，準備進攻。」在武力脅迫下準備與日本簽約。174

			當日（14日），北京朝廷做出決定，准許李鴻章割讓臺灣，並特別叮囑李鴻章須告知日本，若日後交割時引發民亂，與中國無關：「倘臺民不服，因而生變，即與中國無涉。」175

			准許李鴻章簽約前，清廷也得知歐洲列強皆不願干涉。英國首先告知中國，不會干涉；176俄國、德國也向中國駐德、俄公使許景澄表示不願干預。177縱使俄、德、法三國已祕密協商如何處置遼東半島問題，但北京並不知情。清廷尋求外國干涉暫且無望。

			4月15日，朝廷再補寄一封電旨，正式准許李鴻章與日本定約。178當日下午2時30分，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於馬關春帆樓再舉行簽約前最後一次會談。179經李鴻章多次爭取，仍替中國爭取到如果三年內償還賠款，利息可扣除的優待。180但與整體條款相比，仍如九牛一毛。

			李鴻章特別與伊藤商議條約第五款規定臺灣割讓後，臺灣人去留與國籍問題。日方條約第五款規定：


    
			本約批准交換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國准清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變賣所有田地，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宜視為日本國臣民。

	


			李鴻章希望日本接收臺灣後，能保障不願歸化日本的臺灣人民的產業所有權（也見附錄2）。李提議：「第五款二年後讓地內尚未遷出之華民，可視為日本臣民；但有產業在讓地內而人遠出者，二年後應請日本保護，視同日本臣民之產業。」181

			此提議，應是科士達參照《法蘭克福條約》第二款所建議。《法蘭克福條約》規定法國割讓亞爾薩斯（Alsace）、洛林（Lorraine）大部分區域給德國。《法蘭克福條約》第二款規定，被割讓土地上的住民，有一年期限可以選擇成為法國或德國公民，即便不願成為德國人者，他們在被割讓區的不動產仍可以得到保障。182但伊藤以外國人不得在日本國土置產為由拒絕。

			4月17日上午，中方全權代表李鴻章、李經方與日方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在馬關春帆樓舉行會議，並簽定《馬關條約》（講和條約）。同時，也簽定《另約》、《議定專條》與《停戰展期專條》。

			為了給雙方政府批准與換約的時間，中、日兩方簽定《停戰展期專條》，將停戰期限延長至1895年5月8日（四月十四日）。


	
			表8　4月1日—17日中日會談要點簡表

			
				
					
					
					
				
				
					
							西曆
							中曆
							重要事件
					

					
							1895年4月1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七日
							
							陸奧宗光交給李經方和約條款。

							李鴻章得到日本和約草稿全文，日本要求：

							一、朝鮮獨立；

							二、中國割讓臺灣、澎湖、奉天南部給日本；

							三、中國賠償三億兩白銀給日本。

							李鴻章電寄北京日本議和條款；科士達請總署密告英法俄三國公使日本條款。

						
					

					
							1895年4月2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八日
							馬關
					

					
							科士達將駁覆文件草稿擬好交給李鴻章。
					

					
							1895年4月3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九日
							馬關
					

					
							李鴻章將科士達稿稍作修訂。
					

					
							
							1895年4月4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日

						
							北京
					

					
							
							光緒皇帝希望儘快達成和談。

							翁同龢與慶親王、禮親王爭執，翁主張「臺不可棄」。

						
					

					
							
							1895年4月5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馬關
					

					
							
							李鴻章將駁覆文件遞交給日方，同意朝鮮獨立、反對割地、賠款。

							李鴻章接到北京電旨，沒有給出具體的指示。

						
					

					
							
							1895年4月6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馬關
					

					
							
							陸奧宗光表示不接受李鴻章4月5日所遞交的內容。

							科士達當日再起草另一份駁覆文件（割地、賠款空白不答）。

							李鴻章請示北京如何決定割地範圍及賠款數額。

						
					

					
							北京
					

					
							翁同龢仍主張不可棄臺，有人反駁：「陪都重地，密邇京師，孰重孰輕，何待再計」。
					

					
							1895年4月8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馬關
					

					
							
							李經方將科士達4月6日草擬駁覆文件交給伊藤博文。伊藤博文認為割地、賠款範圍空白，不接受。

							李鴻章接到北京電旨，要求賠款不能超過一億兩；要李鴻章在奉天南部或臺澎選一處割讓。

						
					

					
							北京
					

					
							
							太后下懿旨，要求遼東半島、臺澎皆不可割讓。

						
					

					
							
							1895年4月9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馬關
					

					
							李鴻章提交完整駁覆文件給伊藤博文，同意讓予日本奉天南部四處與澎湖。
					

					
							1895年4月10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馬關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舉行會議辯論（陸奧宗光生病缺席）。伊藤要求賠款改為二億兩；割讓土地範圍仍是遼東半島、臺澎。伊藤用武力威脅。

							會後，李鴻章電寄會議節略給北京，說明伊藤博文不會讓步，並提到伊藤用武力威脅。

						
					

					
							1895年4月11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馬關
					

					
							
							伊藤送交照會，表示不會再讓步。

							李鴻章接到4月10日從北京寄出電旨，電旨令李鴻章可以答應將金州、臺灣的礦產利益讓給日本，但土地、人民仍歸中國。

							李鴻章電寄北京，說明日本不會答應只要礦利，金州、臺灣都難以爭回。

						
					

					
							1895年4月13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馬關
					

					
							
							李鴻章收到北京（4月12日寄）電旨，指示李鴻章，再與伊藤商量，是否能僅割讓臺灣南部。若爭不回，只能簽約。

							李鴻章致電盛宣懷：「連日由廣島運兵出口，已二十餘艘。聞赴大連灣，似停戰期滿即分道京畿，可慮之甚。」盛宣懷立刻轉電北京。

							科士達致電北京張蔭桓，勸清廷接受和約。

						
					

					
							1895年4月14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馬關
					

					
							李鴻章致電盛宣懷，4月15日將與伊藤博文簽約。
					

					
							北京
					

					
							清廷同意李鴻章簽約。
					

					
							1895年4月15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馬關
					

					
							中日雙方再開議。
					

					
							1895年4月16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馬關
					

					
							中日雙方互派代表互校、檢查約文。
					

					
							1895年4月17日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馬關
					

					
							中日雙方於馬關春帆樓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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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1885–1894年末，科士達已與中國駐美使館結下深厚的交情。科士達因美國華人案件與中國使館結緣，並因此長期擔任中國駐美使館法律顧問。1885–1892年，科士達替中國使館服務不曾中斷，辦事能力受肯定，亦與歷任中國公使有深交，深得中國使館信任。

			1880–1890年代，正值美國排華風潮高峰期，歷任清朝駐美公使：鄭藻如、張蔭桓、崔國因、楊儒，皆代表清廷負責交涉在美華人之權益問題，他們最倚重的法律顧問即為科士達。歷任中國駐美公使不通英文與美國法律，若無科士達提供法律服務，中國駐美公使難達成許多外交成就。

			中國大陸學者梁碧瑩對鄭藻如、張蔭桓、崔國因任內處理中美交涉事件，給予他們高度讚賞和評價，惟梁碧瑩沒有注意到科士達的協助。183本章補充了科士達在其中的貢獻。

			1885–1892年間，科士達為中國駐美使館實際上的常任律師，凡是中國駐美使館對外交涉有關的事務（還包含對墨西哥、秘魯、西班牙等國，但主要為美國），中國使館幾乎都委託科士達協助。

			清廷對於科士達的評價是肯定的。例如科士達於岩泉一案中替華人爭取到不少賠償，此案完結後，不僅寓美華人滿意，184總署亦曾致電張蔭桓，嘉許其努力爭取到賠償金，顯示清廷對此案的處理感到滿意。185而處理岩案時，李鴻章曾致書張蔭桓，認為張與科士達辦事得宜，並囑咐張「厚結科律師」。186李鴻章沒有預料到的是，近十年後為了赴日和談，他會與這位科律師相識。

			過去中文研究多有詰責科士達親日的說法，也因馬關議和前，科士達與中、日兩國皆有公私交往，許多研究批評他勾結日本、偏袒日本，替日本服務等。187楊恩（Marilyn B. Young）與中國大陸學者多認為，科士達於甲午戰爭時之活動近似於美國金融商業界之掮客，代表美國商界對華貸款。

			本章利用清廷電報檔，以及駐美中國使館參贊官許珏保留之楊儒函稿，證明了對華貸款為總署、楊儒委託科士達辦理。委託科士達辦理鉅額借款，亦顯示中國使館對科士達之信任。並非他受投機商人遊說，自願擔任借款掮客。美國人宴汝德及郝威事件，亦證明科士達於甲午戰時為中國使館服務。

			張蔭桓與科士達為舊識，兩人因美國華人案件結識，張蔭桓駐美期間與科士達有深厚交情，科士達又與清政府長期合作，所以當田貝建議張蔭桓找一名法律顧問隨行時，張蔭桓便向清廷推薦科士達擔任中方使團法律顧問。

			本章修正了過去中文研究對科士達的負面看法，指出：一、科士達效力於中方議和使團，為日本政府所不樂見，陸奧宗光曾試圖阻止他赴約，認為科士達將是談判桌上難纏的對手；二、1894年科士達仍受雇於中國使館，為清政府服務，並且日本政府認為他「傾中」，不可收買。

			1894年10月後，日本取得戰場上巨大優勢，除主張割讓遼東半島者外，主張割取臺灣的意見逐漸浮現，並成為主流意見。日本駐德公使青木周藏與前文部大臣井上毅，是較早向陸奧宗光與伊藤博文建議奪取臺灣者。

			除青木周藏與井上毅，支持奪取臺灣者，有總理伊藤博文、海軍部、改進黨總裁大隈重信、大藏大臣松方正義、陸軍元老山縣有朋、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內閣書記長官伊東巳代治。

			馬關談判前，日本要求的條件主要為：割讓土地（遼東半島、臺澎）、清廷賠償軍費、取得新的商貿權利。

			李鴻章曾爭取臺灣、澎湖一併停戰，但未能成功。吉辰認為，科士達及中方使團隨行官員未能利用李鴻章遇刺爭取談判桌上更多優勢。筆者則認為，是清廷主動放棄爭取臺灣、澎湖停戰，清廷並非沒有意識到李鴻章遇刺為一爭取日本讓步之機會，但清廷選擇利用李鴻章遇刺，要求日本儘速交出和約全文。

			接到日本和約初稿後，科士達提議將和約條款洩露，用意即為招致歐洲國家干涉。對比田貝對李鴻章出使前之建議，兩者雖皆站在中國立場著想，卻有顯著區別。田貝認為，中國不該引入歐洲國家干涉，應直接與日本迅速談和，此與美國官方政策相差不大；歐洲國家介入之代價將大於割讓土地。李鴻章亦採納田貝之建議：「以地緣的關係、民族間的近似性、商貿利益來說服日本不要令中國分裂」，惟日本態度強硬，效果不佳。

			和約條款洩露，確實引起俄國對日本要求割讓遼東半島之不滿，遂有後續之三國干涉還遼。如同科士達所認為，訴諸歐洲干涉才能保持中國領土免於割讓，此提議雖間接替中國保住遼東半島，但未能保住臺灣。整體而言，即便李鴻章在談判中費盡唇舌，能靠談判爭回的權益不多。

			整個談判過程李鴻章相當倚重科士達，因中日間談判語言為英文，所有中方談判文件皆由科士達起草；並且李鴻章曾多次委託科士達起草駁覆文書，用以反駁日本要求。

			透過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的科士達手稿，本章還原了科士達在馬關談判中的具體影響。科士達主要貢獻在於爭取商貿利權，如他透過所得資料，協助李鴻章要求日本賠款數額勿超過一．五億日圓（約白銀一億兩）；並駁斥日本要求中國降低關稅、廢除釐金、允許日本人在中國內地設立工廠製造業。

			如張蔭桓所言，科士達不能替中國決定割讓何處土地，以及賠款數額。割讓遼東半島、臺灣為清廷授權李鴻章簽約，並非科士達能決定；賠款底線亦為清廷所設定，原先為一億兩，但日本態度強硬，中間雖有讓步，但最終仍迫使中國答應二億兩賠款。

			科士達替中國爭取到的權益雖然不多，但已盡他所能。科士達爭取到中國減少開放北京、湘潭、梧州三處為通商口岸；亦爭取到中國保留釐金徵收權、免於降低關稅，替中國留下一些籌措財源的能力。

			清廷授權李鴻章簽約後，李鴻章仍猶豫不決，科士達分別勸李鴻章及北京簽約，成為推動和約簽定最後關鍵人物。科士達贊成簽約之理由為中方已靠談判爭回不少利權，若拒不簽約，中國無法承受再戰後果。加以伊藤博文又不時以武力威脅李鴻章簽約，最終，北京授權李鴻章簽定《馬關條約》。









			183見：梁碧瑩，《艱難的外交：晚清中國駐美公使研究》，第5–7章。


			184「十三年（1887）三月，駐紮金山總領事梁廷贊稟：為律師科士達才望素著，辦理洛士丙冷（按：Rock Springs 音譯）各案，成效已睹。願歲籌脩金美銀三千元，遇有應在美京控理各事，悉歸該律師辦理。華商踴躍集資，即由〔卑職〕分季請轉給。」崔國因，《出使美日秘日記》光緒十六年正月十四日（1890年2月3日），頁68–69。


			185「總署美字第六號書，頗嘉收索洛款（按：岩泉案賠款），以為功德非淺，又囑妥訂約款以保華人生計。」《張蔭桓日記（上冊）》1887年6月29日，頁199。


			186「李傅相九月初四日書，以余所辦均得法，並囑厚結科律師」。《張蔭桓日記（上冊）》1886年11月16日，頁83。


			187見：崔志海，〈美國政府與中日甲午戰爭〉，頁463–464；戚其章，《甲午戰爭史》，頁391–392；黃嘉謨，《美國與臺灣》，頁414–415、420。









			
				
			

	
		
			查倭地小餉絀，勢難久角，我則地大物博，儘堪堅持。且失地無多，無損大局。軍民憤極，勢有可乘，……中外議論，均願皇上恭奉皇太后鑾輿西幸長安。臣極知此事關係重大，誠未易言，但時勢急迫之際，權衡輕重，亦未嘗不可採取。總之，奪其所挾堅持一年，倭必形見勢絀，無難蹙之，即議和亦易就緒。01

			——湖北巡撫譚繼洵（189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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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亂日起，臣無淚可揮，無詞再爭，惟反復焦思，中外固強弱迥殊，但能矢志不割地，有此限制，事猶可為。……總之，戰而失，與割而失，大有不同，況戰未必即失耶。至京師之重，重在皇上耳。巡幸而出，彼無恫嚇，必不力爭京師，即保京師之法。02

			——臺灣巡撫唐景崧（189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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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之役，倭人由遼漸迫，太后恆令順天府備車二千輛、騾八百頭，然始終不可行。張孝達制軍、李約農侍郎皆主西狩之議，余亦以為不顧戀京師，則倭人無所挾持，俄王保羅之敗法主挐破崙第一，空都城以予之，是良法也。03

			——文廷式，〈聞塵偶記〉（1896年）










			01〈（三〇二一）湖北巡撫譚繼洵來電 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到〉，《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至卷四四）》，頁H760–761。


			02〈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朝廷若不割地事猶可為電〉，《清季外交史料》，冊5，頁2202–2203。


			03文廷式，〈聞塵偶記〉，收於楊家駱主編，《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中日戰爭文獻彙編》（臺北：鼎文書局，1973），冊5，頁496–497。




	
			《馬關條約》簽定當日下午，中方使團全員即登上輪船，返回天津，一刻也沒有耽擱。《馬關條約》自4月17日簽定後，至5月8日換約才生效，中間共經過二十一日。

			一般而言，條約通常須經過「批准」和「換文」兩道程序才生效，但也有例外者。04《馬關條約》第十款規定：「本約批准互換日起，應按兵息戰。」可知《馬關條約》生效的條件須經過批准和互換兩道程序。又條約第十一款規定，條約須於5月8日在煙臺互換。

			李鴻章剛回到天津時，便接到伊藤博文來電，告知天皇已於4月20日批准條約。05因此，《馬關條約》生效與否，就有待光緒皇帝的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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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4　《馬關條約》漢文簽署本第十、十一款

	



			但中國內部對於和約的意見不一，反對和約意見如潮水般湧向北京，使清廷難以抉擇，光緒皇帝批准和約前，面臨極大掙扎。馬關談判進行時，美國國務卿葛禮山曾向日本駐美公使勸告，他個人認為，日本應「避免於大陸上與俄國接近，以海洋為防禦線。」勸日本不要割取與俄國接壤的土地；06但日本並沒有接受。也如同葛禮山預料，俄國相當不滿日本取得遼東半島。

			接獲中國祕密洩露的情報後，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感到頗為不安。德國擔心日本若取得遼東半島，將是瓜分中國之開端，歐洲列強若展開對中國領土競逐，德國此時在東亞尚無海軍基地，實力尚不足與英、法、俄、日等國家競爭，屆時將一無所獲。4月4日，德國向俄國提議干涉，不讓遼東半島割日，迅速得到俄國政府重視。俄國財政大臣維特（Count Sergei Witte, 1849–1915）相當反對日本取得毗鄰朝鮮的土地，他認為日本若踏上遼東半島，將威脅到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俄國希望法國也加入干涉。

			4月12日，法國政府答應俄國提議干涉，加入俄、德兩國行列。4月23日，駐日的俄、法、德三國公使向日本提出共同照會，要求日本勿割取遼東半島，並暗示日本若拒絕，三國將會採取軍事行動。07

			面對俄、德、法三國的壓力，日本政府於4月24日於廣島召開會議，商討如何回應三國聯合干涉。日本有三個選擇：一是冒開戰風險，拒絕三國提議；二是將遼東半島問題交與列強開會決定；三是將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日本曾尋求英國、美國、義大利的外交協助，但英早已決定不插手，美、義兩國皆愛莫能助。

			4月29日，日本向三國提議願意放棄遼東半島，但保留金州，遭三國拒絕。5月4日，日本同意對三國干涉讓步，放棄遼東半島，並由中國另加賠款贖回。但決不放棄取得臺灣、澎湖。08

			俄德法干涉還遼的消息，約莫於4月20日傳到北京，並接連傳布至中國各地，令不滿《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臺澎的官員、書生大為振奮，認為可藉此機會爭回割讓出去的臺灣。

			本章將探討為何清廷最終選擇割臺，遵守和約。面對當時反對和約的輿論，清廷最終決定棄臺的決策過程為何？美籍顧問科士達又在此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04條約之生效日可以是簽字之日，也可以經批准、互換後才生效，視締約代表約定結果而定。可參見：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718–719；L. Oppenheim,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 I: Peace, pp. 554–555；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著，結構編輯群譯，《國際法原理》（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頁338–345。


			05〈寄譯署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辰刻〉，《李鴻章全集26：電報六》，頁110。


			06〈（612）駐美國栗野公使致陸奧外務大臣電〉、〈（634）駐美國栗野公使致陸奧外務大臣函〉，《中日戰爭》，冊10，頁86、104–105。


			07Philip Joseph,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 pp. 107–111, 114, 118–120, 124–126.


			08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 1894–1907, pp. 29–34；陸奧宗光著，陳鵬仁譯，《甲午戰爭外交秘錄》，頁141–152。





			清廷批准《馬關條約》之考量及掙扎


			李鴻章回國前，已先發送電報至總理衙門，請總理衙門代奏朝廷，准許其請假二十天調養身體。09李鴻章此舉，是為了暫時躲避政治風暴。

			另外，李鴻章也向朝廷上一封奏摺，說明馬關簽約的原委，並強調自己乃奉出使前朝廷的集體決議，簽約前亦得到朝廷准許，同時說明在馬關議和時面臨北京安危及割地抉擇之難處：


    
			……美律師科士達深慮決裂，恐難力爭。臣仍力與堅持，多方開導。直至十六日會議，伊藤交到改定約章，較之原約頗有刪易。越日，專函申言此為末尾盡頭辦法，竟似西例所稱哀的美敦書（即ultimatum）。若不允即行決裂。……且十七、十八、十九等日已派運船六十餘艘載兵十萬，分起由馬關出口，駛赴大連灣、旅順一帶，聽候小松親王號令，令欲直犯京畿。停戰期限將滿，既不肯展，更圖大舉，勢殊岌岌。臣查二月初七日王大臣等會奏，以宗社為重，邊徼為輕。當此險危間不容發之時，臣未敢一意駁斥，以貽君父之憂；又不敢率意擅行，以從敵人之欲。正在萬難處置之際，旋奉二十日諭旨：如竟無可商議，即遵前旨與之訂約。欽此。……10

	


			分析李鴻章的奏摺，其申辯之論點為：一、科士達勸自己簽約；二、若不簽約，日本十萬軍隊將攻擊北京；三、出使前，朝臣已商定好「宗社為重，邊徼為輕」的原則，自己僅遵命行事；四、簽約前夕，朝廷已電令准許簽約。《馬關條約》的簽定，不應由他單獨負起全責承擔罵名。

			約莫與李鴻章上奏同時，科士達遞交一份信函給總理衙門，以書面形式向總理衙門說明簽約原委，此信函應是應李鴻章所請託草擬。信函中說明李鴻章已透過談判，為中國爭取到相比於日本原訂和約條件相當寬大的利處；又與普法戰爭後法國之賠款相較，中國所失僅有六分之一，割地範圍更是少於法國：


    
			三月十六日（1895年4月10日）日本所交末次條款，所索奉天省南邊之地讓出一少半、兵費減去三分之一、交付日期展限三年，暫占盛京，經傅相峻辭力拒，不敢再提。進口貨減厘、出口貨免厘，全條刪去。都城、湘潭、梧州三處通商、洞庭湖湖西江行駛輪船、浚治吳淞攔江砂等欵亦皆作為罷論。至於日本所交末次條款，雖經伊藤疊次函稱面稱，此係盡頭一着，毫不更改。而傅相第五次與之會議，力爭五點鐘之久，奪回中國利權已屬不少。如兵費設於三年以內全交，即將利息一概豁除，可省利銀一千四百萬兩。臺灣全島彼此交接，展期兩箇月。暫占威海衛需費按年二百萬兩減去四分之三，只餘四分之一，計五十萬兩，其較小節目，如營口之遼河，添寫至海口止以河之中心為彼此分界，俾中國出海之路不至為日本所盡據。內地租賃棧房一條 將中國官員不得干預之違礙字句刪去，庫平銀及日本洋元照標明之價可納稅費一節，全行刪除。日本臣民在中國設立製造廠一節，添入通商口岸城邑字樣，以示限制。是覈定畫押之條款，較之日本所交原稿，大有利害損益之別，非傅相之公忠體國，曷克臻此。當議和之前，中國海軍船艦，已為日本攻毀捕擄殆盡，渤海險要門戶，已為日本所據；中國各處陸軍盡為日本所敗。其議和艱險情形，乃人人所共知。而傅相尚能訂此害則取輕之條約，實非中國第二人所能肩茲重任。日本所索之款雖極奢鉅，然與普法之役已迥不相侔。查法國索讓兩省之地，較之奉天南邊并臺灣全島為尤要，所賠兵費用金申算，則六倍日本之數。11

	


			如上章所述，「進口貨減厘、出口貨免厘，全條刪去」、「都城、湘潭、梧州三處通商、洞庭湖湖西江行駛輪船」是科士達所爭取到的條件。李鴻章使團確實爭取到減少賠款、減少割讓部分土地（奉天南部）、爭回部分商貿利權。但是對於此條約，中國官場的反對聲浪如洪水般湧向北京。

			回到天津後，李鴻章無心力再親自赴北京與諸臣解釋和辯論。他選擇將這個任務託付給科士達，希望這位參與過無數法律、外交攻防辯論的資深美國律師，能夠以理說服北京裡不平的大臣。科士達曾勸李最好親自前往北京，但李鴻章沒有接受。科士達最後選擇接下這份委託，於4月24日出發前往北京，準備與京中大員會晤，並勸北京清廷接受和約。12

			至《馬關條約》簽定後，美國官方促和的任務也隨之結束，田貝於回憶錄中也明確指出此點。13煙臺換約前，田貝的任務除仍替中日兩國政府轉交電報外，轉將重心於促進美國人商貿利益上。14此時仍活躍的美國人，只剩充當李鴻章代表和顧問的科士達。


			光緒帝、翁同龢、李鴻藻主張暫緩批准和約


			三國干涉還遼的行動，連帶影響北京翁同龢、李鴻藻等原先認為外國干涉無望的大臣。4月18日（三月二十四日），翁同龢曾認為《馬關條約》已簽定，無法補救，與李鴻藻談論此事時，深深懊悔，「不覺涕泗橫集也。」15足見其灰心喪志。

			4月20日（三月二十六日），三國干涉還遼的消息傳到北京，翁同龢、李鴻藻又重燃外國干涉的希望。翁屢屢向皇帝和諸臣主張不可迅速批准和約，希望藉著三國干涉，推翻割讓土地的條款。同時，駐華的俄、德、法公使，也勸總理衙門不要批准和約。16這使得原本灰心喪志的光緒帝、翁同龢等又振作起來。

			光緒帝、翁同龢、李鴻藻最在意的，為和約中割讓土地的條款，尤其為割讓臺灣。4月20日，翁同龢與李鴻藻見俄、德、法介入干涉，認為有改約的希望，在皇帝面前與其他官員有爭論。翁又接連拜訪張蔭桓、慶親王，希望能說動他們支持暫緩批准和約。17

			光緒皇帝受到翁、李言論的影響，頗為動搖，也寄望於俄、德、法三國的干涉。但以俄國為首的三國干涉，目標只在於遼東半島，未必顧及臺灣。 

			不難理解，臺灣巡撫唐景崧為反對割臺最激烈者。唐連日電奏朝廷，言詞激烈，希望朝廷廢約。18翁同龢曾接到臺灣紳民丘逢甲與俞應震爭取反對割讓臺灣的電報，認為「字字血淚，使我無面目立於世人矣。」19光緒帝也曾在群臣面前說道：「臺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20

			據吉辰及茅海建的研究，從4月20日至5月15日，清朝上下大小官員上奏反對批准和約的奏摺總數計有數百件，非官員的士民也紛紛上奏反對和約。反對和約的官員從中央的總理衙門章京至各地督撫，包含河南、閩浙、廣東、江西、廣西、陝西、山西的督撫，及東三省將軍。21

			翁同龢等雖主張暫緩批准，但也不敢贊成毀約。面對當時如雪片般寄到北京，多為主張毀和約的奏摺，翁曾記下「言者大率謂和約當毀。余雖懦，不敢贊成」。22顯示翁同龢即使對和約不滿，卻也知道毀約的代價，不敢輕易附和。

			英使歐格訥曾對翁同龢等大臣有以下觀察：


    
			我聽聞昨晚（按：4月23日晚）軍機大臣在宮內集會，……高階官員們的意見極為分歧，有些人反對批准，有些人贊同批准。但我聽說皇帝的師傅翁同龢，權勢很大的軍機大臣，以及多數總理衙門大臣（他們皆是最熟悉真實情況者）贊成批准和約，除非慫恿清廷拒絕和約的列強（按：俄、德、法）能給予正式承諾，保證他們能軍援中國。23

	


			歐格訥認為清廷將批准和約，較接近後來歷史之發展，可見其觀察獨到且精準。

			盛宣懷曾致函翁同龢指出，毀約可能招致仍駐守在中國的日軍迅速進攻瀋陽、北京，屆時俄、德、法未必會協助中國作戰：


    
			……今不得已而出於和，割地賠款，不如其所欲不止。此馬關未議之前已可逆料者也。其要挾不留餘地，實為中外臣民所共憤。但欲保全瀋陽、京城，捨此又有何法？……我如悔議，俄與法、德轉作壁上觀，勢不能助戰也。

			……現聞倭兵在華者約八萬人，間諜遍地，運船具備，一逾約期，必以全力克期水陸兼進，瀋陽、京師不為我有矣。城下之盟恐更烈於馬關。上下播遷，不堪設想。……24

	


			翁同龢見證了清軍慘敗的過程，雖然希望爭回和約的割地、賠款，但絕不輕易言戰。翁所主張的暫緩批准，僅是希望列強介入，「以拖待變」的手段而已。

			光緒皇帝雖然受翁、李的影響，面對全國各地如潮水般奔向北京的反對意見，也不敢擅作決定，仍然如慣例，令諸臣請示太后的意思。然太后仍持續稱病。25但其實，太后時時能掌握朝廷的政治行動。26

			至4月30日（四月初六日）為止，京中決策高層大約分為三派意見，一是沒有定見者，此派有太后、光緒皇帝、恭親王（按：奕訢病重）；二是支持批准和約者，此派有慶親王、孫毓汶、徐用儀、總稅務司赫德；27三是主張延緩批准和約者，此派有翁同龢、李鴻藻。須注意的是，此三派都無人主張毀棄和約，顯然京中的大臣們深知毀棄和約的代價，不敢輕易附和。


			清廷試圖爭取臺灣


			面對光緒皇帝及全國各地傳來的壓力，總署對於割讓臺灣一事，確實頗為動搖，曾經多次寄電報給李鴻章詢問是否能補救爭回。在俄、德、法準備干涉時，總署亦曾致電告知李鴻章情勢似乎有變，並諮詢李鴻章的意見。28

			三國的行動給北京不願接受和約的大臣帶來希望，從4月21日起至5月8日換約為止，甚至換約後臺灣交割之前，總署仍不停發電報給李鴻章，請他設法爭回臺灣。但三國干涉的範圍，僅限於遼東半島，與北京冀望能連帶更動其餘條款，顯然有落差。

			4月23日（三月二十九日），李鴻章曾經回電給總署，表示反對毀約：「為今之計，和約既不可悔，應請簡派重臣赴煙臺候換約時，剴切與商，或稍有濟。鴻傷病莫能興，斷難往煙，且不可以一口說兩樣話，徒為外人訾笑。」29

			因俄、德、法三國干涉的目標，為遼東半島，不提臺灣，總署認為臺灣問題可以求援的外國，首要之選便是英國。

			聽聞俄德法干涉遼東半島的消息後，臺灣的官紳首先尋求英國領事官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的協助，希望能得到英國的干涉和保護，並請求總署與英國公使相商量。30兩江總督張之洞也暗中聯繫金璋，並請唐景崧以臺灣官紳的名義上奏。31

			4月27日（四月初三日），慶親王奕劻與榮祿、孫毓汶，拜訪英公使歐格訥，徵詢歐格訥對批准條約和臺灣的意見。孫毓汶向歐格訥提議將臺灣轉交給英國保護，但歐格訥沒有答應。32

			歐格訥拒絕干涉臺灣割讓一事後，朝廷又多次詢問李鴻章，臺灣割讓是否能挽救。朝廷也寄諭旨給李鴻章，要李鴻章籌商挽救辦法。33面對朝廷的壓力，身為當時中國少數主張和約應當批准的官員，李鴻章確實曾動搖。

			5月2日（四月初八日），李曾找上英國駐天津領事寶士德（H. B. Bristow），與寶士德有一次祕商。李鴻章告訴寶士德，他得知臺灣的官紳曾尋求英國的幫助，願意以礦產、口稅等利益交換英國保護臺灣免於被日本占據。他問寶士德，是否能將此提議提交給英使歐格訥以及英國政府。寶士德問李鴻章，是否希望英國接手臺灣全島？李鴻章回覆道，清廷只願意讓給英國所有礦權、樟腦、煤油等天然資源的開採權；臺灣可以成為英國的「保護地」（protectorate），但名義上仍屬於中國。李鴻章又告訴寶士德，如果英國願意，歐格訥可以至天津與他詳談。34

			但顯然，英國對此提議沒有興趣。李鴻章也深知希望不大，便再寄電報給總署，表示拒絕割臺不可行。35


			批准和約，還是毀約再戰？



			■科士達前往北京勸諸臣接受和約

			李鴻章雖在天津暫時躲避政治風暴，但他主張應該批准和約。他曾寄電報給總署，引用「宗社為重、邊徼為輕」為理由，勸朝廷批准和約：


    
			……惟倭志實欲添兵北犯京都，以宗社為重、邊徼為輕之理揆之，設令闖入京畿，屆時何求不得，豈獨臺灣。今既遵旨定約，似難反悔，再召大亂。36

	


			為了向總署及反對派解釋不可毀約的原因，李鴻章又令託科士達為其個人代表，前往北京勸清廷高層官員接受和約。科士達擔心自己人微言輕，京中的高層不會接納其說法，因而李鴻章又另派隨同使團前往馬關議和的參贊官伍廷芳，隨科士達前往北京。37

			科士達於4月24日（三月三十日）抵達北京，首先拜訪了老友張蔭桓，請他幫安排與總理衙門大臣、軍機大臣的會面。同時，科士達也拜訪了總稅務司赫德以及北京各國公使館，與各國公使會面。科士達對俄國公使喀希尼、法國公使施阿蘭（Auguste Gérard, 1852–1922）、德國公使紳珂表示，他反對三國聯合勸中國不要批准和約。

			4月30日，科士達於總理衙門與翁同龢、李鴻藻、慶親王會晤，勸諸臣勸皇帝批准和約。同坐者還有總理衙門大臣榮祿、張蔭桓、敬信、汪鳴鑾，恭親王則因病缺席。科士達向在座的親王、大臣說到，《馬關條約》並非李鴻章一人簽字的條約，而是李鴻章代表皇帝與日本代表簽字的條約，因為「於簽約前，每一字句都透過電報發送到北京，並有軍機處（Cabinet，按：科士達不清楚內閣和軍機處的區別）提出建議，皇帝授權簽約。」「如果皇帝拒絕批准，他將於世界文明國家面前蒙羞，且軍機處要為此一恥辱負責。」並勸在座的大臣同意批准和約，也勸中國實行改革。翁同龢對於此次會談也有所紀錄，與科士達所記內容無太大出入。38

			見科士達動作頻頻，英國人對科士達等美國人的活動十分好奇。金伯利伯爵曾接獲消息，以為美國銀行商團、科士達、畢德格、田貝組成一利益團體，向清廷遊說貸款及建造鐵路。39歐格訥較關心的是中國是否與日本祕密締結某種盟約，曾祕密詢問科士達此事是否屬實，科士達否認。40

			翁同龢、光緒皇帝雖知道不能毀約，卻也在情感上難以接受割讓臺灣等條件，仍試圖挽回割讓臺灣。


			■王文韶與劉坤一的意見

			至5月8日換約前，翁同龢仍不停努力爭取延緩換約，希望能拖延至國際情勢生變，設法挽回失地，但仍是徒勞。

			過去的研究已指出，光緒皇帝決定批准和約之前，曾下旨徵詢過劉坤一和王文韶兩名前線將領的意見，清廷根據劉坤一和王文韶的意見，不敢選擇冒險毀約開戰。劉坤一駐守山海關、王文韶則駐守直隸，兩人防衛著北京的東面與東北面，為北京當時最後能依靠的守軍。劉、王的意見對於清廷最終是否決定批准和約而言，實為至要。

			朝廷十分明白，若不批准和約，後果為再開戰衅，北京極有可能被日軍攻占。因此朝廷在諭旨中提到：「如果悔約，即將決戰。如戰不可恃，其患立見，更將不可收拾。」並令劉坤一和王文韶回報是否可再作戰。41

			王文韶與劉坤一接到諭旨後，在唐山晤商，分別回奏朝廷。王文韶的奏摺模稜兩可，對於山海關內外守軍是否能戰，沒有把握：「其榆關（指山海關）以迄遼瀋各路軍營亦各有可用之將，究竟是否可靠，臣不敢臆斷。」又提及：「現在戰事可勝不可敗，勢成孤注，與未經議約以前情形又自不同。……事關全局安危，應請飭下軍機大臣、督辦軍務處、總理衙門通盤籌議，請旨定奪。」42

			本書第三章指出，李鴻章出使前，王文韶曾請託英國保護天津，對於防守直隸的把握本就不高。與劉坤一會商前，王文韶曾致函給盛宣懷，徵求盛的意見，盛宣懷認為清軍不能再戰。43盛宣懷的意見，應對於王文韶頗有影響。

			據王文韶的日記看來，其再戰意願與把握本就不高，如1895年4月20日，他曾記下：「傅相自馬關回津，傷痕已平復，往後慰問，不及詢議約事，亦不願再問議約事，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噫！」4月23日又記下：「候傅相談議約事，相與咨嗟嘆息久之。」44王雖未記下較為關鍵的訊息，但透露出對局勢無可奈何嘆息之感，未如其他外省督撫一般，振振有詞反對和約。

			而劉坤一則仍持主戰，其奏稱華北還有十餘萬軍隊，可與日軍作戰，若日軍攻打北京，他亦將率領軍隊入衛。45劉坤一雖慷慨稱主戰，但北京卻不敢全然相信其豪言壯語，翁同龢及同僚似也未敢盡信。46 

			4月30日，在科士達抵達北京前，孫毓汶已經準備好光緒皇帝即將宣布的上諭，內容為批准和約後，昭告天下臣民之辭。47


			■天災使光緒皇帝決定批准和約

			4月28日—29日，天津遭暴風雨、海嘯襲擊，據稱「水深四五尺」，駐守當地的守軍「計六十餘營被其害，北自秦王島，南至埕子口皆然。」48不僅兵員多有遭淹斃，彈藥、輜重亦損失慘重，「沿海防務非一兩月不能成軍。」49

			在天津辦理募練新軍的胡燏棻，曾致電張之洞，透露前線災情，稱天津前線有六十多營軍隊皆遭水患衝擊，重整至少需要一至二個月：


    
			橘[燏]棻定武十營均遭水患，最重者河四營與宏字六營，淹斃者勇丁不少。……其餘漢沽、蘆臺、新城、上古林等處聶、曹、章各軍共六十餘營，情形大致相同。……現須將遭水勇丁撫恤，並重整軍裝，非一兩月不能成軍。此殆天意助倭，非人力所能挽回。……50

	


			不只天津遭海嘯重創，山海關的駐軍亦遭到海嘯衝擊，「軍營壕壘填平，裝帳多損，人馬被淹極多」51。

			暴風雨將天津至北京的電報線沖斷，因而消息遲至5月2日方傳到北京。此天災不啻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當日，光緒皇帝便批准和約，剩下者，僅待煙臺換約。

			光緒皇帝批准和約後，清廷隔日（5月3日）便派曾出使法國、俄國的道員聯芳以及馬關議和中任參贊官的伍廷芳為使者，準備5月8日與日本代表於山東煙臺換約。52

			5月2日，科士達回到天津。翌日，科士達前往拜訪李鴻章，向李彙報北京之行之過程；同日，李鴻章也接獲光緒皇帝批准條約之消息。李鴻章再委託科士達前往山東煙臺，協助條約換文。53

			煙臺換約前，清廷仍對三國干涉抱最後一絲希望，總署曾致電李鴻章，請李鴻章勿將和約批准消息透露給日方：「批准一節，暫應祕密，切勿先電日本，至要，至要。」54並請田貝代致電伊藤博文，詢問日方是否同意延緩換約，但遭伊藤博文拒絕。55

			李鴻章又請總署延聘科士達一至二個月，稱讚他「甚正直，熟悉交涉機宜」。56為了爭取能挽回割地，李鴻章又請科士達草擬照會，保留爭回割讓土地之餘地。57惟此照會後來未能派上用場。

			5月6日（四月十二日），科士達、聯芳、伍廷芳抵達煙臺；5月7日，日本代表伊東巳代治搭乘商船橫濱丸抵達。雙方定於順德飯店（Beach Hotel）58會晤。當日，田貝致密函給科士達，告知俄、德、法三國正在干涉使日本還遼東半島，俄國也正派艦隊在煙臺集結。此外，田貝也透露，已有美商對中國將來構築鐵路、開礦感興趣，正請他幫忙遊說。59我們雖知道田貝與科士達是舊識，惟目前尚不清楚二人此時的聯絡情形。

			換約前，翁同龢仍寄望於俄德法三國能施壓日本，將換約日期延期。5月6日，駐俄德公使許景澄的急電寄到，告知三國不願意干涉煙臺換約：「不換約，倭必構戰，三國仍守局外；如換，三國爭遼如故，恐收地後，別作辦法。」60清廷擔憂的，不只是臺灣，還擔憂三國不能爭回遼東半島，畏懼一旦換約，南北兩地都爭不回，因此遲遲不肯下令換約。5月8日，俄、德兩國明確告知總署，不干涉中日煙臺換約，光緒皇帝決定令伍廷芳如期換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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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5　田貝致科士達密函（5 月6 日）

	



			5月8日，在科士達陪同下，中方代表聯芳、伍廷芳與日方代表伊東巳代治於山東煙臺換約。62經過換約程序，《馬關條約》正式生效，也代表從1895年5月8日起，臺灣主權於法律上歸屬於日本；6月2日臺灣的交割儀式，僅是交接手續而已。

			煙臺換約後，5月10日（四月十六日），光緒皇帝頒布了上諭，昭告清朝臣民，說明朝廷批准和約的苦衷，令天下臣民服從此詔書，遵守和約規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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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未選擇遷都、續戰之分析


			光緒皇帝批准《馬關條約》及煙臺換約前，各地上奏反和約者，多有主張拒絕和約遷都之說。除了唐景崧之外，湖北巡撫譚繼洵曾上奏主張遷都西安（長安）。64又如河南試用道易順鼎也上奏主張廢棄和約，遷都山西內陸。65當時官員中提及遷都者，多主張清廷遷都至晉、陝內陸地區。

			早在1894年11月，官場就謠傳禮部侍郎李文田提議遷都長安。66翁同龢似乎也曾考慮過遷都長安。67據現有的史料，無法得知清廷是否認真準備過遷都，且清廷最終未曾遷都。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時，慈禧太后雖曾逃往到西安過，但也沒有長期據守的打算。

			清廷為何最終選擇割地，而非遷都？清廷選擇不往西遷都的主要考量可能有：一、電報問題；二、西部內陸治安問題；三、手中無可用新軍。這三者彼此相互有關連。


			西部電報的限制與民變


			清朝官方開辦電報，從1874年開始在福州、廈門、臺灣試辦。1879年後，在李鴻章推動下，大沽—天津、天津—上海、上海—漢口、天津—北京、天津—山海關等線路才陸續完成。整體而言，區域是以京、津地區為起始，再陸續拓展至東南、西南省分、東北三省、朝鮮（按：早期朝鮮電報線由中國掌控）等地區，以中國東半部為主。68西北地區的陝、甘、新疆地區，敷設電報的時間相對較晚，線路亦不多。

			據總理衙門的檔案顯示，清朝的電報線至1892年後才敷設至新疆、甘肅等西北地區，且線路單向。69甲午戰爭之前，北京聯通至西北地區電報線路為「天津—北京—山西—陝西—甘肅—新疆」單向。

			此電報線路通訊方向單一，若承平時期，運作上實際不會有太大問題。但一有故障、天災阻礙，天津、北京的電報局運作失靈，那麼「山西—陝西—甘肅—新疆」等省分與東南各省將失去電報聯繫。屆時只能仰賴傳統人力、驛站的方式傳遞消息。若朝廷遷都西安，天津、北京兩地的電報局失靈，「山西—陝西—甘肅—新疆」將無法與東南各省通電報。

			張之洞曾洞見癥結，於3月6日（二月初十日）電奏，請朝廷多設電報線至「西安」，他指出：「由京城達外省之電綫，設有阻滯，必誤事機，宜多設一兩條，乃為周妥。查湖北襄陽老河口已通電，似宜將此綫接通陝西，由商州達西安，或由襄陽達潼關。……」70清廷也能明白張之洞請增設電報線的言下之意，旋即敕令王文韶與盛宣懷辦理。71但此時戰局已相當劣勢，鋪設電報線工程，並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

			新設電報線的進度如何？盛宣懷於4月19日（三月二十五日）致電張之洞，提及：「陝豫線一個月可成」。72遠趕不及預定的換約日5月8日。實際上，至煙臺換約，張之洞奏請新設的電報線確實仍無法完成。

			筆者認為，西北部電報線路系統之缺陷，使清廷無法承受失去電報聯絡東南的代價，為清廷最終沒有決定往西遷都的考量之一。誠如時任安徽徽寧池太廣道的袁昶對長安地理位置缺陷的評論：「至卜都長安，雖為避敵，而山川阻復，形如處瓮，既無鐵路，不足以控制東南。」73

			清廷另一不遷都的考量，或許是西部正爆發民變。1870年代，清廷依靠左宗棠（1812–1885）統領的優勢軍力西征，以武力征服甘肅、新疆等地的回民。74但其實，清廷雖以武力征服西北部，對於當地的回民並不信任。

			甲午戰爭期間，清廷曾欲抽調西部地區的馬隊赴東部前線支援，山西巡撫張煦曾上奏稱：「晉北毗連河套沙漠，向為游匪馬賊出沒之區，即省城根本重地、省南腹地、各要隘兵數過少均苦不敷分布。」75表示無法抽調太多兵力支援。

			陝甘總督楊昌濬（1827–1897）亦曾於奏摺中表示，陝甘只能調派部分駐軍前赴東線支援，因陝甘地區「東西南北幅員遼闊，道路紛歧，番回雜處，野性難馴，……綠河州回族極多，桀驁成性，地方緊要，防務不可稍鬆。」76深怕守軍一抽調，當地會爆發民變。

			確實如張煦、楊昌濬所擔憂，清朝在西北部的統治並不穩定。1895年3月李鴻章使團出發東渡前往日本時，甘肅的西寧正爆發民變。77這起民變稱作「河湟之變」，於1894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爆發，原是回民教派之爭引發的械鬥，但當地政府採取皂白不分的剿捕鎮壓，引起事件惡化成大型民變，直至1896年2至3月（光緒二十二年正月）間才平定，前後持續時間約近一年半。78

			這場持續一年半的民變或許是清廷不願西遷的考量之一。總之，西北陝甘晉地區正有民變，並不足以讓清廷放心，更遑論遷往西部內陸地區以長期抵抗。


			手中無可用新軍、胡燏棻所練新軍進度不佳


			前文曾提及，漢納根練兵計畫遭反對失敗。最終，清廷決定交派胡燏棻負責辦理，但過程拖沓。漢納根練十萬人之議，早於1894年11月提出，幾經延宕。據史料顯示，胡燏棻、榮祿、恭親王於1895年1月18日（十二月二十三日）決定，先編練五千人。79但新軍練成，可赴前線作戰時似茫茫無期；再者，五千人之數，似仍不夠投入前線。

			和約批准前，天津因暴風雨引發海嘯，胡燏棻所訓練的定武軍也不幸遭水患侵襲。不僅定武新軍十營遭水淹，既有的直隸駐軍六十餘營亦遭水淹。80王文韶和胡燏棻皆認為，重整軍隊至少需要一至二個月。

			李鴻章出發議和前，清廷手上能指揮的新式軍隊本就不多，和約批准前又遭逢水患鉅變，對清廷的決策亦是一大衝擊。即便撤退至內陸，無新式軍隊供指揮的朝廷，恐怕也難以維持戰局。

			綜上所述，西北地區電報通訊不便、爆發民變、清廷手中無可用軍隊，三大因素，合起來成為清廷選擇割地，而非遷都續戰的重要考量。另須考慮者，或許也是朝廷中無強有力的決策大員。恭親王雖然名義上為督辦軍務處最高領袖，但他已近十年不問政事，此時更無堅強的意志；再來，背後掌有最後決策權的太后，亦無決斷的意志以及續戰到底的決心。將此些因素綜合分析後，割地求和便是最合理的選擇。

			太后與恭親王得以崛起掌權，實際上得益於咸豐皇帝於1860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時，逃往北方之熱河所造成之局勢。朝廷若遷都至西部內陸，不僅失去與東南各省分直接的電報聯繫，屆時若北京出現另一政府，太后亦將面臨咸豐末年時兩個朝廷的局勢。此或許為清廷最終未選擇遷都的另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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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士達與臺灣交割前的風波


			清廷仍寄望外國干涉臺灣割讓


			和約於煙臺換文後，光緒皇帝發下硃諭宣示群臣、百姓，宣告中國接受和約。但臺灣交接的程序仍未履行。

			辦理臺灣交割手續前，北京政府官員及一些地方督撫仍對臺灣即將移交給日本有所不甘，試圖求助於外國干涉以阻撓臺灣之交割。光緒皇帝、翁同龢、李鴻藻，曾嘗試多種辦法阻止臺灣交割。

			總理衙門曾透過張之洞轉電正在法國的王之春，託王之春詢問法國政府，是否能以兵力保護臺灣，81但法國政府並不願接見王之春。法國公使施阿蘭同時也對慶親王及孫毓汶、徐用儀表示法國不願干涉。82

			清廷又再令駐俄、德公使許景澄，詢問俄國是否有意願共同干涉臺灣割讓。83但俄國、德國表示不願干涉；駐華公使紳珂更勸告清廷，勿支援臺灣的抗日武裝行動：「……如再開仗，中國應當賠償更多，深恐不但臺灣，連迤南舟山等處一併失去。」84「德國政府之意，以為中日再行開仗，則中國違約，責成更大，不但臺地必失，且恐舟山、海南及其他要緊處所難保無虞……」85

			為了早日接收臺灣，日本派遣樺山資紀為接收臺灣全權代表暨第一任臺灣總督，並照會清廷，希望清政府指派使者與樺山資紀辦理臺灣之交割手續。縱使知曉臺灣交割日期不遠，光緒皇帝對此事相當不甘心，下旨責備李鴻章並再詢問其是否有補救辦法。86

			持平而論，光緒皇帝所下發諭旨不過是宣洩不滿之情。因和約已批准互換，清廷現手中又無可用籌碼，光緒皇帝只能責備李鴻章並令其「補救」，電旨中提到：「臺灣如此情形，該大臣設身處地，將何以措置？前所謂另行籌商者，究竟有何辦法，如何補救，著妥籌覆奏。」87

			此時的李鴻章，背負全國各地的罵聲，以及面對光緒皇帝反覆不定的責問，只能仰賴顧問科士達的協助及建議。從和約簽定後，科士達便一直持遵守和約的立場勸李鴻章、北京官員接受並履行和約。在當時李鴻章的身邊，科士達可說是支持和約最力者。


			科士達勸李鴻章遵守和約


			黃秀政曾認為，清朝官員中對臺灣尋求自主行動最為反對者為李鴻章。88和約簽定後，清朝上下官員不斷攻訐李鴻章簽約割地賠款，李鴻章支持履行和約便逐漸成為根深柢固之印象。

			事實上，面對朝廷的壓力，李鴻章多次動搖考慮是否請外國干涉臺灣割讓，如前述，李鴻章曾經請天津英領事寶士德捎訊息給英使歐格訥，詢問英國是否願意干預，但未成。此次，李鴻章接到皇帝的責問後，又曾一度動搖。

			接到電旨責問「究竟有何辦法，如何補救」後，李鴻章再找科士達商量，科士達勸李鴻章「中國的責任是向前邁進並信守、執行條約。（I told Viceroy duty of China to go forward and execute Treaty in good faith）」科士達又附註：「建議並不受歡迎（advice not very welcome）」。89

			科士達對履行和約之堅持，其實隱含一項法律概念，即「約定必須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則。條約締結後，便創造了法律，條約對締約國有約束力，使締約國應接受條約所規範的義務和權利。90光緒皇帝、翁同龢、李鴻藻等北京高層，辦理外交事務的經驗少，對國際外交的理解也淺薄，對履行和約的割讓臺灣一事一直心持抗拒，多次透過外交手段試圖反悔不履行。

			那麼，清廷是否可以僅不履行《馬關條約》第五款，不派代表交接臺灣？根據惠頓（Henry Wheaton, 1785–1848）所著的經典國際法著作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中文譯為《萬國公法》），即使違反條約其中一條，也被認為是違反條約整體。91

			由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翻譯、總署視為重要國際法參考書目的《萬國公法》，也清楚翻譯英文原文之意，並未含糊：


    
			第七節，犯條悖約

			若悖約中一款，即是悖其全約，蓋諸款相依，缺一不可。故悖其一款，受屈者視同悖其全約，可也。……92

	


			清廷若不履行派員與日本使者交接，也會被視為有意違反對《馬關條約》全部條款，《馬關條約》將失效。若《馬關條約》失效，中日兩國將再開戰衅。德國公使紳珂所勸告總署的言論，便是基於此原則。

			光緒皇帝、翁同龢等人或許不知此國際法原則，但科士達深知違約之後果，力勸北京和李鴻章履行和約，交割臺灣。面對光緒皇帝的責問，李鴻章曾不得不遵旨向伊藤博文提出臺灣之事可否如遼東半島一般，再開會議商定。93但遭伊藤博文拒絕。

			此時全中國上下，敢於主張應履行和約交割臺灣者，只有科士達。列強不願干涉、日本堅持取得臺灣，為推動臺灣割讓的外部因素；科士達力勸北京及李鴻章履行和約則是中國國內極少數、但有影響力的內部因素。

			科士達不僅勸李接受和約，也發電報致北京力勸清廷履行和約。94如李鴻章曾轉電科士達意見致北京總署，稱：


    
			科謂和約既經批准互換，除日本允還奉天南邊另議外，其餘應逐一照辦，斷不可游移，借故諉延，以致另起波瀾，生出意外危險。……科謂皇上批准，中國官民豈可任聽梗阻，致失國體。95

	


			李鴻章也接受科士達意見，奏請朝廷履行和約。96


			張之洞的保臺行動及失敗


			得知歐洲國家皆明確表示拒絕干涉臺灣割讓後，清廷遂於5月18日（四月二十四日）下令李經方為使者，前往臺灣與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辦理交割。5月20日（四月二十六日），清廷下旨令臺灣巡撫唐景崧開缺，臺灣文武官員皆撤離內渡，放棄爭取臺灣。97

			李鴻章原先建議朝廷，交割臺灣程序由臺灣巡撫唐景崧和布政使顧肇熙辦理即可。李鴻章極不願李經方前往已經陷入內亂的臺灣冒險，希望朝廷收回成命。98但朝廷堅持令李經方完成任務，99要李鴻章父子將割臺的責任全部攬下。

			見無法勸朝廷收回成命，李鴻章懇求科士達隨行李經方前往臺灣完成交割，科士達雖不喜南方溼熱的氣候及畏懼熱帶傳染病，頗不願同行，但最終經不住李鴻章的央求，仍答應李鴻章所請。100李經方出發前，李鴻章十分擔憂其安危，從5月20日到5月29日，一共寄了22封電報給李經方，叮囑他交割注意事宜。101

			5月30日，科士達一行人從上海出發，搭乘輪船前往臺灣。出發前，淡水海關稅務司馬士（Hosea B. Morse, 1855–1934）曾於5月27日致電科士達，告知臺灣人因不願被日本統治，已成立臺灣民主國等情報。

			馬士祕密透露，自條約於煙臺交換後，從廣州陸續有軍隊及軍械運往臺灣增援臺灣抗日的武裝，據稱已有2,350名部隊與300萬發彈藥運往臺灣增援唐景崧。5月24日，唐景崧等官紳宣布成立臺灣民主國，102以表示不願服從《馬關條約》的安排，屈服於日本的統治。103這些支援抗日的援助，主要來自於反對割臺的兩江總督張之洞。

			《馬關條約》簽定後，（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是各省督撫中，頭幾位領銜上奏反對條約者。在甲午戰爭中，張之洞與津海關道盛宣懷有著頻繁通信來往，能夠得知天津、北京、戰場前線的第一手情報，情報網路相當通達。

			和約簽定後，張之洞是首幾位得知條約內容者。104張之洞一得知條約要求清廷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等條件後，隨即上奏大力反對，105並且致電各地有影響力的督撫、道員，一面告知和約條件，一面鼓吹各地方官員上奏反對和約。106 

			自始至終，張之洞都是主戰派。張之洞認為，清廷應當遷都續戰，並以利益賄賂英、俄等列強，拉攏他們協助中國作戰。此外，張之洞所計畫，並非如當時一般官員般徒託空言，實際上部分曾付諸行動。

			就張之洞的主張及行動，可以將之分為幾項：一、與盛宣懷密籌訓練新軍準備長期作戰；二、透過外交手段，希圖攏絡列強，希望得到歐洲國家的奧援或干涉；三、主張轉移政治中心至西部內陸、財富重心至江南，以長期作戰對付日本。

			盛宣懷早於1894年10月末就認識到北洋的陸海軍已無戰力。盛宣懷曾請李鴻章代奏，主張訓練一支新式陸海軍，由洋人代為操練，陸軍員額約在三萬上下。107盛宣懷不只將構想上稟李鴻章，也同時將此一構想上稟京城的翁同龢，108惟未能實現。


			■盛宣懷與張之洞計畫以南方為基地、遷都西安繼續作戰

			眼見訓練新軍的提議因京中官場傾軋無法實現，盛宣懷轉而與張之洞密商，力圖練成一支能保衛京師或反攻的新式軍隊。1895年1月末，張、邵前往日本議和之際，盛宣懷向張之洞提議，希望能在徐州迅速訓練新軍，以備萬一。109張之洞對於盛宣懷的提議十分贊同，希望能以英國保護的江蘇、上海地區訓練新式陸海軍，並由盛宣懷統管後勤財政、軍務。110

			張之洞雖然未公開上奏請朝廷遷都，但閱讀其電牘，可以發現他贊成清廷遷都。和約簽定後，張之洞曾致電給護理湖廣總督譚繼洵，稱現必須廢約、遷都再戰。111張之洞也曾私下對袁昶提及對遷都的看法，認為：「出狩（按：指遷都）事亦當早決」。112張之洞贊成遷都，那朝廷應遷往何地？筆者認為張暗示清廷遷往西安（長安）。張之洞曾電奏，請朝廷多設電報線至「西安」，顯然是隱晦向朝廷指出，須預籌遷都至內陸續戰。

			綜觀張之洞的計畫，可以將之歸納成四點：一、朝廷往西遷；二、將京中財富轉移到兵燹未及、有英國保護的江蘇、上海地區；113三、在南方訓練新式陸海軍，陸軍由漢納根訓練，海軍則由曾幫助李鴻章訓練北洋海軍、夙負盛名的英國海軍軍官郎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 1843–1906）負責訓練；114四、招攬盛宣懷為其統管財政、軍務、後勤。115

			然而北京朝廷對張之洞的計畫並不感興趣。116張之洞的諸多提議未能實現。翁同龢曾評論：「南洋張公多奇策，而未盡可用」。117


			■和約簽定前後張之洞的保臺行動

			張之洞許早便聽聞日本有意索取臺灣，臺灣對於中國東南沿海有著軍事及經濟上的雙重價值，張之洞自然不會贊同放棄臺灣。

			李鴻章出使前，張之洞早擔憂臺灣遭日本割取或占領，曾於2月28日（二月初四日）電奏警告朝廷，日本取得臺灣的意圖已日趨明顯。張指出，臺灣一年可為朝廷賺進二百多萬兩銀，將來的經濟潛力又更大，在日本進攻或提出要求前，建議朝廷先發制人，勿將臺灣拱手讓給日本人。張獻上兩策：一是將臺灣抵押給英國貸款；二是在抵押貸款之外，給與英國開礦權，請英國保臺灣。118除上奏朝廷外，張之洞又曾私下請託英國、俄國干涉臺灣割讓；但兩國都不感興趣。119

			三國干涉還遼展開時，張之洞曾設想，俄國現正出面干涉還遼對日本施加壓力，若唐景崧能帶領臺灣抵抗日本，臺灣割讓或許有所轉圜。在張之洞構想中，若俄國與日本發生衝突，唐景崧領導臺灣堅守一至二個月，致使日本攻不下臺灣，或許能招致各國干涉，臺灣之割讓或有轉機。120

			為此張之洞似乎曾派部屬前來臺灣暗中活動。1895年4月20日，淡水海關稅務司馬士向赫德報告中提到：「兩天以來英國領事都和一個姓姚的（按：姚文棟）在一起密談。海關委員告訴我，姚某所談的事情只是關於方才到達的某些『軍事教官』的問題，……」至5月17日，「陳季同已到並且在臺灣留下了，那位自天津來的神祕人物姚道台已去上海會晤法國海軍司令，然後再去南京見張之洞。」121

			張之洞曾致電唐景崧，要姚赴金陵（南京）與他會面；122而曾任駐法使館參贊的陳季同，123則是張之洞授意下來臺活動，協助唐景崧保臺。124依照張之洞與唐景崧的電報往來，唐景崧此時在臺灣得到的支援和具體指示，幾乎來自張之洞。張之洞曾指示唐景崧與在臺法國海軍將領商量保臺，並要唐勿將消息洩露，特別是切勿不能讓李鴻章得知。張之洞認為李鴻章定會阻撓保臺行動。125

			臺灣民主國成立後，張之洞雖對「臺灣民主國」名目有微詞，126但仍暗中撥款給唐景崧，提供唐景崧抗日。127張之洞指示唐景崧務必堅守三個月，「但存一府一縣，即有生發，相持三月，各國必有出頭者」，並勸唐景崧「萬勿氣餒」。128但臺灣北部抗日軍隊，實無法作有力抵抗。

			當時臺灣雖有「臺灣民主國」名目，但臺灣島上守軍派系紛雜，並非所有領袖、軍隊皆願意留下抗日。如李鴻章舊部、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約1837–1903）便不願參與，遵從朝廷諭旨內渡；129板橋林家的領袖林維源（1838–1905）也拒絕參與，後來攜眷屬內渡。130

			日軍登陸後，迅速擊潰臺灣北部反抗軍。6月6日（五月十四日），唐景崧便出逃，搭德國輪船內渡。131唐景崧出逃，使張之洞的構想化為烏有。


			6月2日（五月十日），臺灣交割


			再回到臺灣交割前，當時因臺灣民主國已成立，臺北的情勢就非清廷可控制。交割臺灣的手續原定在淡水舉行，5月25日時，淡水口外已有兩艘日軍軍艦停泊，以待交割臺灣。132

			6月1日，李經方代表團抵達淡水口外，中方使團從淡水口外日本海軍手中接獲樺山資紀的信函，告知臺灣已陷入內亂，請中方使團前往基隆港。133由於畏懼島上憤恨的臺灣人及動亂，李經方並不願意登岸。

			6月2日上午10時，李經方、樺山資紀在日船橫濱丸上晤商。李經方認為，若在臺灣島上辦理交接儀式，他必遭憤怒的臺灣人擊殺，因此不願登岸。樺山資紀原本提議等日軍攻占基隆後，中日代表團再登島至臺北府城辦理交接，但見到李經方擔憂性命有危險，便表示，臺灣交接儀式，可以省去一一點交物件等繁複手續，作一正式、大致交接即可。

			李經方提議立一書面憑據，作為中國已依照和約交割臺灣的證明，樺山資紀同意李經方提議。134此書面憑據便交由科士達所起草。在科士達保存的手稿中，可發現由其草擬的文書原稿，中文的〈交接臺灣文據〉（日方稱〈臺灣島受渡公文〉）幾乎照譯科士達英文原稿。科士達草擬的文件如下：


    
			H.M. the Emperor of China & H.M. the Emperor of Japan, with reference to the transfer of the Province of Formos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 of the 2nd paragraph of Art. V of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have named, that is to say, 

			H.M. the Emperor of China, Li-Ching-Fang, ex-minister of the Diplomatic service, 

			H.M. the Emperor of Japan, Admiral Kabayama, Viceroy of Formosa, as Commissioners with full powers, who, having met at Kelung, have acted as following:

			The Commissioner of China & the Impl. Commissioner of Japan, in accordance with Art. 2 of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have hereby clearly effected the transfer of the administration & full sovereignty of the whole island of Formosa, the islands appertaining or belonging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Groups, [in] the island [indicated] between long. 119˚ E & long. 120˚ E of Greenwich, & latitude 23˚ N & 24˚ N, together with the fortifications, arsenals & other Government properties on the territories above mentions as stated [in] the annexed list.

			In witness whereof the respective Commissioners have signed the same & have affixed [thereto?] the seals of their arms.

			[Done] at Kelung in duplicate the 10st Day of the 5st Moon of the 21st Year of Kuang-Shi, in the 2nd Day of the 6th Moon of the 28th Year of Meiji.

			(Signs) Li-Ch. F.

			(Signs) Kabayama

			A list of the fortifications, arsenals & Government property belonging to Formosa, the islands belonging or pertaining to Formosa & the Pescadores Groups: 

			1. The Fortifications, arsenals & other Government property on the sea ports, prefectures, districts, & hsiens of Formosa & the Pescadores Groups.

			2. The Submarine Cable from Formosa to Fukien, the settlement of the same shall be discussed & settled by the two Governments afterward.135

			（註：[ ]符號內為字跡模糊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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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6　〈交接臺灣文據〉英文原稿

	


			李經方、樺山資紀簽署的漢文正本內容則如下，條文幾乎為英文直譯：


    
			（前略）

			中、日兩帝國全權委員交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在馬關兩帝國欽差全權大臣所定和約第二款：中國永遠讓與日本之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並澎湖列島，在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之管理主權，並別冊所示各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均皆清楚。為此兩帝國全權委員願立文據，即行署名蓋印，以照確實。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日，

			訂於基隆，繕寫兩份。

			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委員、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

			大日本帝國全權委員、臺灣總督、海軍大將、從二位、勳一等、子爵樺山資紀。

			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並澎湖列島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屬公物件清單：

			一、臺灣全島、澎湖列島之各海口及各府縣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屬公物件。

			一、臺灣至福建海線應如何辦理之處，俟兩國政府隨後商定云。136

	


			根據科士達英文稿回譯為中文的〈交接臺灣文據〉，明確提到中國根據《馬關條約》第二款，將臺灣、澎湖及附屬島嶼的「管理主權」（the administration and full sovereignty，即管理權與完全主權）讓與日本。科士達用字精確，根據《馬關條約》英文本第二款所載的「永久完全主權」（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eignty）擬定，因此〈交接臺灣文據〉的漢文較《馬關條約》漢文本第二款：「管理下開地方之權……永遠讓與日本。」更精準地規範了臺灣、澎湖的主權移轉。

			當日，李經方與樺山資紀在基隆外海軍艦上簽署並交換了〈交接臺灣文據〉，清朝中國依照《馬關條約》第二款，將臺灣、澎湖之主權與行政權轉移給日本。

			至此，臺灣便與清帝國分離。不久後，由唐景崧、劉永福等領導下的抗日武裝不敵日軍優勢武力，唐景崧出逃後，張之洞隨即切斷對臺灣武裝抗日之支援。臺灣轉易為日本統治後，走向下一歷史階段。

			科士達返國前，李鴻章邀請他留下擔任清政府之顧問，協助中國改革。李鴻章十分欣賞科士達的才幹，曾稱讚他：「科士達甚正直，熟悉交涉機宜，鴻在馬關咨商一切，頗獲其益。」137科士達以要回國陪同孫子杜勒斯釣魚為由，婉拒李鴻章邀請。事實上，科士達對李鴻章十分敬重，且欣賞李氏之忠誠，但他認為清廷十分腐敗，無能推動現代化改革。回國後，科士達繼續擔任中國駐美使館法律顧問，仍維持與清政府之聯繫。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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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美國官方之角色，止於促成李鴻章出使議和，雖促成談判但不參與其中。《馬關條約》簽定後，田貝除了代中日兩國傳遞電報外，對和約批准互換前政治風波持中立立場。因此，和約所引起政治風波幾無田貝身影，但美國人科士達卻是十分關鍵的角色。

			清廷對於是否批准和約猶豫不決，乃因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的外部因素影響。俄德法宣布干涉前，翁同龢、李鴻藻等人皆認為毫無挽回希望；三國干涉還遼的消息傳到北京後，令光緒皇帝、翁、李重燃挽回的希望，希望能延緩批准和約。須注意的是，儘管主張毀棄和約、慷慨言戰的奏摺與上書如雪片般送到北京，明白中日軍事差距的光緒皇帝、翁同龢、李鴻藻始終未鬆口提毀約再戰。

			光緒皇帝批准和約前，有內外兩股壓力困擾他：一是俄德法三國公使頻頻暗示清廷暫緩批准和約；二是國內輿論幾乎皆認為和約喪權辱國，各地上下級官員、士人、科舉考生的反對意見每日如雪片般送進北京。光緒皇帝曾寄諭詢問駐守直隸的王文韶與駐守山海關的劉坤一，清軍是否能繼續作戰，但未得可靠回答。4月30日，主張批准和約的孫毓汶已擬好光緒帝批准和約後的上諭。

			4月28日—29日，天津遭暴風雨、海嘯，電報線中斷。5月2日，北京才得知水災淹沒天津大量守軍、軍械、輜重，當日光緒皇帝便批准和約。

			另一個促成朝廷批准和約的因素為科士達。李鴻章十分欣賞科士達，多次留用科士達為其辦事。李鴻章回國後，託科士達前往北京說服翁同龢、李鴻藻、總署大臣等最高決策者批准和約。

			光緒皇帝多次寄諭責問李鴻章，是否能挽回臺灣，令李鴻章十分惶恐。李鴻章確實曾找過天津英領事寶士德商量請英國干涉，但不得要領。科士達多次勸李鴻章不要動搖，中國須信守和約，李鴻章最終接受科士達建議。煙臺換約與交接臺灣時，李鴻章又留用科士達，請他協助辦理此二程序。

			儘管清廷批准和約，中國內部仍有反對者，如（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始終強烈主戰，並與盛宣懷設想一套撤退到西北，以南方訓練新軍為奧援的作戰計畫，惟北京並不感興趣，無意長期作戰。

			張之洞也反對割讓臺灣，他認為臺灣有戰略及經濟雙重價值，不能割讓給日本，並提出許多計畫試圖引入外國干涉保存臺灣，但大多不可行。此外，張之洞也曾暗中支持唐景崧抵抗日軍，張曾設想，若唐景崧能抵抗數月，臺灣割讓或有轉機。然而，唐景崧抵抗不到一星期便潰敗出逃，張之洞的保臺計畫遂成為泡影。

			不只張之洞反對和約，幾乎全中國上下官員皆明言反約，有不少人曾提議毀約、遷都繼續作戰。但遷都面臨現實困難，首先是電報線不通，辦理新設電報線的盛宣懷，曾於4月19日致電張之洞，稱「陝豫線一個月可成」，但和約規定換約日期為5月8日，趕不及換約前完成敷設。

			再者，此時西部正爆發民變，清朝派駐在西部的督撫常表示不信任當地人民，並反對抽調陝甘晉地區駐軍支援前線。1895年3月中，甘肅的械鬥惡化成民變，顯示清朝對西部內陸的統治並不安穩。西部民變未平，遷都至西部並不牢靠。

			翁同龢、李鴻藻原先寄望於德籍軍官漢納根能訓練新式陸軍繼續支持作戰，但漢納根遭胡燏棻、榮祿排擠，練兵計畫未能實現。清廷最終將練兵計畫交由胡燏棻辦理。據檔案顯示，1895年1月時，胡燏棻才準備募練五千人，五千人即使練成投入戰場，亦是杯水車薪。更不幸的是，4月末的海嘯天災重創天津，原就員額不多的新軍亦遭重創，清廷實在無力再戰。即使遷都西安，朝廷手中也無可戰鬥的軍隊。

			最後，科士達受李鴻章所託，陪同李經方，前往臺灣辦理交割手續。6月2日（五月初十日）上午，李經方與樺山資紀在基隆外海簽署並交換了〈交接臺灣文據〉，完成臺灣主權、行政權移轉。



		







			
				
			

			
		
			至19世紀末時，美國在歐洲國家眼中，仍算不上是可與其平起平坐的「強權」國家。至20世紀初，美國政府主要關注的區域為北美洲、拉丁美洲、太平洋的夏威夷、薩摩亞（Samoa）。一方面，美國標榜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強硬要求歐洲國家勿介入美洲國家內政、競逐殖民地。另方面，美國也表示對歐洲國家事務（包含歐洲國家在亞、非洲區域的競爭）不感興趣、涉入不深。此時的美國外交政策相對孤立於世界。01 

			儘管美國曾在1850—1860年代，以優勢艦隊令日本「開國」，強迫日本與其建立外交關係，也曾在下關事件（1864）以武力報復長州藩。但美國在內戰（1861–1865）後，國力大為耗損。

			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 Seward, 1801–1872，任期：1861–1869）設想過進取的亞洲、太平洋政策，但囿於國力，未能實現。內戰期間，美國在亞洲的軍艦甚至只剩一艘。出於現實考量，美國只能倚靠歐洲國家已在中國建立的通商口岸貿易體系，希望保持中國長期、穩定的「門戶開放」（Open Door），在歐洲國家打開的基礎上，享有同等權利，分享貿易；同時與歐洲國家維持合作，維持對華貿易不受侵擾。02

			駐華公使蒲安臣也以其長才、個人魅力，透過平和的合作政策，促成在華列強與清廷和平相處，希望剛從太平天國內戰恢復的清朝，能夠維持中國的統治穩定與進步發展。此一對華外交政策傳統，一直延續至清末。

			美國對外政策中，也素有「理想主義」傳統。此種理想主義主張對外政策應有道德準則、尊重各國，反對擴張領土與勢力範圍，反對歐洲國家帝國主義。美國斡旋甲午戰爭，便於此背景下展開。


			美國角色：美國官方與美籍法律顧問科士達



			■美國官方

			1894—1895年甲午戰爭期間，美國適逢克里夫蘭政府執政。總統克里夫蘭與國務卿葛禮山的對外政策思想相近，兩人皆持有上述的理想主義。此原則可從夏威夷問題見得，前任的哈里森總統（Benjamin Harrison, 1833–1901，任期：1889–1893）主張併吞夏威夷，並幾乎完成併吞程序。但克里夫蘭與葛禮山反對此舉，司法官出身的葛禮山更是厭惡併吞夏威夷過程中之醜聞，撤回合併夏威夷案。03

			葛禮山任國務卿前，並無外交經歷，而國務院裡，僅有的東亞事務專家艾迪與柔克義，皆與葛禮山不合。面對東亞中日兩國衝突，葛禮山必須倚賴美國駐中、日、朝三國之外交官回傳的資訊作出判斷。葛禮山尤其仰賴資深駐華公使兼其好友田貝之判斷。04

			葛禮山主持的國務院，力求在戰爭中保持嚴格中立，維持對中日兩國友誼。美國官方雖持中立，但美國民間不乏投機人士希望藉戰爭賺取利益，這也給葛禮山帶來相當困擾。為此，葛禮山曾令駐東亞的外交官制止美國公民參與此戰爭。05

			英國調停失敗後，清廷求助無門，恭親王等主持議和大員，十分焦急。1894年9月末，太后令恭親王復出，懿旨其中一項便是令奕訢「管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訢復出是為了尋求議和。同年10月末，美國公使田貝從美國返回北京，恭親王隨即率總理衙門大臣尋求田貝協助。恭親王援引1858年《天津條約》第一款，請求美國出面斡旋。田貝認為，清廷確實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建議國務院斡旋。

			11月3日，恭親王率領總署大臣，召集各國公使，再度請求各國調停戰爭。11月6日，國務卿葛禮山告知中國，美國願意提供斡旋，但僅願意單獨行動，不與歐洲國家聯合。而此時西方國家中，也唯有美國願意對中國伸出援手，其餘歐洲國家皆作壁上觀。

			田貝建議美國提供斡旋，不僅有條約基礎、歷史背景，也符合19世紀美國對華政策的傳統與利益。1858年《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規定中美兩國：「若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照知，必須相助，從中善為調處，以示友誼關切。」但其實僅有美國向清朝中國單方面提供過斡旋。如美國前總統格蘭特曾提供私人協助，幫助中日排解琉球爭端；清法戰爭期間，美國亦曾提供清法斡旋。

			外交斡旋之限度在於促成談判，但不干涉談判。葛禮山謹守此原則。駐華公使田貝因同情中國處境，私下提供中國許多私人協助，但也並未插手談判。田貝的行動並未超越外交斡旋之限度，僅止於促成中日兩國直接談判。

			德沃特探討美國斡旋甲午戰爭時，將斡旋範圍延伸至美國政府於戰時對在華日僑與在日華僑的保護。06本書對斡旋的界定則較為狹窄，著重探討美國政府、駐華公使田貝斡旋促和的過程，將重點聚焦於田貝與清廷的互動與決策過程，增補德沃特之研究未能利用中文史料探討之清廷決策過程。

			過去中文研究多指甲午戰爭中，美國同情日本。美國的輿論確實同情、支持日本，但國務院卻嚴守中立。與先前中文研究不同，本書指出，田貝相對同情中國，對日本之強硬多有不滿。田貝提供私人協助，例如告知總署大臣談判程序、國際法知識等，這些行動旨在協助中日兩國派使者會談，田貝並未插手談判。

			田貝選擇協助中國可分為兩面說明：一是對美國維持在華利益而言，維護清廷統治的完整與獨立，並以外交手段協助清廷排解糾紛，為最合適選擇，美國一向不贊同歐洲人以帝國主義式砲艦外交對待中國，若引起中國分裂，將有害美國在華利益；二是儘管田貝對中國抱持西方人之優越感，但他繼承了美國對華政策傳統思想，反對歐洲國家帝國主義外交、不願歐洲人插手中日衝突，也不願見到中國分裂，因而願意提供清廷協助。儘管他願提供清廷協助，卻也在私下多次表達他對清朝官僚之厭惡與鄙視。

			在田貝勸告下，清廷同意派使節向日本求和。清廷第一次派遣之議和使節為張蔭桓、邵友濂。田貝曾受張蔭桓所託，幫中國準備談判用之全權文書，但總署並未採用。田貝又曾建議清廷聘請法律專家充當法律顧問隨行，總署採納了此建議；而張蔭桓奏請朝廷聘請前美國國務卿科士達。

			張、邵議和失敗後，田貝再勸清廷派員與日本和談。但李鴻章出使前，清廷已清楚得知日本將要求割讓土地。因田貝避談割地問題且美國又持中立態度，田貝之意見在清廷決策者心中，便較歐洲國家公使意見次要。李鴻章與總署官員多方求助各國公使，始終未得到歐洲國家承諾協助，經多日考量後，清廷才決定授予李鴻章割地全權。

			田貝之斡旋任務在於促成李鴻章出使議和，馬關定約後便算完成。煙臺換約前，田貝雖然仍替中日轉傳電報，但其身分為駐華美使，為本國商人爭取利益為其本分。這點可由他致密函給科士達及與國務院的通訊中得知，亦可從中得知以私人身分擔任顧問的科士達，在條約批准和互換前後，仍扮演重要角色。

			甲午戰爭結束後十年，美國曾主持日俄戰爭（1904–1905）的調停，成功促和日俄兩國，使兩國代表於1905年簽定《樸茨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結束戰爭。《樸茨茅斯條約》的誕生是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Jr., 1858–1919）調停之下的結果。

			當時日俄兩國在戰場上死傷慘重，法國擔心俄國國力大傷，無法幫助其制衡德國，勸俄國停戰；日本耗費大量經費，也難以支撐，祕密請託美國調停。老羅斯福總統主持調停，多次參與日俄兩方和談條件的討論。當時美國已併吞夏威夷、取得菲律賓，國際地位悄然崛起。

			樸茨茅斯談判中，日本曾向俄國要求六億元的賠款，老羅斯福總統勸告日方放棄賠款，同時也勸俄方放棄部分土地以達成和談。07相較於樸茨茅斯談判中美國扮演主動角色，甲午戰時的美國提供斡旋，相對被動。甲午戰爭斡旋成功的前例，是否對美國調停日俄戰爭有影響？還待後續研究。


			■科士達

			19世紀末中美關係一篇重要篇章，即是在美華人權益問題。科士達因緣際會下，受中國使館委託，經辦了1885年岩泉城慘案，協助中國使館爭取賠償。也因此與中國駐美使館結下情誼，受歷任中國駐美公使信任，並長期替中國使館服務。1885–1892年，科士達替中國使館服務不曾中斷，其辦事能力受到肯定。

			1892—1894年，科士達因擔任公職，暫時離任中國使館法律顧問一職。但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科士達又重新擔任中國使館法律顧問。

			過往研究多認為，科士達於甲午戰爭時之活動近似於美國金融商業界之掮客，代表美國商界對華貸款。又多指稱科士達親日，在馬關談判中為日本利益服務。

			本書指出，清廷因戰爭需款孔急，尋求外國銀行貸款。中國駐美公使楊儒與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委託科士達幫忙居間尋求美國金融界貸款。此事件亦顯示中國使館對科士達信任有加，願將鉅額借款交由他經辦，而非他受投機商人遊說，擔任借款掮客。

			張蔭桓出使廣島議和前，向清廷推薦聘請科士達為法律顧問。不僅是因二人曾長期合作且有私交，也因當時清廷內部精通國際公法者寥寥。08不僅田貝，張蔭桓等長期經辦外務的清朝官員亦清楚此不足。

			因科士達與中國使館交往極深，得知科士達將為中方議和使團效力之際，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訓令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不惜以重金賄賂也要阻止科士達出行。陸奧宗光認為科士達談判經驗豐富，能力出眾，不樂見其為中國使團效力。栗野慎一郎則認為科士達與中國使館過從甚密，難以收買。

			美國國務卿葛禮山曾誤會科士達前往中國是為了商業利益擔任掮客，深怕科士達赴東亞之行破壞美國中立立場，而科士達任中國使團法律顧問，亦為陸奧宗光、葛禮山所不樂見。但二人皆無正當理由阻止其赴約。

			過去較少研究者注意到科士達於馬關談判中的影響，且中文研究多指稱科士達為日本利益服務，在馬關談判中偏袒日本。然而，本書指出，科士達雖收受中方鉅額酬勞，但盡責為中方爭取利益，協助日本並非事實。

			馬關談判中，因日本條件嚴苛，科士達曾建議李鴻章將和約條款洩露，用意即為透過歐洲國家的壓力迫使日本收回嚴苛條件，李鴻章採納其建議。田貝曾勸李鴻章勿引入歐洲國家干涉，既有維持美國利益之考量，也擔憂中國遭歐洲國家瓜分。科士達與田貝不同，兩人分別站在清廷與美國立場著想。和款條件提前洩露，間接促成日後的三國干涉還遼，替中國保住遼東半島，但未能保住臺灣。田貝擔慮歐洲列強以此為藉口介入索要報酬，卻也一一應驗。

			整體而言，李鴻章在馬關談判中能爭回的權益不多。他相當倚重科士達，因中日間談判語言為英文，中方談判英文文件皆由科士達起草。此外，李鴻章也將爭取商貿利權之文件委託科士達起草。

			科士達替中國爭取的主要為商貿利權，如他協助李鴻章計算清廷可負擔賠款上限，要求日本賠款數額勿超過一．五億日圓（約白銀一億兩）；並駁斥日本要求中國降低關稅、廢除釐金、允許日本人在中國內地設立工廠製造業。至於割讓土地、賠款為經北京多日討論後無奈同意，並授權李鴻章簽約，並非科士達能決定。

			科士達也替中國爭取到減少開放北京、湘潭、梧州三處為通商口岸；保留釐金徵收權、免於降低關稅，替中國留下籌措財源之能力，但未能爭回允許日本在中國內地設工廠製造業之權益。

			馬關談判最後關頭，李鴻章曾猶豫不決，不敢簽約。科士達分別勸李鴻章及清廷簽約，成為推動和約簽定最後關鍵角色。科士達認為中方已靠談判爭回不少利權，加以伊藤博文又不時以武力威脅，若拒不簽約，中國無法承受再開戰之後果。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李經方代表清朝中國，與日方的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簽定《馬關條約》。

			李鴻章回國後，曾託科士達前往北京說服翁同龢、李鴻藻、總署大臣等最高決策者批准和約，又請科士達襄助煙臺換約及辦理交割臺灣手續。

			科士達前往東亞時，有傳言稱他與美國某些商業集團有來往，美商曾託他至中國遊說借款與承包鐵路建造權。筆者分析了這個時期科士達的手稿、日記、中美政府交涉檔案，認為這種說法應非事實。

			從張、邵廣島議和開始，科士達的行程一直相當緊湊。他先從加拿大乘船赴日本，再隨張、邵抵達上海。獲李鴻章、清廷延聘後，他再從上海前往天津。不久，便又隨李鴻章使團赴日議約談判。《馬關條約》簽定後，科士達隨李鴻章回到天津，又受李鴻章委託，前往北京會見總理衙門大臣，勸總署支持和約。煙臺換約前，李鴻章又託他準備照會，以備留有換約後再交涉爭取失地之餘地。煙臺換約時，科士達又受李鴻章委託，前往煙臺協助伍廷芳、聯芳換約。

			清廷共支付科士達鉅額薪酬三萬美元（約三萬七千五百兩（海關兩），約庫平銀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兩）。09科士達此行前往東亞，確實也專心協助清廷處理和約，並未逾越其本分。美國確實有商業團體希望得到對華貸款、建造鐵路權，而他們找上的其實是駐華美使田貝。根據李國祁研究，這些美國財團，或許包含美商摩根集團（P. Morgan Co.）。10

			臺灣交割前，李鴻章視科士達為其私人顧問。光緒皇帝多次責問李鴻章，飭令他設法挽回臺灣割讓。科士達雖勸李鴻章應遵守和約，惟李鴻章面對皇帝責難，曾一度動搖，如他曾尋求英領事寶士德協助，希望英國干涉。李鴻章也曾致電伊藤博文，詢問是否能再議割讓臺灣一事，惟遭伊藤拒絕。科士達始終認為清廷須遵守和約，也勸告李鴻章與北京，須派員交割臺灣。

			較晚近的研究者華安瀾（Alan Wachman, 1958–2012）曾提出疑問：「科士達何以如此熱切地敦促交割臺灣，在他的許多筆記、日記或出版回憶錄中皆未說明。」11

			本書第五章回答了此疑問。《馬關條約》第五款規定條約批准互換後，中日兩國須於兩個月內派員辦理交割臺灣。若清廷不履行此款，便有再開戰衅的風險。此時遼東半島仍有數萬日軍駐紮，若清廷毀約，恐難以承受日軍衝擊。

			李鴻章最終採納科士達的建議，上奏主張履行和約。為了令李鴻章父子負責到底，朝廷決定派李經方赴臺灣辦理交割。科士達答應李鴻章所託，協助李經方辦理交割臺灣。

			5月30日，李經方、科士達一行人從上海出發。6月1日，抵達淡水外海。6月2日，李經方於海上迅速完成臺灣交割，6月4日又返回上海。6月8日，科士達便結束任務，返回美國。綜觀上述行程，科士達在中國時大半時間都於往返各地舟車勞頓中度過，撥空接觸商業集團的可能性不高。

			科士達回到美國後，似又繼續替中國駐美使館服務。已有研究指出他曾代表中國，出席1907年的荷蘭海牙保和會（The Hague Peace Conference），其回憶錄也提及此事。巧合的是，此次會議，日本也派端迪臣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12

			1907年的保和會，科士達偕其外孫杜勒斯隨同他出席。這或許是杜勒斯首次與中國有了聯繫。


			清朝角度：割地、遷都的抉擇


			甲午戰時，清廷最高決策者名義上為光緒皇帝，13但實際上光緒皇帝事事擺脫不了太后干涉。1894年7月，朝中主戰派氣勢最盛時，不僅是光緒帝，太后也支持主戰派主張。14

			戰爭爆發後，從恭親王復出掌管總理衙門，再到翁同龢、李鴻藻、剛毅、恭親王補授軍機大臣，皆是奉太后懿旨。決定張蔭桓、邵友濂為議和使者，亦是奉懿旨。太后於清軍戰敗後，主導清廷對外求和，也從眾多攻擊中保下李鴻章，使得清廷對日求和留下一線活路。

			至1895年2月末馬關議和前夕，決定是否要授予李鴻章割讓土地大權時，太后連日稱病不出，不願承擔責任，卻仍在幕後操控政局。以致光緒皇帝須先鬆口授予李鴻章割地大權，再由慶親王與軍機大臣連銜奏請太后准許。

			太后持續稱病不出至馬關議和後，使得名義上批准和約者為光緒皇帝；決議接受割地、賠款的嚴酷條件時，太后巧妙藉由稱病居於幕後，不願出面主持，亦由光緒帝承擔責任。


			■翁同龢與議和的關係

			過往的中文研究多視甲午戰時的翁同龢為一強硬主戰派，尤其稱讚其堅持主戰、愛國精神，15本書則提出不同看法，試圖還原較為真實的翁同龢。翁為帝師，在朝廷也居高位，對朝廷決策影響巨大。戰前，翁同龢固然為強硬主戰派，惟其並不諳軍事，不如李鴻章了解中日兩國軍事實力差距，這也是他反對李鴻章力求以外交手段解決朝鮮問題的根本原因。

			甲午戰前，翁同龢與其他主戰派官員一般，皆有輕視日本之心態。當時，清朝中國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領導下，海軍建成一現代化巨型艦隊：北洋艦隊，又有兩處海軍基地：旅順、威海衛；陸軍又配備新式武器，以洋法操練，軍事實力與清法戰爭時相比，儼然有長足進步。加以，朝鮮兩次政變：「壬午事變」（1882）與「甲申政變」（1884），均以清軍占上風，迅速壓制朝鮮內親日勢力。彼時京中主戰派大臣，並不認為日本的軍事實力可比肩歐洲列強，慈禧太后、光緒皇帝也有此種看法。

			觀翁同龢、李鴻藻等人於戰前上奏的奏摺，其中提到，集結兵力進軍朝鮮，乃為了逼日本談判：


    
			應請諭李鴻章，即飭派出各軍，迅速前進，勿稍延緩。既經厚集兵力，聲勢較壯。……我預備戰事，如倭人果有悔禍之意，情願就商，但使無礙大局，仍可予以轉圜，此亦不戰而屈人之術也。16

	


			清廷初意是想以優勢兵力嚇阻日本，逼日本上談判桌協商。壬午事變、甲申政變時，清朝皆於短時間內以優勢兵力擊潰朝鮮親日派勢力，順利維持清朝優勢地位。

			甲午戰前，清廷似也遵循過去經驗，希望複製同一套做法，迅速控制朝鮮局勢。但日本歷經多年現代化軍事改革，軍事實力早已脫胎換骨，非清軍能輕易逼退。日本反而隨之增兵至朝鮮，令朝鮮局勢更加惡化。

			時人王伯恭曾記錄下翁同龢與其門生張謇輕視日本的態度：


    
			是時張季直（按：張謇）新狀元及第，言於常熟（按：翁同龢），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後患，常熟韙之，力主戰。……常熟言：「合肥（按：李鴻章）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17

	


			也可為戰前清廷主戰派輕視日本之態度，作另一佐證。

			恭親王奕訢復出主持和議後，翁同龢雖然曾提議孫毓汶等同僚尋求赫德協助，也知情恭親王、孫毓汶等人尋求英國調停，但他並不願輕言和議。約莫至1894年11月，翁仍希望寄託於軍事上能有突破，逆轉戰局，因此大力支持起用漢納根募練新式軍隊，但此計畫因官場傾軋夭折。而清廷自辦的練軍計畫，員額與規模皆大為縮減，過程又拖沓，這令希望逆轉戰局的翁同龢難以看到希望。

			直到太后決定派遣張蔭桓、邵友濂出使，翁同龢已不如先前強硬反和，認為應保留中日和談的可能。張、邵被拒使，太后覺得受侮，曾想撤使，對此，翁同龢曾勸太后不要輕易中斷和談。

			甲午戰時，翁同龢表面上雖然與李鴻章不合，意見相左，但他其實與李鴻章最信任的手下盛宣懷通訊頻繁，能於第一時間得知陸海軍戰情，知曉前線戰況。本書指出，翁同龢名列「割地摺」具奏人，顯示他於李鴻章出使前做出相當妥協。和約簽定後，翁同龢雖然主張延緩批准，但他未曾向光緒皇帝建議「毀約」或繼續作戰，也不敢輕易採信當時激烈反和約、主戰的各地輿論，顯示他並非盲目主戰、反對議和。同時，對翁同龢看法的修正，也較吻合他官宦生涯曾主張對外妥協的一面。18


			■割地的決策過程

			曾參與乙未（1895）抗日的丘逢甲，離臺前曾作詩寫下：「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丘逢甲生於淡水廳銅鑼灣（今苗栗縣），據稱其「聰穎異常，有神童之目」。二十五歲（1889，光緒十五）時，赴福州應鄉試，中舉人；二十六歲時，赴北京會試，中進士。丘逢甲未選擇留在北京，反而選擇回臺灣講學，「主講臺中府衡文書院、臺南府羅山書院、嘉義縣崇文書院，年中往來各書院間。」甲午戰爭期間，丘逢甲協助巡撫唐景崧辦理團練。乙未割臺後，他參與了臺灣民主國抗日，不久後抗日失敗，乘船逃往泉州。離臺前，留下〈離臺詩〉，控訴李鴻章將臺灣割讓給日本。19

			本書指出，李鴻章並無權單獨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李國祁於1995年便替李鴻章做過辯駁。20身為清軍陸海軍最高指揮官，李鴻章固然要為清軍戰敗負責，但臺灣割讓，並非李鴻章一人之責。

			直至張、邵使團出使時，清廷雖然已知日本將要求中國割讓土地，但未曾重視此問題。威海衛陷落與張、邵使團遭拒，兩則消息傳至北京後，清廷才開始鄭重考慮割讓土地事宜，並選派李鴻章為新任議和全權代表，召李鴻章進京商討日後出使議和事宜。

			伊藤博文曾建議日本軍方勿直接攻擊直隸和山海關。若北京因此崩潰，屆時可能招致歐洲列強干涉，對日本並非最有利。伊藤建議，應先攻擊威海衛與臺灣，箝制中國海上戰略要地，迫使清廷遣使求和，屆時日本再於談判桌上攫取戰利品。威海衛陷落後，清廷果如伊藤預料，迅速遣使求和。

			李鴻章抵達北京後，與孫毓汶等重臣連日赴多國公使館尋求協助，並多次與翁同龢爭論是否割地。英、俄、法、美等國公使雖已推測到日本要索取遼東半島和臺灣、澎湖，但除了口頭勸告之外，並未給予李鴻章及清廷進一步協助。李鴻章已知日本很可能索取遼東半島或臺灣，曾與英國公使歐格訥商談此事，詢問其意見，並請託英國干涉，但遭英國拒絕。

			自1894年10月後，日本已決心奪取臺灣，主張奪取臺灣的輿論意見也越發成為主流。此消息約於同年11月間透過許多管道為清廷所得知。不論是天津的李鴻章、北京的總署、南京的張之洞、臺灣的唐景崧，皆知日本有意奪取臺灣。李鴻章進北京時北京高層皆知日本將要割取北方的遼東半島與南方的臺灣。

			當時歐洲國家，英、法、俄國也同時在猜測日本的和約條件。英、俄兩國皆表示，和款條件揭示前，不會干涉。俄國不願意日本取得大陸上土地，更曾暗示日本可以併吞臺灣。清廷原寄望歐洲列強干涉議和，最終希望落空。

			英國公使歐格訥曾對李鴻章透露，土地有「險要、膏腴與散荒之判」，暗示李鴻章大陸上的土地為險要、膏腴，告知李鴻章中國若要求和只能割地。扣除他提及的險要、膏腴地：金州、大連灣、旅順、威海衛，所謂「散荒」地便是遼東半島東側（不含旅順、大連）毗鄰朝鮮之處，以及南方的臺灣。德使紳珂則勸告清廷，須在割地、遷都之間擇一。

			美國公使田貝則勸告李鴻章直接與日本談判，勿引入歐洲國家干涉，歐洲國家干涉之代價極可能為瓜分中國利益。田貝曾向李提到日本可能會要求中國給予租界（concession），並勸告李鴻章儘量向日本爭取不要割讓大陸上土地，但避談割讓土地範圍問題。

			李鴻章總結各國公使的意見，最後呈上一份「節略」，供朝廷與決策大員參考。

			以往多有中文研究指稱田貝為促使李鴻章作出割讓臺灣決策者，其實不然。指控田貝勸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者，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然而本書認為，歐格訥曾私下對李鴻章透露土地有險要、膏腴、散荒之別，即暗示李鴻章應割棄「散荒」土地。故「以散地易要地」之說，應當更近歐格訥私人觀點，而非田貝。

			1895年2月22日至3月4日這十一日，為李鴻章進京與清廷大員商討割讓土地問題的關鍵時期。清廷最高層的決策者有光緒皇帝、太后、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禮親王世鐸、李鴻章，以及軍機大臣翁同龢、李鴻藻、剛毅、孫毓汶、徐用儀。

			2月22日時，朝中包含皇帝、太后，所有廷臣中皆贊成議和，但只有奕訢、孫毓汶、徐用儀敢明言支持割地；光緒皇帝、太后、翁同龢、李鴻藻皆反對割讓土地。李鴻章雖心知非割地不可，但不敢提及割地。

			翁同龢原先反對割地，贊同以多賠款替代。但日本已透過美使田貝告知，日後必定要求清廷割地，這使得北京高層辯論多日，幾無結果。須注意的是，此時朝中已無人反對議和，只是對於割讓土地一事無法達成共識。

			經過李鴻章等人多日拜訪各國公使、廷臣多日爭論，北京最高決策者深知僅有「割地」或「遷都」兩個選擇。3月2日（二月初六日），光緒皇帝先鬆口授予李鴻章割地大權，但太后仍未應允。翁同龢多日想尋求割地之外的辦法，但無結果。

			3月3日（二月初七日），奕訢、奕劻、世鐸、翁同龢、李鴻藻、剛毅、孫毓汶、徐用儀連銜奏請太后授予李鴻章割讓土地之全權，並提及「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利害相懸，無煩數計。」指出應割讓邊疆土地以保全清朝存續。

			本書指出，「割地摺」並非慶親王奕劻與主和派大臣們的片面決定，反而是連同先前大力反對割地的翁同龢、李鴻藻之共同決定。直至最後關頭，素來主戰的大臣亦選擇妥協。因此，《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太后、光緒皇帝等全體清廷決策者皆應負責，並非李鴻章一人責任。李鴻章赴日求和前，清廷已做好割臺準備，臺灣割讓已是清廷腹案。

			因此，「宰相有權能割地」之歷史印象，並不符合史實。割讓臺灣為北京集體決策。


			■毀約、遷都、續戰不可行

			和約簽定後，清朝各地官員、士人紛紛上奏、上書反對，反對和約的奏摺短短十多日內便計有數百件。主流輿論意見多主張毀棄和約、繼續作戰。如兩江總督張之洞反對割讓臺灣甚力，他認為臺灣有戰略及經濟雙重價值，不能割讓給日本，並提出許多計畫試圖引入外國干涉保存臺灣。亦有不少人曾上奏提議遷都繼續作戰者，如湖北巡撫譚繼洵、臺撫唐景崧。張之洞與盛宣懷曾設想一套朝廷撤退到西北，以南方訓練新軍為奧援的作戰計畫，惟北京並不感興趣。

			同時，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的消息也傳到北京，使光緒帝、翁同龢、李鴻藻等人動搖，猶豫是否能依靠俄德法三國干涉，推翻《馬關條約》嚴苛的條件。但須注意的是，明白中日軍事差距的光緒皇帝、翁同龢、李鴻藻始終未鬆口提毀約再戰，僅試圖爭取延緩批准和約，以待國際情勢變化。

			面對反和約的激昂輿論，光緒皇帝曾寄諭詢問駐守直隸的王文韶與駐守山海關的劉坤一，清軍是否能繼續作戰，得不到可靠的回答。那麼，遷都作戰是否可行？

			本書第五章探討了遷都之現實困難，第一困難為電報線不通，中國東西部電報線只有單一線路，若天津、北京斷線，無備用線路使東西部連通。清廷於馬關議和前曾指示盛宣懷儘速辦理連通陝、豫兩省的電報線，但至和約批准互換前，此電報線仍未能完成。第二困難為清廷對西部內陸地區控制仍不穩定，1895年3月中，甘肅民變惡化擴大，直至隔年才平定。第三困難為編練新軍計畫遭榮祿、胡燏棻阻撓，清廷雖決定令胡燏棻辦理練軍，但由胡燏棻主持訓練的新軍規模不大，投入戰場作用為杯水車薪。據史料顯示，1895年1月時，胡燏棻才準備募練五千人，不足以支持中國繼續作戰，又加上4月新軍遭海嘯襲擊，清廷手中更無可用之兵。故遷都繼續作戰幾乎不可能。

			4月28—29日，天津遭暴風雨、海嘯，電報線中斷。5月2日，北京才得知水災淹沒天津大量守軍、軍械、輜重，接到消息當日，光緒皇帝便批准和約。

			儘管光緒皇帝批准和約，但張之洞仍反對割讓臺灣。他認為臺灣有戰略及經濟雙重價值，不能割讓給日本，並提出許多計畫試圖引入外國干涉保存臺灣，但實際上多不可行。張之洞曾暗中支持唐景崧的臺灣民主國抗日行動，但唐景崧抵抗不到一星期便潰敗出逃，張之洞的保臺計畫隨之成為泡影。

			從本書可知，美國曾在甲午戰爭危機中協助清廷度過難關，使清朝免於覆滅。本書同時探討清廷內部的決策過程，可得知割地求和並非美國人或外人主導，而是北京面對危急存亡之秋，經過內部多次辯論與妥協所做出的抉擇。

			李鴻章曾於1895年11月致函攜家眷內渡的板橋林家領袖林維源，解釋割臺的苦衷，並向其致歉：


    
			倭欲得之意（按：指臺灣）甚堅，即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臺防亦斷不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借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兩害取輕，實出於萬不得已。貴族久居彼土，因之蕩析流離，每一念及，無任疚歉。……21

	


			此時日軍仍駐守於遼東半島，中日兩國正為遼東半島歸還一事談判。日軍仍有威脅北京之可能。李鴻章提及「借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並非誇大。臺灣之割讓，確實暫時保住清廷存續。

			1895年6月2日，交接臺灣程序雖然緊湊，但在科士達協助下草擬的〈交接臺灣文據〉，明確規定：「中國永遠讓與日本之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並澎湖列島，在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之管理主權……」漢文「管理主權」，係根據科士達草擬的英文文書中「the administration and full sovereignty」（管理權與完全主權）翻譯而來，可補充漢文《馬關條約》第二款「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永遠讓與日本」文義較為模糊之處，不致有爭論。

			履行臺灣割讓的意義也在於拯救中國大陸的清王朝暫時得以存續。日本對俄、德、法三國屈服，願意歸還遼東半島給清廷，惟對取得臺灣一事絕不做讓步。臺灣交割當下，遼東半島上仍駐紮數萬日軍，面對日軍可能兵臨城下的威脅，清廷唯有交割臺灣給日本，換取政權安危。

			一百三十年前，清廷決定割地求和、《馬關條約》割臺，影響兩岸及東亞歷史發展深遠，至今仍影響到今日的臺灣與兩岸、世界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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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1：
4月1日日方遞交和約初稿全文

			第一款

			清國認明朝鮮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對清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

			第二款

			清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並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

			第一，下開劃界以內：盛京省南部地方，從鴨綠江口起，溯該江流以抵三叉子，從此向迤北畫一直線抵榆樹底下，從此向正西畫一直線以抵遼河，從該線與遼河交會之限起，順該河流而下，以抵北緯四十一度之線，再從遼河上畫線起，順此緯度以抵東經一百二十二度之線，再從北緯四十一度東經一百二十二度交會之限，順此經度，以至遼東灣北岸，並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屬盛京省諸島嶼。

			第二，臺灣全島及所屬諸島嶼。

			第三，澎湖列島，散在於東經一百十九度起至一百二十度，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第三款

			前款所載，及黏附本約之地圖所劃疆界，俟本約批准交換之後，兩國應各選派官員二名以上，為公同劃定疆界委員，就地踏勘，確定劃界。若遇本約所訂疆界於地形或治理所關，有礙難不便等情，各該委員等有所更定劃界，兩國政府未經認准以前，應據本約所定劃界為正。

			第四款

			清國約將庫平銀三萬萬兩交日本國作為賠償軍費，該賠款分為五次交完：第一次交一萬萬兩，嗣後每次交五千萬兩。第一次應在本約批准交換後六個月之內交清，所餘四次應與前次交付之期相同，或於期前交付。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應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

			第五款

			本約批准交換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國准清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變賣所有田地，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宜視為日本國臣民。

			第六款

			日、清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清國約俟本約批准交換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章程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清國與泰西特國現行約章為本。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陸路通商等，與清國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清國約將下開讓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照辦：

			第一，現清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等，所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一、直隸省順天府；二、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三、湖南省長沙府湘潭縣；四、四川省重慶府；五、廣西省梧州府；六、江蘇省蘇州府；七、浙江省杭州府。日本得派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

			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一、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二、從長江駛進洞庭湖溯入湘江，以至湘潭縣；三、從廣東省溯西江以至梧州府；四、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日、清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清國內地水路現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運進清國各口一切貨物，隨辦理運貨之人若貨主之便於進口之時，若運進之後，按照貨物原價，輸納每百抽二抵代稅，所到地方，勿論政府官員、公舉委員、私民公司及有何項設立之名目，為何項利益所有，課徵抽稅鈔課雜派一切諸費，勿論其根由名目若何均當豁除。日本臣民在清國所購之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一經聲明係為出口，以至由口岸運出之時，除勿庸輸納抵代稅外，亦照前開，所有抽稅鈔課雜派一切諸費均當豁除。又，日本船隻裝載清國內地所需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運販清國通商口岸，一經輸納口岸通商稅鈔，除勿庸輸納進出口稅外，亦照前開，所有抽稅鈔課雜派一切諸費均當豁除。但逐時所訂洋藥進口章程，與此款所定毫不相涉。

			第四，日本臣民在清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借棧房存貨，清國官員勿得從中干預。

			第五，日本臣民在清國輸納稅鈔及規費，可用在庫平銀核算外，亦得以日本國官鑄銀圓照公定之價輸納。

			第六，日本臣民得在清國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止交所訂進口稅，日本臣民在清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清國內地沾及寄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國臣民運入清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豁除，亦莫不相同。

			第七，清國約博采專門熟練者之說，務速浚黃浦江口吳淞沙灘，雖在落潮時，亦須足二十幅深，永勿任其阻塞。若遇上開讓與各節內有更須訂定章程者，應於本款所定通商行船約章內備細載明云。

			第七款

			日本軍隊現駐清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交換之後三個月內撤回，但須照次款所定辦理。

			第八款

			清國為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占守下開各處：盛京省奉天府、山東省威海衛。日本查收本約所定應賠軍費第一、第二兩次之後，撤回占守奉天府軍隊，末次賠款交完之後，撤回占守威海衛軍隊。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交換以前，日本仍不撤回軍隊。所有日本軍隊暫行占守一切軍費，應由清國支辦。

			第九款

			本約批准交換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清國約將由日本所還俘虜並不加以虐待或置於罪戾。清國約將認為軍事間諜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釋放，並約此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國軍隊之清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系云。

			第十款

			本約批准交換日起，應按兵息戰。01










			01〈寄譯署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酉刻自馬關〉、〈寄譯署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戌刻自馬關發〉，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26 電報六》，頁89–92。

				
			
		
		





	
			附錄2：
4月6日科士達草擬駁覆稿、4月9日李鴻章提交說帖全文

			說明：（1895）4月8日，李經方曾將科士達4月6日駁覆稿交給遞交給伊藤博文，但伊藤博文認為其中第二、四款空白，拒絕接受。4月9日，李鴻章將科士達4月6日駁覆稿稍作修改，添入第二款（割地範圍）、第四款（賠償金額）內容，提交給伊藤博文。日方將4月9日說帖視為正式答覆。

			
				
					
					
					
				
				
					
							
							
							4月6日科士達草擬駁覆稿

							（註：4月8日李經方曾提交此份駁文給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拒收。）

						
							
							4月9日李鴻章提交說帖

							（註：以科士達4月6日駁覆稿為藍本。）

						
					

					
							第一款
							中、日兩國公同認明朝鮮為自主，並公同保其作為局外之國。約明或干預朝鮮內務於其自主有礙、或令修貢獻典禮於其特立有礙者，嗣後概行停止。
							中、日兩國公同認明朝鮮為自主，並公同保其作為局外之國。約明或干預朝鮮內務於其自主有礙、或令修貢獻典禮於其特立有礙者，嗣後概行停止。
					

					
							第二款
							中國允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上所有城池、公廨、倉廒、營房及一切屬公物件讓與日本：
							（空白）

						
							中國允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上所有城池、公廨、倉廒、營房及一切屬公物件讓與日本：
							第一，奉天省南邊四廳州縣地方：一、安東縣；二、寬甸縣；三、鳳凰廳；四、岫巖州。以上四廳州縣所有四

						
					

					
							
							
							至，均照原有界址為據。
							第二，澎湖列島。北至北緯二十四度止、南至北緯二十三度止、東至英天文臺東經一百二十度止、西至英天文臺東經一百一十九度止，應照英國海圖該經緯四線相交所成小方形之內；茲特聲明，以免相混。

							（註：李鴻章添入割讓範圍）

						
					

					
							第三款
							（無異議，接受日方提議）
							（無異議，接受日方提議）
					

					
							第四款
							中國允將關平銀□□兩交與日本作為償給用兵之費。該款分為五次交完；第一次，應付□□兩，在本條約批准後六個月交清；其餘四次，每次交款□□兩，交款之期均與前次相隔一年。共計本約批後，四年半內一律交清，或於期前交付，均聽其便。
							中國允將庫平銀一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償給用兵之費。該款分為五次交完；第一次交二千八百萬兩，嗣後每次交一千八百萬兩。第一次，約在本約批准交換後起計六個月內交清；其餘四次，每次交款之期均與□次相隔一年。共計本約批後，四年半內一律交清，或於期前交付，均聽其便。
							（註：李鴻章添入賠款數額）

						
					

					
							第五款
							中國讓與日本地方之居民，如欲遷往所讓境外居住者，聽其任便變賣產業物件退出界外，並不因此勒令輸納公捐、稅鈔等項。今訂明自此約批准互換後，予限兩年，俾其辦理此事。限滿之日，其尚未遷徙者，日本可視同日本臣民。至中國臣民已由所讓之境退出並不僑居其地而產業物件仍在所讓境內者，應由日本政府一律優待保護，與日本臣民之產業物件無異。
							
							（註：依照科士達所擬）

						
					

					
							第六款
							兩國前此所有約章，均以戰停廢。今中國、日本約明自此約批准互換之後，各派全權大臣會商訂立水陸通商章程。其新訂約章，即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為本；所有口岸、行船、稅鈔、躉貨、輸稅等項，悉照中國所待泰西最優之國無異。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水陸通商約章未經批准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中國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其中國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日本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亦當一律無異。清國約將下開讓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照辦：
							
							兩國前此所有約章，均以戰停廢。今中國、日本約明自此約批准互換之後，各派全權大臣會商訂立水陸通商章程。其新訂約章，即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為本；所有口岸、行船、稅鈔、躉貨、輸稅等項，悉照中國所待泰西最優之國無異。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水陸通商約章未經批准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中國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其中國政府官吏、商務、行船、邊界通商工作、船隻臣民等，與日本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亦當一律無異。

							（註：依照科士達所擬，李鴻章刪除細項）

						
					

					
							
							第一、現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
							（空白）

							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

							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

							一、從湖北省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中日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現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運進清國各口一切貨物，隨辦理運貨之人，於進口之時，若運進之後，需於□月內，照現在實行之稅則章程，輸納進口稅。輸納稅鈔後，貨物若仍為日本臣民持有，所到地

						
							
					

					
							
							方，勿論政府官員、公舉委員、私民公司及有何項設立之名目，為何項利益所有，課徵抽稅鈔課雜派一切諸費，勿論其根由名目若何均當豁除。日本臣民在清國所購之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一經聲明係為出口，以至由口岸運出之時，除出口時完納現行出口正稅外，所有抽稅鈔課雜派一切諸費均當豁除。又，日本船隻裝載清國內地所需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運販清國通商口岸，一經輸納口岸通商稅鈔，除勿庸輸納進出口稅外，亦照前開，所有抽稅鈔課雜派一切諸費均當豁除。但逐時所訂洋藥進口章程，與此款所定毫不相涉。
							第四，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租棧房存貨。

							第五，日本臣民在清國輸納

							稅鈔及規費，可用關平銀核算外，亦得以日本國官鑄銀圓照公定之價輸納。

							新增：

						
							
					

					
							
							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讓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
							
					

					
							第七款
							日本除照本約第八款暫行占守軍隊外，其現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交換之後三個月內，全行撤回。
							（註：依照科士達所擬提交）
					

					
							第八款
							中國為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占守：盛京省□□與山東省威海衛。
							俟本約所訂應貼軍費第一交到，日本立將軍隊撤回盛京省□□；第二次軍費交清，日本立將軍隊撤離威海衛。

						
							中國為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占守山東省威海衛。俟本約所訂應貼軍費第一、第二兩次交到，日本立將軍隊一半撤回；末次軍費交清，立即全撤。
							（註：李鴻章將占領範圍改成山東威海衛一處。）

						
					

					
							第九款
							（幾乎照日本提議，接受。）
							本約批准交換之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中國約將由日本國所還俘虜，並不加虐待，若或置於罪戾。中國約將認為軍事間諜或被嫌逮繫之日本國臣民，即行釋放。並約從此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國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繫。
					

					
							第十款
							本約一經中、日兩國全權大臣批准交換日起，應即按兵息戰。
							本約一經中、日兩國全權大臣畫押日，應即按兵息戰。
							（註：李鴻章將「批准交換日」改為「畫押日」。）

						
					

					
							第十一款
							新增：
							現為預防將來中、日兩國更有爭端戰事，或因解釋此約、或遵行此約彼此歧異，又或會議、或解釋、或遵行第六款內所云之通商行船條約、邊界通商條約兩國政府意見不合，非會議、公牘所能辦結者，兩國約明應公請友邦保薦公正人代為決斷。如兩國所擬請之公正友邦仍不能合，則由美國總統保薦一人充當公正人代為決斷。兩國約明公正人所下斷語，必當信實遵行。

						
							（註：依照科士達所擬提交）
					

					
							第十二款
							新增：
							此約俟進呈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御覽，以為妥協，並御筆批准後，定於某處某年某月某日互換。今欲有憑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以昭信守。

						
							（註：依照科士達所擬提交）
					

				
			

			資料來源：科士達手稿，見：Selected Papers of John W. Foster, Box 1, Folder 5, Manuscripts Division,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中文本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中日戰輯選錄》，頁40–47。

		





		

			附錄3：
4月10日伊藤博文答覆說帖全文

			第一款

			日本全權大臣以為此款應照前次送交中國頭等全權大臣之約稿內所開之第一款辦理，日本全權大臣查核中國頭等全權大臣所擬改之。

			第二款

			實在不能照辦。然尚願將日本所原擬者更改如左：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

			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盛京省南部地方，從鴨綠江口起，溯該江流以抵安平河口；從此劃線而抵鳳凰城、海城及營口。以上所指名之地，皆在所讓境內。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亦一併在所讓境內。

			第二，臺灣全島及其所有附屬各島嶼。

			第三，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至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第三款

			（無異議）

			第四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按照中國全權大臣所擬者辦理。然願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

			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日本國作為賠償軍費。該賠款分作八次完：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之內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之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遞年交納；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遞年之款，於兩年內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不論何時，或將該賠款全數、或將幾分先期交付，均聽中國之便。

			第五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五款。

			第六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按照擬改之第六款辦理。然允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

			中、日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中國約俟本約批准交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章程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為文。又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船隻、陸路通商等與中國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中國約將下開讓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方可照辦。

			第一，現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為通商口岸，以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等。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慶府；三、江蘇省蘇州府；四、浙江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

			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一、從湖北省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中、日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現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借棧房存貨，中國官員勿得從中干預。

			第四，日本臣民在中國輸納稅鈔及規費可用庫平銀核算外，亦得以日本官鑄銀元照標明之價輸納。

			第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國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止付所訂進口稅。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沾及寄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豁，亦莫不相同。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讓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

			第七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七款。

			第八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擬改之第八款。然允將原擬之款更改如左：

			中國為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占守山東省威海衛。俟本約所定應賠軍費第一、第二次交清並通商行船約章批准互換之後，中國如將海關進款應允妥商作為尚未交清應賠軍費本利之押質，日本即行撤回軍隊。如無此項押質，其軍隊應俟軍費一律交完，方行撤回。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互換以前，日本仍不撤回軍隊。所為日本軍隊暫行占守一切需費，應由中國支辦。

			第九款

			（無異議）

			第十款

			日本全權大臣查此款應仍照原擬。

			第十一款

			日本全權大臣不能應允此新增之款。

			第十二款

			（無異議）01









			01「分割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150073400、日清講和条約締結一件／会見要録（2.2.1.1-6），0198–020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中日戰輯選錄》，頁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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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zilian Minister to Mr. Foster.
Sept. 5th, 1894.

My dear Mr. Foster.

On receipt of your letter of the 30th of
August, which reached me only this morning, I sent you the
following telesram: "Letter just received. John Wilde was
employed'by me and went to Rio where his services had no
opportunity to be utilized. Am convinced of his honesty and
possibility of his work." .
After convinced that Mr. Wilde could accomplish a great deal
in the way of destruction, sent him to my Government. He was
told in Rio to be in readinéss to act, and was kept in waiting
during some time, the Government ptoviding for his expenses.
The moment did not arrive for utilizing him. The Government
put down the rebels in the bay without him. I do not know
why he was not called upon to aetj.but I suppose that the
Government having at its disposal means of war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law, deemed it prqferable
not to employ means which could perhaps be calied barbarous

and inhuman = : : __and
26.

and inhuman. I cannot reveal Mr. Wilde's secret, but so far
as my knowledge of warfare goes, I am entirely convineed that,
not even Turpin can do the wholesale slaughter that Mr.
Wilde can do with his deviees, at a relative small cost.
Please aécept for yourself and Mrs. Foster our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Salvador Mend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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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IL

China cedes to Japan 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cignty, the following territories toge-
ther with all fortifications, arsenals and public property thereon :

a)—The southern portion of the Province of Féng-Tien within the following
boundaries :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begins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Yalu and ascends that
stream to the mouth of the River An-ping ; from thence the line runs to Fing Huang; from
thence to Haicheng, from thence to Ying Kow, forming a line which describes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the territory. The places above named are included in the ceded territory. When
the line reaches the River Liao at Ying Kow it followd the course of that stream to its mouth
where it terminates. The mid-channel of the River Liao shall be taken as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Mhis cession also includes all Tslands appertaining or belonging to the Province of
Féng-Tien situated in the eastern portion of the Bay of Liao-Tung an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Yellow Sea.

5)—The Tsland of Formosa together with all Islands appertaining or belonging to the
said Island of Formosa.

¢)—The Pescadores Group, that is to say, all Islands Iying between the 119th" and
120th degrees of longitude east of Greenwich and the 28rd and 24th degrees of north l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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